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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Ash旬， The Book of Numbm (N1COT; Grand Rap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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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but little discussion of introductory issues. 

P .J. Bu剖， Numbers (WBC; Waco，在: Word Books , 198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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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Rapi站d也s缸 Ee盯rdm盯ans ， 1995). A ba1anced t也hor昀oug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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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Gray,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 Commentat)' on Numbers 

(1CC; Edinburgh: T. & T. C1ark, 1903). The 也臼1C

commenta勾 on Numb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ocumentary hypothesis. Still ve可 useful.

B.A. Levine, Numbers 1-20 (AB, 4; New York: D。由1eday，

1993). Like the commentaries of B吋d and Gra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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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ab1e, study of the world of Numbers by the 

acknowledged master, of biblical ritua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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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lag, 1993-). A ve叮 thorough critical German 

commentary, which will take years to complete. Fascicles 

1 and 2 deal with Num.10.11-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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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de Vaulx , Les Nombres (SB: Paris: G油al血， 197勾 Judicious

in its discussion of critical issues and rich in theological 

insight and good o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More popular commentaries include: 

P .J. N叮lor ， 'Numbers', inλ:ew Bible Comme仰。.: 21'1 Cenü吵

Edition (ed. D.A. Carson et a/; 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 199旬， pp.158-97. Though brief, some good 

insights into the book's theology and structure 

J. Sturdy, Numbers (C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試 1976). An accessible introduction to mainstream 

scholarship. 

G .J. Wenha夙 Numbers: An Introdudion and Comme仰伊 (TOTC;

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 1981). Theologically 

conservative but utilizing insights from anthropology and 

the new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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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言?'

幽默、幻想、帥、戲劇性的故事，莊嚴的禪儀和實

踐的禮法和實踐的法律，這些都不是讀者可以期望從

這部名為《戶籍紀》的書中找到的。經書的希伯來文

書名，-在曠野中」卻給經書所包含的繁多文學類型

f乍一些暗示。不少讀者總是睹過書中一開始羅列的戶

口統計人名表，他們因此也錯過了聖經中最吸引人的

故事，最古老的詩歌和豐富的神學。這樣一來，啟發

猶太人和基督徒的敘述和法律，也因此而被忽略和忘

記了許多世紀。

本書旨在向現代讀者介紹這部開始並不太刺激的

書，但是如果從正確的方向接觸它，這其實可以是一

部很美味，甚至是很容易消化的書。我會首先檢視經

書的編排，研究作者或編者為甚麼收錄如此多樣的資

料，作現在所見的編排。然後，我會檢視書中不同類

型的資料，例如:戶口統計表、崇拜的禮法、民法、

詩歌和敘述然後研究源流的問題:在戶籍紀中，不

同的資料類型，都有不同的源流嗎?在創世紀中所找

到的主要文獻，在此也可以找到嗎?有關源流的討

[Xl 導言]



論，必定會引發戶籍紀年代的問題和它的組成成分:

原料是在甚麼時候寫成文字的，如何寫，甚麼時候編

輯成現在所見的模式?敘述和一些制度(例如約櫃和

慣例)與歷史的關係怎樣?它們是否描述了某個時期

真正發生的事，或者這些只是某些不知名的希伯來作

者的概念?

無可避免，對於上述許多問題的答案，必定是推

測。不同的學者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因此，本導讀小

冊子將以討論文本的神學為結論，因為這樣雖然不是

絕對沒有，但至少可以減少許多主觀的成分。戶籍紀

有關天主的觀念是甚麼，如何看天主和以色列的關

係?全書的主題是甚麼，如何與範圍較大的梅瑟五書

相連?在舊約之內和之外怎樣解釋它的概念?申命

紀、厄則克耳和聖詠集都採用了戶籍紀的題目和主

題，並在新的上文下理中，賦予新的相關|生和意義。

死海卷宗和新約中也有同樣的情況出現。雖然這種重

解和重讀的過程，一直持續到現在，但我的研究以一

世紀為終止點，以免本小冊子，變成戶籍紀詮釋歷史

的導讀本，而不是有關經書本身的導讀本。

[Xll 戶籍紀設釋]



I 
F籍紀的編排

戶籍紀的內容可概括如下:

I. 天主子民預備進駐福地(1: 1-1 0: 1 0) 

A.戶口調查統計 (1-4 章)

B. 除污和清潔營地(5-6 章)

C 各部族領袖的獻儀(7 章)

D 肋末人的祝聖(8 章)

五.第二次(在西乃)舉行逾越節(9 章)

F. 製造銀號(10:1-10)

II. 由西乃至卡德士(10:11-12:16)

A 依軍隊秩序起程(10:11-36)

B. 三次抱怨(11:1 】 12: “)

III 在卡德士一帶的四十年(13:1-19:22) 

A.偵探的背叛(13-14 章)

B 祭獻的法律(15 章)

c.司祭的特權(16-18 章)

D. 取潔的法律(19 章)

IV. 從卡德士到摩阿布平原(20:1-22:1)

V. 以色列子民在摩阿布平原(22:2-36:13)

A. 巴部與巴拉克(22-24 章)

[1 戶籍紀的編排]



B. 全國祭耙邪神(25 章)

c.再行登記(26 章)

D. 有關土地、祭獻和宣誓的法律(27-30 章)

E 擊敗米德楊人和在約但河東定居(31-32 章)

F 營地的排列(33:1-49)

G. 有關土地的法律(33:50-36: 1 月

戶籍紀是一個文學單元嗎?

戶籍紀所包含的廣泛的資料，使很多評釋家都在質疑

它的統一性。不過，在此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必須

先處理:它是否一個有開始和結尾的文學單元?或者

把法律(希伯來聖經的首部分)劃分為五部書是否過於

武斷?我們很容易決定，戶籍紀不是一個特出的文學

單元，因為它的首數章的背景是在西乃曠野，正是肋

未紀結束的地點，而它的最後數章是在摩阿布平原，

正是申命紀發布梅瑟遺囑的地方。再者，一般學者都

認為從創世紀到肋未紀所辨認出的五書的源流，一直

貫穿戶籍紀。這樣一來，在它初稿的階段，和最後的

修訂，戶籍紀都與五書中各書的關係密切。

不過觀察梅瑟五書敘述的相連性，不是要證明，

它們不可能一早即已計割好，要寫幾部獨立但}II真序相

連的作品。奧申 (D.T. Olson)曾提出論證'說明戶籍紀是

[2 戶籍紀詮釋]



被特意編成五書之內的一個單元，其原因有以下竇立

點:第一，五書的劃分淵遠流長。因為七十賢士本(希

臘譯本)的梅瑟五書預先假定了五分法，那麼作品的翻

譯必定在公元前三世紀前，而作品的起源很可能早至

公元前四或五世紀。第二，如果各卷經書是隨意劃分

的，而劃分的目的又只是為了便會堂裡使用的經巷，

長短均勻，那我們會見到各書的長短都相當一致。但

事實上，各書的長度明顯是很參差的:創世紀共有 1534

節，出谷紀 1209 節，肋未紀 859 節，戶籍紀 1288 節和

申命紀 955 節。第三，很明顯，在五書中，創世紀末日

申命紀是很特出的作品一一創世紀講述聖租的故事，

而申命紀則從梅瑟的直接講話開始。中間的三部書很

容易就被視為獨立的單元。這點由各書所用的標題(創

1:1; 出 1:1-7; 肋 1:1去戶 1:1; 申 1:1)和附筆(創 50:26;

出 40:38; 自治 27:34; 戶 36:13; 申 34:9-12) ，作為各書的開

始和結束的做法可以證明。奧申指出一個事實，肋

27:34 把之前的法律的歐示安排在西乃山，而戶 1:1 卻

把隨後的法律的背景畫於百乃曠野。同時值得注意的

是，戶籍紀的開始 r上主訓示梅瑟_j ，響應著肋 1:1 : 

「上主叫了梅瑟訓示他_j ，兩書的結束也互相呼應:

尸還是上主在西乃山為以色列子民向梅瑟吩咐的法

令_j (肋 27:34); r這是上主......藉梅瑟向以色列子民

[3 戶籍生己的編排]



所頒布的誠命和規則_j (戶 36:13) 。這明顯是戶籍紀的

編者認為，這部書是肋未紀的類同作品。

編年史、地理和結構

戶籍紀的編者給了些甚麼線索以表示他理解戶籍紀的

統一性?統合書中所包括的許多資料的原則是甚麼?

許多釋經學者否認經書有內在的統一性。其中諾夫的

評論是典型的 í從它的內容而言，經書缺乏一致性，

很難從它的結構見到些甚麼模式_j (1968:1) 。同樣，奧

申 (1985:31)也肯定說 í詮釋戶籍紀的主要問題......是

不能為經書找出一個有說服力和有意義的結構」

因此，在不同的評釋中，可找到相當參差的戶籍

紀評釋。其中一種分析，是依據書中所記的編年史小

註。 1-10 章橫跨出離埃及後第二年內三星期的時段。

1:1 把第一次統計戶口的命令定在二月一日，而 10:11

卻告訴我們，二月二十日雲彩由會幕升起，這是一個

當兆，以民從西乃曠野循序起程向福地進發。在 7-9

章是追溯一個月前豎立會幕的事件。

之後，書中有關編年史的事件越來越稀少。其中

在 10:33 提到一次三天的行程，和在 13:25 記述長達 40

天的價探行動，這灰行動導至不忠信的世代被罰在瞋

[4 戶籍紀詮釋]



野流浪 40 年 (14:33-34) 。在 20:1 '米黎盎的死亡是在一

個沒有指明年份的正月。 1:1; 7:1 ,12; 9:1 ,5,11 ,15; 10:11 所

記的一連串明確的日期，與後來的事件糊模的日期比

較，其中的差異令人驚訝。我們很難說，按年代記事

是標誌經書內材料單元的主要手法。反而，圍繞著出

谷和西乃經驗一連串的日期，在洪水故事(創下8 章)

和有關割損盟約(創 17 章)的記述中找到平行，同時也

顯示了這三個片段，在救恩史中特別的意義(參閱J.P.

Fokkelman) 。洪水摧毀了舊的世界，從它的殘餘，一個

新的世代誕生。割損的制度創立了天主與亞巴郎和他

的後裔之間永恆的盟約。他們從埃及被釋放，在西乃

進入一個盟約和豎立一個會幕，顯示出天主與亞巴郎

的盟約在逐漸實現。聖經的敘述，藉著特別準確地記

載在每個階段發生的事件的日期，以把我們的注意引

向這些事件的意義上。不過，因為這個原因，在戶籍

紀中出現的日期，對於經書本身的結構，不能提供一

些甚麼洞見。

反而分析經書上各種無論是法律、敘述或者詩歌

的資料的地理背景，更能理清整部經書的編排。扼要

評論在確實地點找到的法律和事件的活動，見及 1-10

章西乃附近(1:1; 10:12,33) ，的-19 章在靠近卡德士的曠

野(13:3; 20:1)和 22-36 章摩阿布平原(22:1; 36:13)等地的

[5 戶籍 F己的編排]



法律和事件。以上這種三分法，是釋經學者慣常的做

法。

不過對於各部分的開始和結束的界定，大家都沒

有一致的意見。例如:

格里(G叫， 1903) 1:1-10:10 10:11-21:9 21:10-36:13 

諾夫(No品， 19的 1:1-10:36 11: 1-20: 13 20:1 4-36:13 

狄霍恩(de Vaulx, 197勾 1:1-10:10 10:11-22:1 22:2-36:13 

布德(Budd， 198句 1:1-9:14 9:15-25:18 26:1-36:13 

瀏覽過去一百年之內編寫的 46 部註釋，奧申 (Olson，

1985:35)發現基於流浪地點的分析共有 18 種。主要的問

題是出在第二部分的末段，在此提到不少的地方，其

中包括哥爾山、厄東、赦波特和 Ze叫，沒有一個顯得

特別有意義，或者更明顯地和之前在卡德士，或接著

在摩阿布平原發生的事有關。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

10-12 章，在此，行程敘述(10:33; 11:3 ,34-35; 12:“)中夾

著兩個埋怨的故事(11 章埋怨沒有食物; 12 章不滿梅瑟

的領導)。

溫涵的分析(1981)

不能確定某些問題資料是源自西乃或卡德士或摩阿

布平原，這主要是因為釋經學者之間沒有共識。溫

涵 (G.J. Wenhem, 1981) ，以及稍後他的追隨者亞殊里

[6 P 鋒紀詮釋]



(Ash旬，1993) ，提出活動使用戶籍紀三部分的意見。這

三大部分的資料，主要涉及在西乃、卡德士和摩阿布

三地的法律頒布，這中間還夾著描寫從西乃至卡德士

(10:11-12:“) ，從卡德士至摩阿布平原 (20:1-22:1)的旅

程，作為銜接的片段。溫涵注意到在出谷紀 13-19 章

也有類似描寫從埃及至西乃的路程片段。以下是三個

旅程都出現的共同主題:

凱旋歌

米黎盎

出 15:1-18; 戶 10:35-36; 21:14-15 

出 15:20-21; 戶 12:1-15; 20:1 

人民埋怨、梅瑟代禱 出 15:23-25; 戶 11:1-2; 21:5-7 

天主行奇蹟闢食物和水 出 1的一17:7; 戶 11: 4-35; 20:2-13 

同樣，也有三灰賜予法律的記錯。在所有三灰事

件中都處理過許多問題。例如有關祭獻的法律(肋 1-7;

戶 15; 28-29)' 司祭特權(例如:肋 6-7; 戶口-18; 31:28-30; 

35:1-8)及取潔(例如: ij::IJ 11-16; 戶 19; 31; 35:9-34)等。但

是，在每個踢予法律的地方也發生同類型的小事件，

而且每次都有關於天主許諾的言論(出 19:5-6; 戶 13:2;

22-24) ，有一灰民眾反叛(出 32:1-8; 戶 14:1-12; 25:1-3) , 

判罪和瘟疫(出 32:34-35; 戶 14:20-37; 25:4-9)和由司祭或

肋末人做補贖(出 32:26-29; 戶 17:1-15; 25:7-13) 。如此，

出谷紀中有關的敘述和法律的資料，混合在三個連環

的狀況，可以屬表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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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予法律

于于程
13 19 1-27 10 13 20 22 36 

E盈國 E 籍 到

第二和第三連環內的資料，不只是重複第一連環

找到的資料而已。反而，這裡的資料響應和暗示前面

的資料，邀請讀者去比較和對照以色列子民在不同揚

合之下的行為。以三連環的方式舖排資料，是希伯來

敘述文常見的風格(參閱 Licht 1978; 51-94) 。值得留意的

是，創世紀無論在結構和內容上，都預示了出谷紀和

戶籍紀。在導言(創刊1 章，參閱出 1-13 章)之後，創

世紀包含三個連環的聖祖故事(亞巴郎: 11:27-25:11; 雅

各伯: 25: 19-35:29; 若瑟: 37:2-50:26)每個故事都由一段

簡短的族譜作為引言(創 11:10-26; 25:12-18; 36:1-37:1) 。

同樣，申命紀也是由三篇梅瑟的遺囑組成(1-4; 5-28; 

29-30) 。

奧申的分析(1985)

奧申 (1985 年)在批評以上的分析之餘也提出他自己的

新建議。他指出，從出谷紀到戶籍紀的環節，不如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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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的三個連環那樣緊扣，同時，他認為連環的分析不

能正視環內的環扣關係和張力。必須從源流來解釋和

理解各種現象。最後，他說連環分析不能顧及出谷紀、

肋未紀和戶籍紀，都是梅瑟五書之內的三部分立的經

書這個事實，每部書都應從它本身理解。奧申的批評

雖然指向一個特定的分析，事實上可以應用在，從同

年代(包括奧申自己的)的角度解釋戶籍紀現在所見的

編排。任何學者如果間，為甚麼戶籍紀的編者按我們

現在所見的方式，編排這些資料，都可受到那些主張

探用跨年代編排法的學者的挑戰。在文學作品內的連

繫和矛盾，都能產生文學的進步和成長，但一旦決定

了一種編排方式，研究者必定要問一套不同的問題。

這是奧申反對從跨年代的取向去理解現在所見的戶籍

紀的理由。

他認為在 1-4 章及 26 章所記的兩次戶口登記是戶

籍紀編排的關鍵。他說兩次登記:

用作把戶籍紀劃分為，在路途中神聖的天主子民兩個不同的世代。一

個世代在曠野中失傲和死亡(戶 1也章)。第二個世代升起，它的結局

尚未決定，但它的前景已經懸掛在許地的邊緣(戶 26-36) (1985:83) 。

奧申抽出經書兩部分之間的平行點。兩部分「者自

由十二部族的登記，接著是肋末人的登記開始(戶 1-4

及 26 章) _j (Olson, 1985:87) 。接著在 5:11-31 和 27:1-1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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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的法律。第 6 章是一頂有關納齊爾願的規定，其

相應的法律也可在 30 章找到。有關祭獻的獻儀(7 章)

和其他祭獻的規定(15 章) ，在 28-29 章也有回響。偵探

的名單 (13:17-29)和 34:17-29 土地分配的名單是對稱

的。上一代最後一次的叛教行動(25 章) ，由新一代以

一埸贖罪的聖戰補贖了 (31 章)。

在奧申看來， 1-25 章強調出谷的世代所犯的罪，

這罪行使他們都死於曠野而不能進入許給他們的福

地。對食物的埋怨，導致許多人在克貝洛特阿塔瓦身

亡(11 章)。之後，米黎盎和亞郎反叛梅瑟(12 章)。接著

又是探子拒絕進福地偵察(13-14 章) ，最後，在巴耳培

敢爾祭把邪神，導致所有在西乃已屆成年的人死亡。

經書的第二部分是一份希望的訊息，對 26 章所列

的新一代的希望。即使在這以前，己見到希望之光在

閃爍; 15 章的法律，戰勝阿辣得、息紅和教格(21 章) , 

巴郎的神論(23-24 章) ，這一切都預示了以色列將進駐

害納罕地。不過，這樂觀的調子到了 26 章就更清晰

了。戰敗米德楊人(31 章)以及和約但河東的部族取得

協議，得到他們的支持去攻打約但河西(32 章) ，使征

服客納空地的計劃更加有保障。許多有關土地的法

律，特別是有關部族的土地分配的法律(例如: 27:1-11; 

34:1-36:12) ，保證以民不久就可繼承土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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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申以照明的方式展示了戶籍紀的衝刺力。他指

出故事所指的方向，有效地澄清了牽連在其中的法律

和敘述的關係。不過，不清楚的是，他所主張的全書

的二分結構，是否比以上所討論的三分結構和環形結

構更可取。在 1-10 章和 26-36 章之間的平行，同樣可

以應用在以上兩種編排上。

他的分析說服力較弱的部分，是他對開始數章的

處理，其實在此見不到任何暗示，災禍會降臨在出谷

的世代頭上。熱情的全心服從是 1-10 章的標誌。由約

櫃帶領的以色列子民，將會很快地征服許地(參閱

10: 口，33-36) 。但是到了 11-12 章，過去對於食物和梅瑟

領導的埋怨，再次浮現(參閱出 13-17) 。不過，以前的

埋怨過後是成功地抵達百乃'因此，現在成功地征服，

可能也會隨著曠野路程之後而來。由探子帶回來的灰

暗的報告，觸發了子民對許地的信心崩潰，導致老一

輩被排除在客納罕地之外，和被在曠野處死。奧申的

方案不但不能正視偵探情節的意義，反而暗示戶籍紀

開始的數章，都是逐漸導向這個情節。可是 1-10 章內

沒有甚麼情節令讀者看到，這個世代的信仰和服從是

如此薄弱。

另一方面，以第二次戶口登記作為新和正車的世

代的開始，他們注定要在這世代繼承許地，這樣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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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申不得不滿低從第三主要部分開始數章內所見的那

些積極性。無論這部分要往後推至從第 20 章或從 22

章開始，分別其實不大，因為四十年的流浪很明顯已

過去，同時無信德的老一輩假定也己死去。巴郎的神

諭(22-24 章)不是典型的舊約預言，它展示了一個毫無

保留的美麗的以色列前景。丕乃日合斯對於歸依巴耳I音

教爾的罪人憤怒的反應， r賠補了以色列子民的罪」

(25:13) ，並為自己鞏固了永恆的司祭職，這絕不是奧

申所認為的，創除有罪的上一代最後的一擊，實際上，

還是一個保證'此後以色列將由極忠於上主的人領

導，同時也確保，清除了它的罪惡分子之後的新一代，

將進入害納罕跑。因此，按奧申的建議把 26 章看作新

一代的開始是不恰當的:到此時，當以色列在摩阿布

平原等待時，這新世代已踏入中午時分3 。

杜嘉思的分析(1993)

然而，近年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社嘉恩(j\Iary Douglas)提

出了另一個分析:她認為戶籍紀是按一指環形狀的結

構編成的。戶籍紀敘述的外框，是六大段法律:所謂

法律，社嘉思所指的是那些沒有時間性的原則，而不

是在曠野中對個別的人士頒發的命令。這幾大段是:

[12 戶籍紀詮釋]



5:1-6:27; 10:1-10; 15; 18-19; 28-30; 33:50-35:34 。這表示六

個有關法律的部分，由七個故事閏格。此外，社嘉思

更指出，法律的部分是成雙出現的，故事部分也一樣。

九

1-4/36 
B 保持信德 Bl 
5-6 33:50-35:34 

C 祟獻 Cl 
7-9 31:1-33:49 

D 神聖時刻 Dl 
10:1-10 28-30 

E 反叛 El 
10:11-14:45 20-27 

F 祭獻 Fl 
15 和取潔 18-19 

1\1 

16-17 

社嘉思所編排的這個圖表是反時鐘方向閱讀的。

A-B-C-D-E-F-A 1-F1 日-D1-C1-B1-A 。她說 B 的部分配

合 B1 '而兩者都處理保持信德 ;C 配合 C1 '兩者都是

有關祭獻，如此類推。 A(1-4)開始的部分，處理天主按

部族分配不同的功能， A1(16-17)是倒置的，描述反叛

天主對他們的命令。 36 章講述貫羅斐拾得的女兒如何

接受父親為她們特別安排的婚姐，藉此暗示天主對國

民生活發布命令。這個指環就這樣合起來，而戶籍紀

也就這樣重返原來的起點。

乍看之下，這個編排是很吸引人的，甚至可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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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振奮的戶籍紀分析。指環結構在聖經中並不是一

個廣為人知的編輯技術，但是同心對偶或擴大的交叉

對偶的編排，卻在很多章節內都可找到。如果社嘉思

把 16-17 這部分稱為 G 而不是 A1 '那麼戶籍紀的圖表

可以是同心對偶的排列如下:

A 1-4 
B 5-6 

C 7-9 
D 10:1-10 

E 10:11-14:45 
F 15 

G 16-17 
F1 18-19 

E1 20-27 

。1 28-30 
C1 31:1-33:49 

B1 33:50-35:34 
A1 36 

這樣的分析一定會吸引許多，雖然不是所有的聖

經學者。指環或同心對偶的結構，必須是所有的對偶

都配對得很好，才具有吸引力:八 必須與 A1 很相配，

B 和 B1 也要對得很好，以此類推。但是，構成緊密

的配對的要素是甚麼?對於這點學者的意見很分

歧，而詮釋就要變得主觀，那些認為他們發現一個同

心對偶或其他結構的人，應該時常問自己，到底這個

結構是讀者還是作者的創作。一致同意這類結構是很

難得到的，它們的看似可能性在於各對的體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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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用詞之間的對稱是否很相稱。

以這個標準來看，杜嘉恩的分析不是很有說服力。

例如 10:1-10 製造銀號是一個很短的片段，很難和 28-29

章有關慶節祭獻的法律對稱，和 30 章的婦女的宣誓根

本不能配合。在 11-14 章有關反叛的內容，和 20-27 章，

其中包括戶籍紀某些最積極的資料，也沒有甚麼關

聯。杜嘉思對於戶籍紀的思想世界提出了不少精明的

洞見，但她用來為她的分析辯護的許多相關的連結，

好像是出於她自己的想像而不是從文本中自然凝緊起

來的。的確，即使她把資料分為法律或故事，其中還

有許多疑點:例如 5:1-4 和 15:32-36 看來更像是敘述框

架的一部分而不是法律，而像 9:10-14; 26:53-56 和

27:8-11 這些章節，似乎更適合歸入法律而不是故事

類。她要找一個指環結構的決心，似乎凌駕於分類的

普通常識之上了。

米古龍a. Milgrom, 199的的觀察

杜嘉恩企圖從戶籍紀中找一個指環結構的勢力，是大

規模的修辭學分析的例子。前面己看到，指環結構等

於同心對偶或擴大的交叉對偶，這個設計首先由蜜依

雲 (S.E. McEvenue)推崇。因為這個結構不能明顯地從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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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紀整本經中看出來，但米古龍卻在他的評註中指

出，在書中可找到不少較短的交叉對偶:

幾乎從戶籍紀的每一章都可以證實，它的主要結構設計是交叉和

內傾的對偶(米古龍的用語， !!D同心對偶)。交叉對偶(Chiasm)是取

自希臘字 X' 是指一對顛倒自己的項目，它所產生的結構就是

ABB'A' 。當一個系列一一不止兩個單元一一例如 ABXB'人，或

ABCC'B' ,\' ，那就會用上「內傾J (intro\"Cfsion)一詞。這兩種類型

必須加以區別，因為交叉對偶只是美學設計，內傾可能含有教導

或說教的涵義。在 ABXB'A'的設計中，核心的單元通常包合作者

的要點，把之前所說的推向高峰和預示撞著要來的思想 (1990 ，

p.xxii) 。

在 14:2 中的一個短的交叉對偶例子﹒

八 「巴不得我們都死

B 在埃及地

B1 都死在曠野襄!

人1 巴不得我們都死」

其他的較短的交叉對偶包括 11:11-15 和 30:15 。較長的

例分布在整個部分，包括懷疑通姦(5:11-31) ，納齊爾願

(6:1-21) ，和{貞探的故事(13-14) 。根據米古龍，肋未人

的取潔禮(8:5-22)可以扼要地分析如下.

人 引言(5-7吋

B 取潔程序(7b-15)

X 理由 (16-19)

B1 描述過程(20-22a)

A1 結論(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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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米古龍對股交叉對偶和內傾的熱衷，他{使吏用

模式中的分裂以顯示後世對於文本的11修i每霎訂或竄改(彷

如:汙5:仿.仝必2剖1; 31:2剖1-2幻3;32釘7-1叮5 ，3到9-42) 0。這是一個有疑問的取

向，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們對於希伯來文學模式所知

還太少了。這使人想起有些學者校訂聖經詩歌詩節的

韻律(metri causa) ，因為他們發現那些字或短句不符合他

們對位希伯來文韻律的理解。如今反覆校訂詩節的韻

律己是普遍的做法。

另一個首先由萎依雲推崇的修辭設計是平行小

組。不像同心對偶，它的資料不是顛倒排列而是重複

排列，例如 ABCD此'B'C'D' 。米古龍在一些章節中找

到這類例子: 19:2-13//19:14-21 和 20:1-21:3/ /21:4-35 。應

用了「前後呼應_j (inclusions)作為整段文字的外框:前

後呼應是指在一整段文字的始和結尾，都用了同一短

句或分旬，例如: 4:24//28; 6:13/ /21; 18:11a/ /1仙。最後，

有些文本重複關鍵的字眼或短句七次之多，例如在 3-4

章中， r上主自11示」重複了七次;單是在第 9 章也重

複了七;在 19 章有七個題目(例如焚燒牛和牛灰)每個

題目都重複了七灰。同時，在 32 章內有五個術語重複

應用了七次。七灰重複似乎是用來強調那些重複字

眼。七次重複在亞毛斯中也很常見(參閱J. Limburg 和

Dλ. Dors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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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籍紀的文學類型

戶籍紀比聖經其他書卷包括更多不同的文學類型。

典型的經卷只包含數目有眼的資料類型。聖詠全部是韻

文，屬民詩的文學類型，其中包括哀歌、聖詩和歌曲等。

在先知書中，詩的類型也佔大多數，可是在散文經卷

中，不同的敘述文學類型佔大多數。不過，在戶籍紀中，

混合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文體，例如:其豆詩(6:24-26; 10:35) 

和長詩(23:1日4; 24:3勻， 15-19) ，戶口調查統計表(1-4 章， 26

章) ，行程表(33:1-37) ，禮儀指示文本(19 章) ，禮儀描述

文本(7 章)祭把曆法(28-29 章)和各種敘述文學類型，例

如埋怨的故事 (11-12 章)戰役記錯 (21 ， 31 章)等等。

本章的目的是要檢察這些不同的文學類型，以便

確定它們的性質，好使我們對於經書的內容有更深入

的理解。沒有一個明確的方法可以界定戶籍紀所包含

的材料，把它們有條理地排列起來，因此，以下的討

論，只是順著經書本身的秩序進行。首先是逐章看其

中所包含的資料的種類，並加入經書較後部分同類型

資料，一并討論。

[19 戶籍紀的文學類型]



經書的文學類型

在檢察戶籍紀內包含的文學類型之前，首先要澄清經

書作為 個整體，它的文學類型是甚麼。所處理的是

那一種的文獻?戶籍紀是梅瑟五書、聖經首五部法律

書中的第四部書。希伯文表示法律的字是 Torah(托

辣) ，這個字更貼切地表達這幾部書的意向。 Torah 意指

「教導、訓練_j ，其中當然包括法律和道德教育，不

過，還有更多:它記錄了以色列早期的故事，天主過

去和這個國家的交往，因此這些書木只是教導倫理，

也是宗教歷史一一後期的以色列人要從他們祖先的經

驗，學習現在如何行事，以避免他們的前人所犯的錯

誤，學習他們的信德和服從。

在閱讀這些書時，不應忽略故事的宗教幅度。

它們不只是有關以色列和祖先的故事，更是有關揀

選他們的天主的故事，祂向他們歐示自己的計劃'

並開始在全以色列實施這些計劃。梅瑟五書的主

題，正如施靈恩(D.J.A. Clines, 1978:29)所綜合的:天主

向聖租的許諾部分實現。在創 12: 1-3 天主宣布，祂

要使亞巴郎的後裔成為一個大民族，要和他們建立

盟約，要給他們客納罕的土地，並遺過他們祝福天

下萬國。前數部經書顯示 3這許詰部分實現了。亞

巴郎的後裔多如海沙，他們甚至對埃及構成扇脅，

[20 戶籍 J紀詮釋]



因此被逼出谷(出 1-12) 。於是他們流落西乃，在此他

們獲邀請與天主建立內容詳盡的盟約(出的-24) 。這盟

約的核心是，天主主動和以色列結約，並以約櫃末日會

幕作為標誌，這是天主流動的行宮，陪伴著以色列

穿過曠野。會幕的建立，和它充滿神聖的光榮和如

火的雲彩，形成了戶籍紀的背景。

土地許諾的實現，是整個戶籍紀的焦點:客納罕

I也是以色列努力走向的目標。經書以即將征服許地的

期望展開，但是探子對以色列前景悲觀的報導，人民

抗拒上主的目標，使進駐福地的期望延遲了整整四十

年，直到那些沒有信德的成年人完全死去為止。在經

書中這段漫長的黑暗時代，很迅速地處理3 。從 20 章

開始，土地再灰成為注意的焦點。上主的許諾藉異教

先知巴郎的口再灰宣布，人民奮起投入征戰，成功地

擊退阻止他們進駐客納罕地的勢力，規範將來如何在

許地生活的法律也頒布了。

重要的是識別在整個梅瑟五書中，歷史架構是基

礎:所有的法律、詩歌、訓話、戶口調查統計表等等，

收錄在內，目的只是在說明和闡釋以色列誕生和成長

的故事。即使在像肋未紀末日申命紀這樣的書中，敘述

的文字有限，但正是那些引介和結論的評述，舖陳了

肋未紀的法律頒布和申命紀的梅瑟訓誨的揚景。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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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有相當多的教述(見前章社嘉恩的討論) ，因此，很

明顯，此書基本上是敘述國家早期，從西乃逐漸向客

納罕地的邊界推進的歷史。即使是那些畏的有關法律

的篇幅，也是由片語如 r上主自11示梅瑟說」作為弓i

言。有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特別法律的宣布，

是如何與曠野流徙引起的問題相關聯(例如: 5:1-4; 

15:32-36; 27:1-11) ，不過，有更多的情形是，法律與敘

述架構的關聯模糊不清。但是， r上主訓示梅瑟說」

這樣的引言，往往顯示了在戶籍紀的作者心中，法律

和在文本中出現的事況之間，有一定的聯繫。研讀戶

籍紀的學生，應該接受這挑戰，去控掘此書中法律的

內容和它的背景之間的關聯，即使許多評釋學者已在

絕望中放棄了這件挖掘工作。

如果戶籍紀是記述以色列子民從西乃移向約但

河谷，歷經四十年的歷史，它可以簡單地稱為一部

歷史書或一個歷史敘述嗎?這樣的文學類型分類未

免過於簡單。它聲稱記錄下來的各段事件的歷史性

是很有問題的，特55U是一般學者都同意，這是在那

些所謂的事件發生以後許多世紀才撰寫下來的。這

個歷史性的問題稍後(第 4 章)會討論。不過還有另一

個理由，使我們不能隨便把戶籍紀定性為歷史著

作。按現代作者的理解，歷史是一項俗世活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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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將過去的事件聯繫到之前的事件，或所涉及的

人性行動者的態度和目的上。現代的歷史學家並不

從探索天主的思想以解釋世界第二灰大戰的原因:

他們反而會看 1920 年代的經濟危機，或希特拉的心

理狀態。在討論歷史事件時，聖經並不忽略人性的

代理人，但它對於天主與事件的關係有更大的興

趣，更關心祂的目的，祂這些通常由先知或者在夢

中宣布的目的，如何在以色列人的生活中實現。雖

然現代的歷史學家可能信仰天主，但他們不會聲稱

他們是這樣得知祂的目的。這是先知的特權，他們

如果受了天主聖神的敢發，可能會從人類歷史的事

件中辨別祂的工作。因為這個緣故，猶太人形容從

若蘇厄書至列王紀各書為「前先知_j ，因為正如普

通的先知，從天主的角度解釋現在和將來一樣，這

些經書也是從神聖的透視點解釋過去。

戶籍紀是一部先知或神學歷史，從以色列的建

立，是天主向祖先許話的實現來解釋以色列過的事

件(例如:戶 14，23-24，36 章)。它根據這些事件來解釋

以色列的情況，並透過對法律的解釋，向以色列顯

示，如果她要取得向她的祖先許諾的土地，她現在

應該如何表現。現象學家會稱這種用來解釋即時現

象的，有關過去的宗教記述是神話。「前先知 J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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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詞，在現時流行用語中充滿貶意，最好盡量澀免

使用。最古老的詞彙「托辣」、「教訓I _j ，仍然是

比較恰當詞彙，因為戶籍紀像梅瑟五書的其他書卷

一樣，提供有關天主的教導，以及祂過去和以色列

交往的方式，便以色列明白，天主對她現在的行為

有甚麼期望。

個別的類型

戶口調查統計、領袖名單、部族職責記錄表

在戶 1-4 中可見到三種不同類型的文體:全民(不包括

肋末人)戶口調查統計: 1:20-46(參閱 26:5-51) ，以及肋

末人的戶口調查統計(3:34-49; 26:57-62) ;部族領袖的名

單: 1:5-15(參閱 13:4-16; 34:17-29) ;不同部族在行車中

的職責記錯表(2:1-3:39) 。這些記銀表和戶口調查統計

是混合的。

在這些文本中，有許多常出現的格式，現代讀

者讀起來往往覺得很累贅和沉悶。但是，這些名單

或列表的目的，正是從這經常重複和偏離經常性的

做法中顯示出來。例如，在第一灰戶口調查統計中

重複的部分，是「二十贏以上凡能上陣作戰的男子J

(1 :22 ， 24 ， 26 等)。這顯示戶口調查被視為進駐客納空

地的準備。在戰役前後登記部隊，是聖經時代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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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特色(例如撒上 11:8; 戶 31:49) 。在此凡二十攝

或以上能作戰的男丁，都應參軍。在稍後的戰役中，

可能有些人會有很好的理由不登記入伍(申 20:5-9) 。

但是，年齡是沒有例外，婚姻或怯懦可獲豁免。所

以，征服客納罕地基本上是每個能作戰的男丁的責

任。可見這戶口調查統計表傳達了征服土地的戰爭

之迫切和危急性。

因此，第一次戶口調查統計表和四十年後作的，

兩者之間分別之大，實在令人驚訝。雖然有些部族的

人數略有增滅，以色列人的總數，大體上是相當一致

的。更明顯的是省略「二十攝以上凡能作戰者」一句。

只有在 26:2 再出現一次，不過這次是在提出戶口調查

的引言，而且不是在統計報告中出現，調查的對象也

不只是部族，也包括主要的家族在內。例如:依撒加

爾部族的四個家族(托拉、普瓦、雅叔布和史默龍)和默

納協的八個家族(26:23-24，29-32) 。很明顯，調查的焦

點，也逐漸從征服土地壓力，轉移到部族和他們的家

庭之間，土地分配的問題上。這在 26:52-54 上明顯地

寫了出來:

上主訓示梅瑟說 r你應照登記的名韻，將土地告配給他們作為

產業:人數多的應多給，人數少的應少給;各依照登記的名額分

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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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到了 26 章征服土地幾乎已是理所當然的事

了(在所有以色列人痛擊許多鄰近的民族之後，參閱

20-21 章) ，現在所關心的是，當土地確實屬於他們

時，應該如何把土地分配給各部族。 27:1-11 記述責

羅斐哈得的眾女兒，前來要求保誼，她們父親在將

佔領的客納罕i也應分得的產業，不要從她們的家族

中被取消時，這信念再次浮現出來。她們的要求可

能被視為不成熟或放肆;但從梅瑟處理這件事的謹

慎態度來看，他顯然是很肯定土地將是她們的。

比較肋末人的各次戶口調查，也可見到類似的

模式: 3:15-4:49 記錄 3 一月以上和三十贏至五十蹋

的男性肋末人的數目。這些文本不是純戶口調查統

計表:這也是肋未人在曠野流浪時期的職務記錄

表，因為雖然某些列明的貢務一一例如守衛會幕一一

在進駐客納罕地之後仍然持續，在此整個重點是在

前往客納罕地的路上，在不同的營地負重拆除、搬

運和重豎會幕的工作。不同的肋未家族的職務都詳

細列明，從搬運帳蓬的木柱到包裝約櫃和聖器等。

但在 26:57-62 所記的第二灰戶口調查，卻只是解釋

為甚麼肋末人要分別登記， r因為(他們)在以色列子

民中沒有分得產業。」在 35:1-8 有進一步的澄清，

說明應在其他部族的領壩中，指定一座城給肋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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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可見，在戶籍紀的較後部分顯示，即將佔有

言午1也自9信心。

就這樣， 1-4 章及 26 章的戶口調查統計表緊扣經

書的故事線，不過在 2-3 章這情況更明顯，在此戶口

調查統計表和司祭、肋末人及其他部族，在營內及1.i~

程中的職責記錯表混合。整個國家組織成一支武裝

營，以古代東方流行的行軍模式，向著許地進發。

十二個平民部族，分成四組，每組有一個領導的

部族和其他兩個追隨的。為防止他們侵犯神聖的會

幕，肋末人或司祭在他們不日會幕之間紮營。不同部族

(或肋未部族的家族)的位置，顯示出他們相闊的身分和

地位。最尊貴的是猶大的營，他們在東方，在起行時

由他們帶領。然後是南方的勒烏本營，他們在行軍時

走在第二位。接著是厄弗辣因(西)營和最後的丹(北)

營，丹的地位和行軍的灰第都在最後。同樣，在神聖

的肋未部族中，司祭的身分最神聖，他們在東方紮營，

守衛著會幕的入口 (3:38) 。接著的等級是刻哈特族

(南) ，他們負責抬至聖的物件，例如約櫃、金燈台和桌

上的供餅等。接著是革爾雄族，他們在西面紮營，他

們負責搬運會幕的唯幢及其頂蓮。最後是默辣黎族在

北方紮營，他們負責搬運帳幕的柱子、橫木、繩索和

木桂。以下是顯示營幕排位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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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程時，會幕在各營的包圍下歐行(見 2:17) 。根據

10:17-21 的解釋，革爾雄和默辣黎緊隨領軍的猶大軍

隊之後起行。接著是勒烏本的大軍，由刻哈特抬著最

神聖的物件:約糧緊隨。這樣，代表著天主寶座的約

櫃，無論大軍在紮營或起行時，必定時時在國家的中

間。儘管背負較灰要的聖物，默辣黎和革爾雄還是走

在到哈特之前，以便會幕和庭院在到哈特帶著約櫃抵

達之前豎立起來。約櫃便可直接抬入會幕，避免眾人

見到。

戶口調查的數字

許多年來，學術界一直認為戶口調查的數字不能照字

直接受。如果以色列能控制 600 ，000 名二十蔚以上能作

戰的男丁，那麼整個民族的人口，包括婦孺，應該在

二百萬左右。然而在現代農業來臨之前，當西乃半島

可以維持五千貝督因人的時候，客納罕i也能養活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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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口，還是很可疑的(de Vaux 1961:“-67) 。然而，出

23:29-30(參閱申 7:22)堅持當時以色列人數太少不能很

快佔據客納罕地。即使有天上送來的輯器和神奇的腸

水，這些數字依然不能依照字面理解。

學者不願意接受這些數字是沒有根據的幻想之

說，因此用了各種方法解釋，以找出它們意義。或者

說，這些數字是來自以色列歷史中較遲的時期，可能

在達昧統治時代。但是，數目還是太大了。或者說數

字受到文本的竄改或者被誤解。希伯來字 'elej 在此譯

為數目「一千_j ，此字也可意指「部族單位_j ，如果

是這樣，勒烏本的 46 ，500 人應該指 r 46 個單位共 500

男人」。提倡這個取向的人都承認，還不是最後的編

輯所理解的數字。如果 'elej是指一干的話，這些數字

只是一千的正確加數而已。

另一個取向是把數字看作一種象徵。 Gematria 是猶太

詮釋法，以希伯來文的字母代表數字，給每個希伯來字

母一數值得的o a=l , b=2，如此類推)。這樣一來，每個希

伯來字母代一個數目。「以色列子女」等於 603' r以色

列全體子民_j1J日起來的總數是 603 ，551 '和 1:“相差不遠!

不過，這只是解釋一個數字;個別的部族的總數是多

少?巴諾雲(M. Bamouin)曾指出有些數字可以利用巴比

倫天文學家所知的，這個時期的行星運行的數據引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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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違背後所象徵的意義可能是:星星代表天主的

天軍，而以色列的部族就是天主在地上的軍隊。的確，

在創 37:9 雅各伯和他的十二子，十二部族的祖先，被

比作天上的星宿，德波辣在凱歌中描寫「星辰由天上

參戰_j (民 5:20) 。因此象徵主義的解釋未必不可能。還

是同樣的困難，這方法只能解釋其中某些數字，不能

解釋全部。近年榕格(D.w. Young)賞試利用巴比倫人所

熟悉的數學方程式，解釋創世紀所寫的洪水以前的古

人的年齡。巴比倫人以 60 為基數，這樣 來以色列人

的總數應接近 60 x 100 x 100(參閱默 7:斗 144 ，000=12 x 

12 x 1000) 。但是，最後還是要贊同亞殊里(T.R.λ5h旬，

1993:66)的說法， r答案是難以理解的」。

不過，無論作者是從象徵式或照字面理解這些數

字，它們總是代表著天主對亞巴郎的許諾己實質地實

現了。前面已指出，許地的題目如何佔據3全部戶籍

紀的內容，特別是在結束的幾章，征服是被視為預知

的結論。但是經書也沒有忘記其他的許諾:巴郎的神

論是以詩體表達土地、後裔和盟約的許諾;同時他也

兩次隨意引述其中某些許諾:

祝福你的，必受祝福，咒罵你的，必受咒罵(戶 24:9; 參閱創 12:3) 。

及

誰能數盡雅各伯的塵埃?(戶 23:10; 參閱劃 1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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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數學家能處理這些戶口調查的數字，大多數人發

現，很難想像一個 600，000 人或更多人的團體。一個男

人的後裔現已達到這樣龐大的總數，這顯示許諾的可

靠性。如果許諾其中一部分巳豐厚地實現了，土地的

許諾可以不完全實現嗎?無論是從象徵或字面的角度

去理解這些數字，戶口調查統計表肯定了天主實現祂

許諾之言的能力。

取潔禮

在 5-6 章有關取潔禮的法律，緊隨 1-4 章的戶口調查統

計表之後。其中的邏輯是甚麼?現代充滿疑惑的讀者

不禁要問。是甚麼原因使戶籍紀的編者把這兩個題目

并列?在處理這個問題以前，要先把戶籍紀有關取潔

的主要規則列出。

5:1-4 命令潔淨營幕

5:5-10 賠償的法令

5:11-31 夫妻疑忌的法令

6:1-21 關於獻身(納齊爾願)的規定

19:1-22 有關紅小母的法令(製取潔水的規則)

仍然34 殺人的罪污

其他有關取潔的法律，可在梅瑟五書的其他書巷中找

到，包括肋 11-15; 21-22; 申 14:1-21; 21 。

梅瑟五書中有關取潔的法律的數量，顯示了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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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對於聖經作者的重要性，但現代讀者發現難以理解

有關潔淨、神聖末日不潔的概念，更不要說這些概念和一

些毫無關聯的題目連起來，例如:謀殺、皮膚病或月經

等。因此，讓我首先解釋取潔、神聖、普通和不潔等基

本概念。然後討論這些法律如何與書中所見的情況相連。

聖經作者慣用一系列相反詞寫作，例如:神聖/

普通，潔淨/不潔。人或物都可能神聖或普通，潔淨或

不潔。普通也可以再細分為潔或不潔兩個附題。這就構

成一個神聖一(普通)潔不潔的連環 c人或物在他們的自

然狀態下是普通/潔淨的。受祝聖/奉獻給天主時，他們

都要成為神聖的;可是在某種情況下受損時，他們就變

為俗化/受污染。這些關鍵的專有名詞按以下圖形相連:

聖化 潔淨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神聖一一一一一一 (普通)潔淨 一一一一一-不潔

一一一一一.... 
俗化

一一一____...，.
:去泣
，~九

(進一步的討論，參閱 R.P. ]enson, 1992: 43-55) 

本質是神聖的物品，例如天主的名號，當這物品被濫

用時就要變得俗化。潔淨的東西例如人體，有可能被

不潔之物一一血液、屍體、疾病污染。潔淨不潔之物

反污為潔的過程，要等待一個特別的時間，然後混淨

他們，有時要奉獻犧牲，有時則可用油傅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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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系列的兩端是神聖和不潔，基本上這兩端是不

應相混或互相接觸的。神聖的領國是天主的領主義。天主

是以色列的聖者。因此，整個舊約都瀰漫著害怕見到天

主的情緒，因為如果 個不潔的人見到天主，他就會死

亡。正如依撒意亞曾說﹒「我有禍了!我完了!因為我

是個唇舌不潔的人﹒.. ...竟親眼見了君王一一萬軍的上

主! _j (依 6:5) 。出谷紀中天主要把梅瑟放在石縫中，

使他只見到天主的背後而無法見到祂的面容(出

曰:22-23) 。肋未紀只准許大司祭進入會幕的聖F斤，在

此是天主的寶座，聖者的所在，每年一灰天主乘雲顯

現在贖罪蓋上，以免他在天主的臨在下死亡(肋

16:2-13) 。

因為人走向天主面前時，這種潛在人性之內的危

險，促使戶 1:53 堅持肋未人應在會幕四周紮營，免得以

色列子民會眾， r觸犯天怒」。這點在第 3 章再次提出

詳細解釋。接署在第 4 章解釋，最神聖的物品:約櫃、

燈台、燈盞甚至祭i重等，都要由司祭小心包好，免得平

民見到這些聖物。這些物品所散發的神聖是如此強烈，

不潔的人不幸見到也會死亡(參閱撒上 6:19; 撒下 6:6-7) 。

因此神聖定義是按天主的本性而定。天主的居所

是神聖的，而且伸延至屬於祂的一切一一祂的名號、

祂的聖所和聖所內的用員，祂的司祭和祂所揀選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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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一都是神聖的。那麼，相反的另一端，不潔的定

義是甚麼?對於這概念，學者也作過不少討論。社嘉

思認為，最關鍵的概念是反常性。肋未紀第 11 章中不

潔的動物是那些不屬於常規的，例如在地上爬行的動

物;皮膚病(13-14 章)和 21:17-24 節所列的有缺陷的人，

都歸為不正常的類別。

不過，正如斐得民(E. Feldman)所申辯，最可能的

是，死亡被視為極端的不潔。天主，完美生命之源，

是在與死亡對立的另一端。這樣一來，屍體是最污穢

的，所以任何曾經接觸過屍體的人，必須用混合小紅

母牛的灰的水，灑自己全身，以表示奉獻某種即時的

犧牲品(戶 19) 。接觸死者和守納齊爾願者的身分是不

相容的，守納齊爾願獻身於上主的人，是古代以色列

人中，最神聖的普通人，所以如果他們之中任何人是

受死人沾污，他應重新獻上他的誓願(戶 6:6-21) 。無

論在戰爭中或在和平時期流血都足以造成污染，因此

在戶 31:19 有規定，戰勝的戰士或俘虜都應在營外取

潔。謀殺污染聖地，如果不做補贖，天主的臨在不可

能在那裡實現(戶 35:9-34) 。皮膚病，常被誤譯為顯病，

表示解體或死亡，因此也被視為不潔(肋 13-14; 戶

5:2) 。無論是由於正常或不正常的失血或精液，都與生

命的萎縮有關，因此也可能污染環境(肋 15; 戶 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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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本身也可能是不潔的原由，特別是涉及俗化天主的

聖名或不正當的性行為(戶 5:5-31) 。的確，有些罪，例

如崇拜偶像、殺人和不正當的性行為，造成最嚴重的

不潔，不但影響罪人本身和聖所，同時也殃及土地(參

閱戶 5:5-31; 25:1-18; 35:10-34) ，需要富犯者以死抵償。

如此，聖經上的不潔和神聖，是語言上的對立。同時，因為神聖

的精華和根源，存在於天主內，以色列有責任控制不潔的情況和

事態，否則它衝擊天主的神聖的領壩。在宇宙的門爭中互相對抗

的勢力，再也不是以色列鄰近一帶流行的，仁慈和邪惡的神前對

抗的勢力，而是由人自己藉服從或抗拒天主的說命而引發的，生

命和死亡蟄力的惡鬥....…神聖和不潔的聞念的運用......作為一

種象徵的系統，提醒以民緊握生命和抗拒死亡的迫切性。「你們

應遵守我的法令和規定;遵守的人必因此而獲得生命:我是上主」

(助 18:5) (Milgrom 1990:346) 。

現在可以見到戶 1-4(戶口調查)和 5-6(取潔法)的連

接。經書以登記能出征男丁開始。他們面對的抗戰是

組織以色列人去入侵和擊敗客納空人。但是把肋末人

挑出來保護會幕以免被侵犯，否則天主的憤怒會降於

整個民族，表示擺在以民面前的戰爭還有別的幅度。

天主，至聖者，不能讓不潔的人接近而兔除懲罰。如

果這些人不補救他們的不潔，天主作為生命之源和以

色列生命和成功的保證'不能繼續居住在他們之間。

取潔的要求的極端性，由驅逐不潔者出營的命令，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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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顯示出來，更甚的是有關不察覺的罪，涉及人不經

易發假誓，破壞了對天主的信仰(參閱肋 5:1-5) ，或者

秘密地對自己的丈夫不思。雖然人力可能不能證明這

些冒犯，但它們能產生不潔，在以民之內和向他們釋

出邪惡勢力，這些法律顯示它們的嚴重性。為懷疑通

姦所獻的素祭，不是一種魔術或神裁，而是以行動戲

劇化地向天主祈禱，祈求天主懲罰有罪者和再保證無

辜者(5:11-31) 。這些行動所傳達的訊息是:只有當一個

民族在其生命的各方面，完全委身於天主和祂的神

聖，他們才有希望戰勝他們人性的敵人。

可祭的祝福(6:24-26)

三節經文和僅有十五個希伯來字，就構成了這篇司

祭的祝福，成為戶籍紀中被引述最多的經文。

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

願上主/的蔥顏/光照/你， /仁慈待你

願上主/轉/面/垂顧你， /揭/你/平安。

在古代以色列的言語中，祝福的辭語是常出現的，

這從盧德傳中的寒喧可見。「波阿灰收割的人說Ii"願

上主與你們同在!dJ他們回答他說Ii"願上主祝福你! dJ _j 

(盧 2:4; 參閱 1:8; 2:19,20; 3:10; 4:14) 。在以民的習俗中，父

親去世以前祝福他們的兒子(創 27:1-28:5; 48:15-49:28)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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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大慶典中，君王祝福子民(撒下 6:18; 列上的5) 。

在整個古代世界中，包括以色列在內，司祭的祝

福是崇拜的經常部分。在巴比倫的新年慶節中，大哥

祭的祈禱是:

向你的巴比倫市顯示你的恩蔥

轉面向你的家室，厄沙基拉(Esagila) 。

司祭為病人祈禱:

願厄亞(Ea)因你而歡欣。

願海神達姐娜轉面光照你。

願穆德(Marduk) ，依基墓(Igigi)的守護者，抬起你的頭來。

(cited by Seybold 1977:32) 。

同樣，在以色列，當在亞納非常憂苦地祈求上主

賜子後，大司祭厄里這樣向她保證說 r你平安去罷!

願以色列的天主賜給你求他的事...J (撒上 1:17) 。在聖詠

中也有不少迴響:

攀上主之名而來的應該受讀暉，

我們要由上主的殿內祝福你們(詠 118:26) 。

顯劃造天地的上主，自熙雍向你祝福(詠 134:3) 。

肋 9:22 記錄亞部被祝聖為大司祭，並在這典禮的高峰

奉獻了贖罪和全播祭後， r向人民舉起手來，祝福了他

們 J 。戶 6:23 暗示在敬禮者獻祭或祈禱後，司祭可能

經常以這段話祝福人民。這段司祭的祈禱，至少是一

篇求天主接受敬禮者要求的禱文，其中的一部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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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仁慈待你_j'可能在光輝中顯現，以「慈顏光照你_j'

正如在聖所中祭獻時所發生的一樣(出 40:34-35) 。

或者可祭的祝福，不只是再保證天主會即時垂允

敬禮者的要求和需要。這是神蜴予祝福、保護和平安

的許諾。這是在希伯來聖經中所指的，覆蓋人生全部

幸福所必需的三項非常豐富的要素。他們的幸福常寄

託在天主向聖租的許諾上:豐收、健康、後裔，在戰

揚中取勝和天主的臨在，全都包括在祝福和平安之內

(參閱肋 26:3-13; 申 28:1-14) 。

祝福辭本身是一篇組織完美的詩篇。詩篇包合三

行，每行以上主為主題，各包含兩個動詞﹒祝福/保護，

光照/仁慈對待，轉苗/垂顧。每一行都比前一行加長:

三字(15 子音) ，五字(20 子音) ，七字(25 子音)。這給祝

福辭一個利落和有力的結構，表達出一種肯定，司祭

的祈禱必會實現的信心，所以總結說﹒「這樣，他們

將以色列子民歸我名下」。歸於天主名下，表示屬於

天主(參閱申 12:5-7) ，這樣，司祭的話就是奉獻，把以

色列子民奉獻給天主，令她屬於上主。

但是為甚麼把祝福辭編排在戶籍紀這一部分，正

處於納齊爾願(6:2-21)和各部族語袖的獻儀 (7:1-88)之

間?兩者的連接並不明顯，因此，在西博德(K. Seybold) 

看來戶籍紀堪稱「司祭典的貨倉_j (1977:54) 。史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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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rdy, 1976:叫認為祝福辭顯示天主對守納齊爾願的

獻身者仁慈的回應，狄霍恩、O. de V以llx ， 1972:103)相信，

祝福辭是因為雅各伯和梅瑟的祝福辭提及納齊爾(若

瑟是在他一群兄弟中的被選者)(創 49:26) 。也許司祭的

祝福辭，和記錯各部族領袖奉獻的第七章的連接比較

顯著。因為這正是司祭的功能之所在，人民更新崇拜

天主的奉獻，是一種有價值的回應，綜合在司祭祝福

內的提示，提醒他們原屬於天主並受祂祝福。

領袖獻儀的名單(第 7 章)

獻儀的名單，是按古代近東廟宇記錄獻饒的格式。李

穎(B.A. Levi肘， 1965)認為這一章(7 章)從 12-83 節所記的

資料，最初是記錄在一個分門別類的表格中，最後的

總結，是 84-88 節。後來，這表格擴大發展成現在所

見的形式。獻禮者的名單和 1:5-15 的相符，記錄的灰

序則按第 2 章。似乎(Milgrom 1990 : 363-64)所獻的動物

和其他的禮品，當天並沒有即時在祭壇上焚燒，反而，

部族的領袖的獻禮，是增加司祭肘藏室內動物的存

量，以供 28-29 章所列明的經常奉獻使用。

這張獻(義的單子之前，是一張獻給肋未人的車輛和

牛的單子，作為運送較重的物品到會幕之用 (7:1-9) 。正

如米古龍所主張的，這張單子才是敘述者原來的興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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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祭壇的獻禮只不過是附帶的，包括在內只不過是

因為它們也在同一份檔案的文件之內研姐grom，1990: 53) 。

這可能是局部的解釋，不過它也沒有解釋為甚

麼，現在所見的文本中詳細列明各項獻儀的數量。車

輛和祭獻物品的兩份單子，顯示以民在努力組織起

來，向著許地進發。受到司祭祝福的鼓勵，每一個部

族都均衡地、豐盛地為得到神批准的崇拜作出貢獻。

全民的熱忱和投入，從他們慨慷的奉獻充分地顯露出

來，這也為成功地進駐客納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奉獻的記錄

戶 8 是記錯肋末人就任守衛和運送會幕職務的典禮。這

個記錄和有關修建聖所不日祝聖司祭的文本類似。記錄分

為兩部分:指示部分是陳述天主的計劃(出 25-28，29)和以

色列埋怨天主的歷史記錄(出 36-40; 肋 8-9) 。不過兩部分

是結合成一個連續的文本:先是把肋末人和其餘的以色

列入分間的命令(戶的-19) ，接著是命令的執行(8:20-22) 。

戶 3-4 章解釋肋未人實在職務，而在第 8 章是描

寫他們在神學上的功能和就任的儀式。和司祭不一

樣，他們不受祝聖，只是將取潔的水灑在他們身上，

用刀剃全身，然後j先自己的衣服和讓以色列子民把手

放在他們身上(8:7 ， 10 ，21) 。這樣，他們仍是一個在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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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族，為子民在會幕內服務並為子民贖罪(8:19) 。在此

贖罪(是仰的的行動有作為子民的贖金(koper)之意。他

們守衛會幕，阻止未得授權撞撞會幕的人，可以轉移

天主對子民的憤怒。他們好像精神的閃光，在有以色

列人侵犯聖所時，把天主的憤怒吸引到他們自己身上

(山grom 1990:371) 。輪到他們自己的贖罪，他們就把手

按在公牛頭上為自己贖罪(戶 8:12) 。換言之，這兩頭公

牛就作了肋末人的贖金。

戶 7-9 章的年代框架(見 7:1汁:1)把肋未人的奉獻，

編排在 3-4 章對他們的戶口調查和列明他們的職務之

前。這樣的編排，正是梅瑟五書司祭典這部分的特色，

肋未紀開始數章的編排正是如此。

首先揖景己設定，一切準備就緒;然後演員登揚! ......助未紀…...

首七章是在會幕舉行的各種祭獻的指示。之後 8一 10 章記錄亞郎司

祭職受職禮，負責會幕內的祭肥。

同樣，戶 1-4 和 7 章揖景佈置安富，預備第 8 葷的肋末人受祝

聖(Levine 1993:279) 。

個案法律的報告

梅瑟五書包括3五個上呈梅瑟的法律問題，而他又將

問題上呈天主，由天主裁決作出解決方案，和一些明

確的原則作為將來類似情況的指引。法庭中由法官作

的裁決，被用作將來爭端的先例，遷就是所謂的判例

[41 P 籍紀的文學類型]



法。一般推測梅瑟五書中的法律和其他近東的法律，

都是這樣發展的，在戶籍紀中有四個案例。:1-14;

15:32-36; 27:1-11; 36:1-12) ，但在肋未紀中只有一例

(24:10-23) ，可以見到這種明顯的發展。

這些判例有一個相當標準的格式。第一，辨明被告:

不潔的人、觸犯安息白禁令的罪人、羅斐拾得的眾女兒

(9:的; 15:32; 27:1; 36:1) ;第二，他們被帶到梅瑟面前(9:的;

1扯到 27:2; 36:1) ;第三有關問題的說明(9 寸; 15:34; 27:3-4; 

36:2叫;第四，通常是梅瑟的答覆或行動(跌跌 15:34; 27:5) ; 

第五，天主的決定(9:9-14; 15:3日 27:6-11; 36:5θ) 。天主的決

定通常包括一段訓示，顯示其中的原則是可廣泛應用

的，例如 I若有人_j (9:10; 27:的，或「凡 "的女子_j (36:8) 。

這些案例生動地閃爍著聖經時代的生活和思想。

第一個例子是，因為沾染死人的不潔而延期舉行輸越

節。不潔是崇拜的障礙(肋 7:20-21) ，沾染死人的不潔

是最極端的不潔(見以上有關不潔規則的討論

p.31-32) ，因此，那些沾染了的人不應舉行臨越節。但

是，輸越節是全民的生日，慶祝以色列人從埃及的奴

役中被釋放。忠誠的人民，因為非他們所能控制的事

故而被拒於慶典之外，這是否恰當今天主透過梅瑟傳

來的答覆，肯定了舉行輸越節的重要性。那些因為不

潔或離開聖所太遠而不能在正月舉行騙越節，可以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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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舉行。:11) 。那些沒有特別的理由而忽略了過臨

越節的人，會面臨被由民間創除的懲罰(9: 13) ，就是說

受夭折之苦，甚至可能在來生受懲罰。

戶 15:32-36 處理一個人在安息日拾柴的案例。早期

在曠野時代，以色列人受警告，如果他們在安息日收集

瑪納或在這日工作或生火，他們可能受處死的嚴懲(出

16:26-29; 35:2-3) 。因此，為甚麼這人需要審判和法庭的裁

決?這是因為不能肯定他應否被處死，或處死的方式

嗎?學者對這些問題的意見分歧，不過似乎更多傾向於

前者。無論如何，這個案例說明了甚麼是明知故犯的

罪。前一例清踅地指出，只有不知惰的罪可以獻祭贖

罪，明知故犯的罪人要面臨被創除的懲罰(15:27-31) 。不

過在這個例子中，罪人是如此明目張膽地觸犯法律，以

致團體必需出面干預，他們決定用石頭把他砸死。

現代的讀者對於舊約犯死罪的數量感到震驚。其

實十誡中大部分的罪(崇拜偶像、這聖、[不守]安息日、

不孝敬父母、謀殺和通姦) ，都有可能受到死刑的處分。

但是我們在輕率地判定還是野蠻的做法以前，有兩件事

要注意。第一，當事人的罪咎必須明確無誤:必需在他

犯罪時被二或三個見證人當揚抓住(人贓並獲的專門用

語 mã.fã' 在戶 15:32-33 用 3兩次)。第二，嚴厲的懲罰

顯示這些行動嚴重地傷害了團體的道德，而且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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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的。如果人民常不守安息日的規則或常犯姦淫，

判處死罪恐怕事實不可能。那些生活在罪行和暴力是

政治議程之冠的社會中的人，在批評這個以現代的標

準是守法的模範民族古代以色列之前，應該謹言。考慮

過以上兩點後，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舊約中被視為滔天

的罪行，十言(誠)中首先提到的，在現代不一定被列入

嚴重的級別。但以色列認為天主、家庭、和人命是最重

要的，受到公然的攻擊，是應該受到嚴厲的回應。

實羅斐哈得眾女的i~U子 (27:1-11; 36:1-12)對於繼承

法提供了一個很有價值的解釋，也顯示了土地在以色

列的重要性。它顯示了希伯來法律，也和美索不達米

亞的法律一樣，女兒通常是不能分得家庭中的產業

(Ben-Barak 1980) 。不過在她們出嫁時，她們的父親通常

會給她們豐厚的嫁妝。士她卻只有兒子才可分得，因

為這樣，土地便能保留在家庭之內。如果女兒有承繼

權，當她們出嫁後，土地便會轉到別的家庭。

但是責羅斐哈得沒有兒子只有女兒。她們可以承

繼父親的遺產嗎?決定是她們可以，對於一個完全沒

有兒子的男人，有關他的產業的承繼權，也因此有3

明確的規定(27:1-11) 。不過准許女兒有承繼權，在她們

結婚的事上可以造成一個難題，因為她們的土地，最

終是要轉到她們的丈夫的家庭中。這個問題使默納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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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族的基肋阿得人憂慮。部族的土地可能因此而轉移

到其他部族手上。梅瑟這樣解決這個問題 r她們可

以任意嫁給自己所喜愛的人，但只應嫁給屬於自己祖

先支派的人_j (36:6)換句話說，她們必須嫁給一個默納

協人，實際上她們的確嫁給自己叔伯的兒子(36:11) , 

因此解決3土地可能轉移到另一支派的問題。這個決

定性的決定，確實保證了以色列的土地永遠屬於他們

自己。戶籍紀就在這樣樂觀的氣氛之下結束。

旅程記錄

行程表。有關以色列動態的記錄，分佈在戶籍紀全書

各處，例如 r以後民眾由克貝洛特阿塔瓦起程，向

日合茲洛特出發，在日合茲洛特住下了_j (11:35) 。其他的

行程小注可見於下列各章節: 10:12,33; 12:16; 13:21-23; 

20:1 ，泣; 21:4,10-13 ,16-20,33; 22:1 。這些記錯穿插在書中

大部分情節中一些特別的位置，對於決定全書的編

排，起3很大的作用。同樣，在創世紀中也找到不少

行程表(例如 12:6-9) 。這些小注是否如許多釋經學家所

主張的那樣，是本來就有，還是後來才加到現在所見

的位置，我們現在已無法證明。

比較不間的是在 33:3-49 所見的長而且連貫的行程

表。這個行程包括從埃及出谷(參聞出 12 章)到摩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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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參閱戶 22 章)這整個路程。包括以色列所停留的

42 個地方: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在別處從未提過，而

且現在已不可辨認的。整個行程表有一個相當常規的

格式 r他們由 A 起程，在 B 紮營_j , r他們由 B 起

程，在 C 紮營_j (參閱 33:5-6)等等。在某些較出名的地

方，有時會加上一些在那裡發生的事或那地方的情

況，例如 r由瑪辣起程，來到厄林。在厄林有十二

水泉和七十株棕擱樹_j (33:9) 。像這一類的行程表，從

公元前第二千年以來，便可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源流中

找到，因此，戶 33 章很可能是一份真實的記錄，可能

其中有些是後來增添的編輯資料，不是從一開始就集

合了一些散佈在出谷紀和戶籍紀的簡短記錯編輯而成

(參閱 G.I. Davies, 1974) 。行程表探用王室年報的格式也

可傳達一個神學訊息:表示以色列子民像一隊軍隊，

在他們的上主、他們神聖的君王的命令下行軍。

這次行軍的程序在 2-3 章記述了。以色列的單營

是以會幕為中心，排列成一個方形，正如埃及的軍隊，

圍繞著法郎辣默斯二世的帳幕紮營一樣。首先由猶

大、依撒加爾和則步隆部族各自由該部族的首領帶

領，順序起行，由默辣黎末日軍爾雄的子孫抬著帳幕跟

隨。接著是勒馬本、西默盎和加得部族。刻哈特人抬著

聖所至聖之物，象徵天主的寶座就在祂的子民中間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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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起行，最後才是由其餘的部族組成的隨後的護衛隊。

這個行軍計劃到 9:15 才記錄它的開始。首先由一

首聖詠開始，讚頌天主的領導和以色列的回應

。:15-23) ;由於使用了平衡和平均的句子，整段文字便

充滿詩的氣氛和質素。例如: 9:17 : 

幾時雲彩由帳幕上升起，

以色列子民隨即起程;

雲彩在那裡停住，

以色列子民就在那裡紮營。

米古龍評論這段文字說 r高昂的散文表達了以

民對於將臨的行軍的興奮一一以色列向著許地出發

了! _j G. I\咀grom， 1990:70) 。

興奮之情一直持續， 10:11 節記述 r第二年二月

二十日」以色列子民確實起行，戰役按第二章所記的

展開了。整個民族按天主所吩咐的做了。整個事件的

意義，由作者確實記錄了出征的日期而加重(見以上有

關戶籍紀的結構的討論)。梅瑟的感受從他對昌巴布的

邀請顯示了出來 r我們正要起程往上主曾說If'我

要給你們那地方」去;你同我們一起去罷!我們必要

好待你，因為上主對以色列許下了幸福_j (10:29) 。首

三天的行軍進展順利，我們聽到梅瑟的勝利之歌(一般

稱為約櫃之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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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請你起來，使你的仇敵潰散，

使懷恨你的由你面前逃走(10:35) 。

可惜的是，下一章要記述，由於以色列人的無信，

許話不會如梅瑟所希望的那樣快實現。第 33 章的長行

程表無形中綜合表達了:儘管子民無信，天主依然忠

信到底的信念。到梅瑟生命的末期，他們終於來到許

地的邊緣。現在，征服它只是指日而待的問題了。戶

籍紀其餘的部分是在記錯，許地如何分配給各部族，

同時定下最重要的法律，如果這土地要保持純淨和聖

潔，適合上主在祂子民中間居住的話，人民必須遵守

這些法律(33:50-36:13) 。

流浪的路程

即使那些對出谷紀和戶籍紀的行程表的歷史性，取向

相當保守的學者，他們對於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走的路

線也不能肯定。從不同的源流只能找到甚少地理詳情

的景況，使學者感到非常困惑。在此我們不能詳細討

論學者之間錯綜複雜的辯論。以下只提出討論中的一

些關鍵性的問題，以及描繪一幅路線圖，顯示兩條可

能選擇的路線。較詳細的討論，讀者可參閱本人的註

釋，至於詳盡的分析，可參閱施敏士O. Simons) 、達雲

思(G.I. Davies)和夏利爾(M. Harel)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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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旅程只有三點是我們可以相當肯定的:它的起

點在西北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的辣默色斯;中點在卡

德士一巴尼亞(靠近現代的 Ain Qadeis or Ain el-Qudeirat) 

和它的終點在摩阿布平原(在死海的北端)。有關流浪

的起點和朝向的終點，似乎可能作數個提議(參閱

Krahmalkov: 1994) ，不過，在哈賈洛特(或譯哈茲洛特)

至摩色爾之間的一系列地點(33:18-30)卻甚難辨認。的

確，紅海和西乃山的地點是很有問題的，雖然兩地在

整個教述中佔著重要的地位。要確定它們的位置，要

視乎如何辨認，在行程表中列出的、在它們周圍的其

他地點，因此，我們應該集中注意這兩個地點。

按現代的知識，紅海是指在西乃半島兩邊和南面

的水壩。在它的西面是蘇鼻士灣，東面是阿卡巴灣。

因此，最可能渡紅海的地點是在蘇舞士灣的北端。因

為希伯來語紅海是 :yam sûj' 按字義是指「蘆葦海_j , 

許多學者在尋找一段生長蘆葦的內陸水塌，例如在西

乃北緣的斜波尼斯湖或蘇霏士灣正北的苦海。無論如

何，字義可能不是決定地點最好的線索:在出 23:31

和申 1:40yam s矽確實是指阿卡巴灣，即紅海的支流。

但可能在聖經時代，苦海是連接紅海而形成蘇鼻士灣

最北端。如果在三千年前這地大約低於現在六日尺，情

況可能就是這樣了。苦海就是在出 14-15 章如此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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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描寫的渡紅海最適合的地點了。

西乃在傳統上是指在西乃半島南面的梅瑟山。這

講法要推到公元四世紀。這雖然是一個古老的傳統，

但是在西乃經驗之後約 1500 年，因此這說法沒有甚麼

分量可言。從地理上說，此說要面對很大的困難。從

埃及的邊境到此不止三天的路程(出日; 8:27) 。即使有

奇蹟地供應食物和食水，很難假定大量的以色列子民

可以生存;在現代，在此地只住著 1斗00 貝雷因人

但edouin) 。最後，在西乃的南端是有埃及軍隊守衛的埃

及礦業區，肯定以色列人會避開在這裡渡紅海。

因為這些原因，現代的學者提出其他的地點。其

中困難最少的是夏利爾(M. Harel) 的提議(由 Wenham，

Milgrom 等人接受) ，他認為西乃山就是新比撒爾山Qebel

Sin Bisher) ，此處在蘇費士西南約 30 日里。山的高度是 1900

日尺 (618 m) ，約高出平原 1000 Q呎。它的名字意思可以指

可頁報法律」或指「人之律」。此地點可以認真考膺，

因為它和西乃地點最清晰的地理資料最相符， f:l.D離埃

及約三天的路程(約 30 哩)(見出 5:8)離卡德士約十一天

的路程(約 120 哩)(見申 1:2) 。此外，在紅海和西乃和勒

非丁之間，還有多個適合的紮營地點可供選擇。以下

兩幅地圖可清鐘顯示這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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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怨

第十章以充滿希望的「上主對以色列許下了幸福」

(10:2月結束，到了十一章語氣聽然改變為絕望。如果

把戶籍紀比作包括三個樂章的交響樂，它的第一樂章

(1-10)是明快的主音，第二樂章(11-21)是灰暗的灰音而

最後的樂章又回到主吉。情緒的改變，是以關鍵語「幸

福_j (10:凹，32; 幸福 tôb 或其相關辭語，在 10:32 出現

3三次)和「邪惡_j (ra ')標示， (邪惡一辭有多種譯法，

例如「不幸」、「不愉快J 、「不完善」或「悲慘」

見 11:1 ， 10 ， 11 ， 15) 。在態度上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從

希望和自信變為不滿和絕望。

第三個樂章是由一系列埋怨的故事組成，人們對

於在曠野流浪的思苦非常抗拒，抗拒缺乏食物和食

水，反對梅瑟的領導。這類的反抗招來上主多種的懲

罰一一火災、瘟疫、和咬死人的火蛇一一這些災難通常

是經過梅瑟的代禱而平息。不過，最嚴重的埋怨是被

視為對天主本身的反叛，這導致最壞的後果。當探子

由來報告說，如果以色列要強聞害納罕地，她將要被

毀漪，這等於否定天主明確地宣佈，祂要把土地踢給

他們的意向;因此反叛者被判處死於曠野，不能進住

客納宰的處分。同樣，當科辣黑、達堂和阿彼蘭反抗

梅瑟的領導，他們中有些人被火燒死，有些卻被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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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吞下去，活生生地下了陰府。

每一個情節似乎都按一個標準的格式敘述:循環

的模式如下:

A. 人們埋怨 11:la,4-9 12:1-2a 14:1-4 16:1-3 16:41 21:5 
(17:6) 

B 上主顯現/ 11:lb,10a 12:2b-8 14:10 16:19 16:42 
聆聽 (17:η 

C 上主發怒 11:lc,lOb, 12:9-10 14:11-12 16 :3 1品 16: 44-45 21:6 
並懲罰 33 (17:9-10) 

D. 人們向 11:2a 12:11-12 16:46 21:7a 
梅瑟求救 (17:11) 

E 梅瑟祈禱 11油 12:13 14:13-19 16:22 16:47 21:7b 
為人們 (11-15) (17:12) 

F 懲罰停止 11:2c 12:14-15 14:20 16:48-50 21:8-9 
(1713-15) 

在 1 1: 1-2(A)的模式很清晰地顯示出來 r人民怨聲載

道，怨聲已傳入上主耳中; (B)上主聽見， (c)遂發怒;

上主的火在他們中燃起，焚燒了營幕的邊緣。 (D)人

民遂向梅瑟求救; (E)梅瑟懇求了上主， (F)火就熄滅

'3 0 _j 

米黎盎和亞郎對梅瑟的權闊的反抗(12:1-15) ，也

緊貼著這個模式。在某一點，很明顯地見到模式是擴

大了。上主不是簡單地顯現或聽見，祂是從雲中顯

現，而且祂以詩的形式講話，目的是突顯梅瑟無可匹

配的地位:他與上主的關係密切，無論是大哥祭亞

郎，或有名的女先知都比不上(參聞出 15:20-21) 。這段

[54 戶籍紀詮釋]



上主的講話是押韻的，集中在梅瑟與上主的關係上:

「對我的僕人梅瑟卻不是這樣，他在我全家中是最忠

信可靠的。我面對面與他明明說話_j (12:7-8) 。米黎盎反

叛的嚴重性由她所受的懲罰強調:她生了臟病，在舊約

看來還是對於嚴重罪行的處分(參閱編下 26:19-21) 。無

論如何，梅瑟為這兩個反對他的人求情，米黎盎最後

還是被治癒了。

最後一灰記錯以民埋怨缺食物和食水，是在

21:5: r你們為甚麼請我們由埃及上來死在曠野?這裡

沒有糧食又沒有水，我們對這輕淡的食物己感厭惡。 J

他們的埋怨是惡毒的，因為他們不只輕視瑪納，同時

還抗拒天主把他們從埃及被奴役的苦況領出來，在客

納罕給他們自由的計劃。他們惡毒的話是受被火蛇咬

死的懲罰。

人民再次懇求梅瑟為他們祈禱，他照做了，但不

是火蛇被消澱，或火蛇的咬傷奇蹟地痊癒 3' 而是提

出一個相當不平常的救治法。「你做一條火蛇，懸在

木竿;凡是被咬的，一瞻仰牠，必得生存_j (21:8) 。

梅瑟於是做了一條銅蛇讓以色列人瞻仰。為甚麼要以

銅蛇作為治癒的手段，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也許還

是以形補形的療法，蛇咬紅色的傷口由銅蛇的赤紅色

治癒。更可能是，紅是贖罪的顏色，是血、是紅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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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柏木、是朱紅線的顏色(參閱戶的:5-6) ;仰望銅蛇

可能象徵地等同把手放在被祭獻的牲畜頭上(參閱肋

1:4) ，是為自己取得天主拯救力量的恰當做法。

在 16:41-50(17:6-15 '希伯來文聖經，中文亦同)

有一個不尋常的變異模式，反對梅瑟利亞郎的領導招

至即時爆發的災禍。在這次事件，是梅瑟(不是人民)

叫亞郎(不是梅瑟)取火盤燃乳香為人民行贖罪禮，災

禍停止了。要注意的是，梅瑟和亞郎俯伏在地，即祈

禱，但這次顯然沒有效。只有乳香可以便災禍停止。

禮儀可視為一項更強烈和更有效的祈禱形式。但並不

是獻乳香這件事本身可以阻止災禍，那是亞郎，大哥

祭。這顯示只有他是天主批准作為天主和以色列之間

的至高中間人，不過，有些批評家對此也有質疑。這

是肯定亞郎的精神領袖地位的三個故事中的第二

個。三個故事是:“:1-40(中文聖經 16:1 咒 17:1-5);

41-50(17:叫 5); 17:1-13(17:16-28) 。接著就是 18 章有關司

祭末日肋未人的任務和權利。

在這三個亞郎領袖首位故事中的第一個(16: 1-40 ; 

中文聖經 16:1-17:5)也是其中一個埋怨故事中，梅瑟的

祈禱顯然無效的故事，因為儘管他不斷懇求，審判繼

續。在所有這些故事(其餘的是 11 :4-33; 14:1-20)中，人

民全都沒有講求梅瑟為他們代禱;而在所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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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民的態度都是對於許地充滿譏諷，或表示要回

到埃及去 (1 1: 5-6 ， 18-20) ，或是傷心不能抵達客納罕地

(16:13-14) ，或根本否定征服許地的可能性。

偵探的故事(13:1-14:39)不只是另一個埋怨故事的

例子而已:它是此書的分界線。直到派遣探子以前，

以色列看來似乎能直接從西乃前去征服客納宰。即使

三次簡短的埋怨(11-12 章) ，也沒有熄瀰這希望之火，雖

然派遣偵探可能是由於某些部族的領袖，對於他們勝

利的前景不甚確定，但是偵察隊出發時還是充滿樂觀

的情緒。只有當他們自來後，這才變成一個埋怨故事。

偵探帶回來成串的葡萄和他們對於客納罕光輝的

描述，都預示前景一片光明。但是，當地居民的強悍

的灰黑的暗示，也投下了以民反叛，完全否定天主對

以色列人的善意的誘因。「為麼上主引我們到那地方

死在刀下，叫我們的妻子兒女當作戰利品?再回埃及

去，為我們豈不更好? _j (14:3) 。當我們想到偵探去過

赫貝龍，這個埋葬聖租的墓地、許地之家，又從附近

的厄市苛耳山谷探 3成串的葡萄回去時，這些子民的

反應更令人震驚。就在許地快要到手的時候，以色列

入竟拒絕了它。

難怪天主要警告梅瑟說 í這人民輕慢我要到幾

時呢?我雖在他們中行 3那些神蹟，他們仍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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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到幾時呢?_j (14:11)自從出谷以來，這是天主

第二次警告要把人民毀滅，和梅瑟重新開始。和金牛

事件一樣，梅瑟再度為以色列求惰，其實是引述天主

自己說過的話(戶 14:18; 參閱出 34:6心)。但這一次上

主並不真後悔。無信的偵探在許他的邊緣死於一埸瘟

痠(戶 14:20-34) ，只在 40 年後他們的子孫才能進入許

地。就在這樣令人傷心和戲劇化的情況下，很快便征

服許他的充滿信心的希望，一下子就煙消雲散。子民

在卡德士一帶漫漫無期地流浪，直到有一天上主批准

另一個新的進展。 16-17 章記述了這個年代的幾個可

恥的情節。 20 章暗示等待的時期已過，然而又記述

了一次埋怨沒有食水利征服許他的困難。不過在這個

讀者所熟悉的開始之後，故事有了非常不同的發展。

上主吩咐梅瑟對盤石發命令，叫聲石流水。可是梅瑟

對群眾高談闊論，又不確實依照天主的指示，用棍杖

擊石兩次才有大量的水流出來，梅瑟和亞郎也就因為

這樣而受到懲罰，死在曠野，不能進入客納空地(戶

20:12) 。不過在這次事件以後，教述進展迅速。只在

一章之內記述3子民繞過厄東，擊敗客納罕人，收服

約但河東，以色列人來到摩阿布平原，作好準備渡約

但河進駐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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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記錄、凱歌、戰役記錄、死訊

第 20-21 章包括 3 多種不同的文體。前面我們已研

究過行程表 (20:1; 21:4 ， 10-13 ， 16 ， 18-20)和埋怨 (20:2-13;

21 :4-9) ，但是還有外交的記錄(梅瑟對厄東， 20:14-17; 

梅瑟對息紅， 21:22) ，凱歌(21:14-15 ， 27-30) ，戰役記錄

(21 :23-25, 33-35，參閱 20:20-21)和米黎盎(20:1)及亞郎

(20:23-29)的卦文。這大部分的文體都和以色列朝向客

納罕地有關。

外交的記錯在古代近東檔案中可以找到，主要包

括五項標準的元素。第一，提及受者的名字，在此是

厄東王 (20:14)或息紅 (21:21) 的名字。第二， r派使

者... ...這樣說」的格式 (20:14; 參閱 21:21' r 漲使

者... ...前說_j )。第三，派遣使者的名字和身分 r你

的僕人」是正常的說法，但在 20:14 卻選用了「你的

兄弟以色列」。第四，講述派遣使者當時的情況和提

出要求的理由 .r你知道我們所遭遇的一切困難......_j

(20:14-16) 。最後是要求 r求你讓我們由你境內經過」

(20:17; 參閱 21:22) 。

21:14-15 看來是一首慶賀以色列人戰勝摩阿布人

之歌。詮釋這數行歌辭相當困難，不過，基思申 (D.L

Christensen)的重組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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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在旋風中來臨;

來到阿爾農山谷的斜坡。

祂跨過山谷，

祂向前行，坐落在阿爾旁，

倚在摩阿布的邊境。

但是在 21:27-30 是一首阿摩黎凱歌，慶賀息紅戰勝

摩阿布人。描寫息紅如何從他的首都赫市朋出發， {:象

火一般吞滿了摩阿布的阿爾，俘虜3摩阿布人:

火從赫市朋噴出

火舌從息紅的城升起。

捲向摩阿布的阿爾。

末日以上的詩歌一樣，這首詩歌的希伯來文也需要作一

些校勘。但主要的問題是，為甚麼一首外國的凱歌會

收錄在戶籍紀中。有人提議:這是一首真正的以色列

詩歌，嘲笑阿摩黎人戰敗，或者慶祝他們戰勝摩阿布

人，兩者似乎都不太可能。反而，引述一首阿摩黎人

的凱歌，是以色列人在展示他們從息紅取得的土地，

不可能是摩阿布人所佔有的。根據申的以色列受警

告不能撓亂摩阿布人或侵略他們的土地。引述遺首阿

摩黎凱歌，以色列詩人是在顯示，他們所佔領的土地，

他們進駐約{旦河東，都是取自阿摩黎人而不是取自摩

阿布人。這聲明的重要性，可見於民 11:12-28 。

交錯在凱歌之間的是戰役的記錯，有關以色列人

[60 戶籍紀詮釋]



在蜀爾瑪戰勝客納罕人(21:1-3) ，阿摩黎王息紅(21:23扭扭，

32)和巴商主敢格(21:刃-35) 。在每一個戰役都是外國君

王先侵略，以色列反擊和戰勝，殺戮他們的人口和佔

據他們的土地。這些戰役記錄其中一個例外見於

20:20-21 '厄東不願借道讓以民通過， r以色列人就從那

裡折回J 。另一個戰役報告佔了戶 31 全章。這段報告不

但比其他的長，而且是記述由以色列人發動對米德楊

人的戰事(雖然是報僅在 25 章所記的他們的行為) ，記

述也沒有提及以色列人在米德楊人的區塌定居，也許

因為米德楊人一向被視為半遊牧民族的貝督因人。

最後，這些章節包括梅瑟的姊妹米黎盎和他的兄

弟亞郎的死訊。在 20:1 的記述很簡短 r人民就在卡

德士住下了。米黎盎在那襄死 3' 也就埋葬在那襄」。

20:23-29 有關亞郎的死訊較為詳盡。第一，記錄了地點，

在雷爾山(23 節)。第二，即將來臨的死訊向梅瑟和亞郎

宣佈(23-24 節) ，也記述了將亞郎的大司祭長袍脫下，交

給他的兒子眉目血阿臣爾穿上(25-26 童話)。第三，他們按指

示上了昌爾山，梅瑟把亞郎的長袍脫下，給厄肋阿臣

爾穿上，亞郎就在山頂死了。第四，梅瑟和厄肋阿臣

爾下山(27-28) 。第五，以色列全家為亞郎舉哀三十天(29

豈有)。同樣的細節也在梅瑟的死訊中找到，文字是在

27:12-23 記述。上主吩咐梅瑟上阿巴陵山，像他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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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死去(12-14 節)。他應帶同若蘇厄前去，當著全體

會眾委派他作梅瑟的傳人(15-21 豈有)。若蘇厄是被公開

委任的(22-23 豈有)。不過，這段死訊省略的是梅瑟的死

亡和舉衷的時期:這些事頂都可在申 34:1-8 節找到。

巴郎之書:一個喜劇故事和異邦人的預言

經過 21 章征服故事令人激盪的步調之後，戶 22-24 章掀

起了一個驚訝。現在一切都慢下來，以色列駐紮在摩阿

布平原。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是觀點的改變。現在揚景是

在摩阿布宮庭裡，我們見到摩阿布王企圖以巫術應付以

色列人的入侵。到現在為止，經書的焦點是集中在以色

列，但現在以色列人的進駐，只不過是作為摩阿布君王

巴拉克和培托爾著名的巫師巴郎互動的背景。至此為

止，出谷和征服的故事，一直都從以色列人的觀點出

發，現在我們開始從外國人的眼睛看到另一線光。在他

們眼中的以色列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強國，覺得這個國家

有過人的信心，深信神對他們的許諾已經實現。這種觀

念的改變，導至以下數章被稱為「巴郎之書_j ，而且令

人推測資料的來源是在以色列以外。巴郎之書包合穿插

在一個散文教述之內的七首詩。這些詩和散文緊密地交

接成一個整體，因此在討論它們的文體時，要先看它的

散文敘述，然後才看那幾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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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每一個角色都表現極度的真誠。摩阿布

王極力要保存自己的國土，以免它落入以色列人之

手，他準偏不惜任何代價，聘請中東最著名的巫師為

他獻計。在巴郎這方面，一切要符合專業預言的禮節，

他堅持不能接受命令去咒罵，只能說天主准許他說的

話。最後當他終於順從巴拉克再三的懇求去咒罵以色

列，他宣講了在梅瑟五書中無可匹配的、典型的祝福辭。

然而，縱然巴拉克和巴郎是如何嚴肅自童，他們

在舞台上卻演出了一個喜劇角色。巴拉克以為他可以

支配天主，只要他聘請適當的人獻上適當的祭獻，一

個先知會按他的意願講他所要聽的話。儘管已預先得

到警告，天主不能讓人這樣安排，但後來聽到的三篇

神諭依然使他怒不可遍，對巴郎的祝福辭非常憤怒，

戚脅要送他自本鄉，不給他酬勞(24:10-13) 。自郎，這

個國際知名的、有過人的洞見和通靈力量的人，他在

故事中的塑型更尖銳。

雖然巴郎騎的只是一頭驢，但事實證明無論在智

力和神力上，他都遠不及這頭驢子。這頭敦厚的笨驢

最後竟使牠的主人成了笑柄。超越的先知竟認不出他

們遇見的天使，但驢子卻認出了。當他抽刀要刺殺驢

子時，竟不知道如果不是驢子不停地走，天使的力已

把他刺殺了。他用棍打驢子因為牠頑強，牠反賞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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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殘忍，最後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剛慎。

實際上，巴郎是被寫成比他的瞳子更低層灰的角色:在幫認天1吏

的能力上比驢子更盲目，在言辭上比撞子更笨拙，在企圖以木棍

降服不馴的驢子時，他比動物更獸性，而牠以憤怒之言的回應比

他更文明(Milgrom 1990:469) 。

但是驢子的情節在巴郎之書中不只是一段有趣的插曲

而已。它和敘述環環相扣，巴郎和他的驢子的關係'

預示了巴拉克和巴郎的關係。儘管天使在擋路，巴郎

三次企圖強迫他的驢子向前走。不久之後，儘管神的

反對，巴拉克也三次企圖強迫巴郎咒罵以色列。「在

這個情節中，驢子是與巴郎對調，對巴拉克扮演巴郎

的角色一一以不曾被遮蔽的眼睛瞻仰神聖的視象」

(Alter 1981:106) 。但是整個情節還不止此﹒它的作用是

在使巴郎的預言體現。為甚麼竟賦予 個凡事猶豫不

決的異教先知，對以色列的身分和將來作為天主子民

的命運，有這樣清晰的洞見?讀者可能感到困惑，但

文本己提供3答案。為上主豈有難事(劃 18:14) ?如果

祂可以便一頭驢子看見天使並講話，難道祂不能賜予

巴郎神視，讓他有能力宣講以色列的將來?

巴郎之書是一個組織嚴密的單元。最清晰的

結構策略是:一個以對話逐步加強其重要性的三

重描述 (22:詣，32，33) :驢子企圖躲避上主的天使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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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泊，25 ，27) ;巴郎在咒罵以色列以前安排了三次祭獻

(23:1 ,14,29) ;在抵達摩阿布以前，他三次與天主相遇

(22: 12，20 ，22-35) 。這樣整個戲劇就是由六灰主要的行

動，分開兩組，每一組三次行動構成(22:7-14， 15-20，

21-35; 22:41-23:12,13-26; 23:27-24:25) ;在每一次都安排

了巴郎說，他只講上主准許他講的話 (22:12， 20 ， 35;

23:3 ,12,17,26; 24:2 ， 13)。另外在第一組三灰行動和最後三

灰之間還有其他的相聯點。例如在第一、二、四、和

五次行動中，巴郎主動尋求上主(22:8，叫 23:3 ， 15) ，在第

三和第六灰中天主不請自來地找他(22:22; 24:1-2) 。第三

和第六次行動也互相配合，也都比其他的兩對長。

巳郎的神論也是很突出的，在全部梅瑟五書中是內

容特別少見的詩歌。神諭之中包括四篇長度中等的神論

關於以色列的將來，三篇較短的是預測外國勢力被擊。

主要的神論都有一個類似的格式:

1. 提及巴郎或巴拉克，都有細微的描述(23:久的

24:3 -4, 15-16) 。

2. 評論天主的性格(23:8 ， 19-20) 。

3. 以色列外表(23:9 ，21; 24:日，17) 。

4. 以色列將來的君王(23:21; 24:7 ， 17) 。

5 出離埃及(23:22; 24:8) 。

6. 擊敗敵人(23:9，的 24:8-9 ， 1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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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一首詩都包括所有的元素，但有足夠的共同性

可以歸為同一類型。從一項神諭到另一項也可見到有

意義的發展和連續的進展。

第一篇神諭形容以色列是一個「獨居而不應與眾

民同列的民族_j (23:9) 。在此暗示兩點:以色列的獨特

性，因為以色列是天主特選的民族，所以它在眾民之

中是突出的;以色列的安全，因為天主和以色列同在

並且保護它。這兩個概念在接下來的神論中有進一步

的發展 r上主他們的天主與他們同在......~頁他們由埃

及出來的天主...... _j (23:21-22; 24:8) 。再有:以色列有如

獅子攻擊牠的敵人(23:24; 24:9) 。第四篇神論是最特出的

一篇，預言聘請巴郎來咒罵以色列的摩阿布人，舍特

子民和住在色依爾的厄東人要被粉碎(24: 17 -18) 。天主

選擇並保護以色列，這個天主對聖祖許話的主題，在

巴郎的神論中，還有不少清晰地引述許諾的句子。無

數後裔的許諾(創 13:16; 15:5) ，在 23:10 提及，在 24:7

再暗示(英雄由他的後裔而出，他將治理許多民族)。

24:9 基本上是引述創曰:3(參閱 27:29): r我要祝福那祝

福你的人，咒罵那咒罵你的人_j 0 24:6 所寫的樂園式

的遠景是指向許地的美景。不過最有趣的是一位君王

的許諾。這可能暗示在創 12:2 一個大民族(國家)的許

諾，其實這個許諾在創 17:6 ， 16;3日 1 都明顯地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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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戶 23:21 由巴郎首次宣佈 r歡呼君王之聲，常在他

們中間_j ，雖然這裡所指的，很可能是和以色列人性君

王相反的上主的王權。但是在 24:7: r他的王國超越阿

加格_j ，似乎在展望將來，撒烏耳擊敗出谷時代以色列

的敵人之一的阿瑪肋克王阿加格(撒上 15:8; 參閱出

17:14-16) 。至於以色列的「一顆星_j ，和「一權杖_j , 

將擊碎摩阿布、舍特一切子民末日厄東的子民等神論，

似乎是預期達昧的王權。最後三篇簡短的神論是針對

外國的 (24:20-24) ，是在發展征服的主題。這些神論的

涵義深奧晦澀，要對此作詳細的評論，必須借助學者所

作的評註。第一篇(24:20)有關阿瑪肋克人，這個以色列

長期的敵人(見上文)。第二篇(24:21-22)有關刻尼人，這

是一個遊牧民族，主要在死海西南乾旱的山區一帶活

躍。神論預測他們將被另一個民族:阿叔陸人擊敵(參閱

出 25:3) 。最後的神論是講最後連阿叔陸人也要被消滅。

哀哉，從刻尼之境入侵的這些北方的居民，

他們是何人?

他們便亞述成廢墟，使厄貝爾荒涼:

他也要永遠溺亡(24:22-24)

以上一段是修訂英文聖經 (REB) 根據奧伯利向F

Albright)的某些文本修訂，所作出的譯文(參閱 NEB) 。

在公元前十三世末至十二世紀初，從希臘的島嶼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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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的入侵者(例如刻尼人)攻擊埃及。他們被埃及人

稱為「海洋民族...J (也e sea peoples) ，並被埃及人驅逐，

最後在客納罕海岸登陸，成為後來聖經所說的培肋舍

特人。因此，這段神論是預言培肋舍特人征服巴勒斯

坦南面的部族，例如亞述和厄貝爾。但是，最後，培

肋舍特人也要被擊敗 r他豈不也要淪於絕滅。」

所有在這些神論中提及的民族，過去都住在巴勒斯坦南部。在征

服和民長時期，甚至君王時代初期，都和以色列有衝突。所有的

這些民族，在達味時代都肯定被收服，跨大描述他勝利的凱歌見

於 17-19 節 (de Vaulx 1972: 297) 。

這樣一來，這些有關外國的神諦，也像後來在依撒意

亞的一23 章，耶肋米亞 46-51 章的神論一樣，都是宣佈

以色列敵人的被擊敗，間接鼓勵以色列子民。

以上我們分別檢察過散文體的敘述和詩歌的神

論，好像兩者是獨立存在的，其實不然，在戶籍紀中，

這兩者是緊密相扣的。在散文和詩之間，可以見到許

多詞語和主題的連繫。的確，如果沒有散文的架構我

們是很難明暸這些詩歌的。例如第一篇神論以結合

22 章的內容作為開始 r 巴拉克將我由阿蘭召來...

「你來替我咒罵雅各伯.!I ...J (23:7) 。第二篇神論有關

巴拉克對於第一篇神論的回應，和他要求咒罵以色列

而不是祝福他們 (23: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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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不像人能食言，不像人子能返悔。

他說了豈能不做，許了豈能不行? (23:1月

第三和第四篇神諭強化了對以色列的祝福，和在散文

中記述的巴拉克的憤怒並行。

散文和詩歌之間不斷交叉串連，以及主題的平行

發展，處處顯出現在所見的巴郎之書是一件很工整、

組織很嚴密的作品。一方面，詩歌展現以色列戰勝敵

人和安居於許地的光輝前途，另一方面，散文解釋這

些神論的來源和本質。神論是由一位外邦先知宣講

的，雖然他不是出身於和以色列友好的民族，但受到

天主聖神的歐示，宣佈了以色列許多年之後的命運。

這樣，從這個預想不到的資料來源，我們得到有關以

色列即將和肯定佔有客納罕地有力的言論。

禮儀曆書

另一個肯定以色列將定居於許地的問接證明，是分佈

於全書各處的祭獻的法律。在導至成年的以色列人被

處分，將來不得進入許地而要埋骨曠野的偵探情節之

後，接著在 15:2 有 r你們進入了賜給你們居住的地

方時」的命令。接著是有關祭獻的新法律，規定無論

是全燭祭或和平祭，獻祭者應給上主加獻細麵和酒。

像這類的祭品只有在定居於一個農業團體之內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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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此還要求本身已暗示一個許話，天主會把以色

列置於一個可以遵守這條法律的情況。換言之，他們

將要進駐許地。

在 28-29 章所見的曆書使這個意思更加顯著。這兩章描述

在安息日和其他的慶節，每日奉獻的祭獻。司祭在一年

之內應為全民奉獻 113 頭公牛， 32 頭公羊， 10街頭羔羊

超過一噸的細麵和一千瓶酒和油。這是必須在聖殿內祭

獻的最低限量:弘人可以加上他們自己的祭獻(見

29:39) 。因此，這套曆書是前瞻性的，期望到時以色列將

在一片流奶流蜜的土地定居，組成一個繁榮的農業社會。

贖罪祭

公山羊

全燭祭

公牛 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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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厝書和肋 23 章是平行的，在那上面也是列明每

年的慶節，雖然它強調在慶節中平信徒的活動一一在

逾越節中吃無酵餅，或在帳棚節時建造帳棚暫住一一

而在戶 28司29 章集中說明在慶節中公開祭獻的數目。

李穎(B.A. Levine, 1965:318)認為在此所列的祭獻表可能

是根據聖殿的記鈕，由於 14 世紀在鳥加黎特的考古

埸出土的類似禮儀文本，使這提議更有可信的理由

(Fisher 1970) 。

在戶 28-29 章神聖的數字 7 或它的倍數是常出現

的。一共提了七個慶節:安息日、新月、無酵餅、初

熟節、七月初一、贖罪節、和帳棚節。兩個主要的慶

節:無酵餅節和帳棚節的節期都是七日。在此還有七

日額外的安息日，寫明一切勞工不許工作的日子(28:18 ，

25 ,26; 29:1 ，7 ， 12 ，35) 。

這個表使我們對以色列的禮儀生活有所認識:崇

拜的節奏和農耕年緊密相連。對以色列最重要的，就

我們所知，在古代世界是獨特的，就是六日工作週，

接著是安息日。安息日以在聖殿祭獻雙重數目的羔

羊:早晨兩隻傍晚兩隻，代替週日早晚各獻一隻。每

年首個主要的節日是逾越節，接著是一連七個慶日的

無酵餅節。這末日開始收獲小蜜的時間相重。到七週後

穀物收獲的末期是慶祝七七節。之後就是七月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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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宗教禮儀年的高峰和農業耕作年之末。在七月有

兩日是祭獻許多羔羊的日子，就好像無酵餅節和七七

節的祭獻一樣。在後聖經時代，七月初一成了新年的

第一曰: rosh hashanah 。七月的第十日是贖罪巴，是全

年最隆重日子，在這一日大司祭在會幕中為全民贖罪

(肋 16) 。幾臼後就是帳棚節: sukkot ' 以色列人應在臨

時的帳棚內回憶他們在曠野的經驗(參閱肋 23:39-43) 。

這是全年最重要的慶節，由所奉獻的祭獻的數目顯示

出來。不是祭獻一隻或兩隻額外的公牛，而是在慶節

的首七日祭獻七十頭公牛，和一連七日每日獻 2 隻公

羊和 14 (7 x 2)隻羔羊。我們可以看到七的倍數。

這樣把重點放在七月，並不只是象蝕的作用，實

際上也是很恰當的，這時是農耕末期。到了七月(通

常是在西曆九月下旬)葡萄和橄欖的收成己過，農夫

有機會檢視他過去半年的農作物。他開始期待將在十

月開始的秋雨來臨。他知道要是沒有這些早來和一直

延長到整個冬季的雨水，來年的收成就會很差。根據

舊約神學，雨量的多少有賴於以色列是否服從法律(肋

26:4， 19) 。因此，在九月末和十月初的休耕，加上對來

年收成的擔心，是促使農夫認真祈禱和反省的好機

會。不只心靈甚至肉身的健康，都有賴於這個時期。

因此莊嚴的贖罪節和在帳棚節異常的奉獻，是很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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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做法:在一年的這個時候，古代的以色列人有很

強的動機，去嚴肅地思考他們的宗教信仰。

地界的劃分

戶籍紀最後數章大部分材料的文學類型己討論過(行

程表[33:1-40] ，部族領袖 [34: 16-29] ，取潔法[35:9-34] ，繼

承法 [36:1-12]) 。如果這些材料是這樣分類的話，我們

很難看出它們之間的連繫。實際上經書的最後部分的

組織很嚴密:它以六條明確地處理佔據土地的法律作

為全書的結束:

33:50-56 命令驅逐客納罕人，

34:1-15 劃定許地的邊界;

34:16-29 分地人員的名單;

35:1-8 指定肋未城;

35:9-34 處理血債的取潔問題

36:1-12 有關不可轉移的部族土地的指示

在此經書出現一個從未接觸過的文學類型，那就是地

界的劃分。 34:1-12 界定以色列人將要承受的客納罕地

的邊界。與此最接近的類型是在若蘇厄 13-21 章有關

部族分地的定義。有時，在此也一樣，地界是清楚地

寫明，但有時只提供了主要的部族的邊界。猶大的邊

界在蘇 15:1-12 '和在蘇 16 的若瑟諸子的邊界和戶

34:1-12 的相同。在戶籍紀，土地的劃分是按反時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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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進行的，從東南面的死海開始，向西橫跨到地中〉莓，

然後沿海岸線北上，又再轉向東走和向南行，越過加

里肋亞海下到約但，再回到死海。地圖 B(見 52 頁)有

更詳細的邊界說明，雖然東北的扇形不能太確定邊界

是怎樣伸展的。無論如何，從以色列人的定居而言，

這樣的分界，從現在所能決定的角度來說，還是偏於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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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戶籍紀的源流

界定戶籍紀資料的類型資料是一項描述的工夫。除

非確實找到編入戶籍紀內文中的文獻，否則辨別戶籍

紀的源流是較多推測的工夫。直到這文獻找到以前，

學者對於戶籍紀的源流的性質和日期，會一直爭論不

休。這樣看戶籍紀的源流批判必定是過於扼要和簡單

化。其實源流分析是很複雜的一門學間，細節的分析，

對於大部分的讀者可能只會帶來混亂而不是敢發。因

此，以下我會討論一些代表性的觀點，分析他們的基

本取向，和在處理某些特定的文本時所忽略的問題。

我會從這兩方面去決定源流的範團(一源流終止就是

另一開始)和決定它們的時期(它們最初編輯的時期和

最後匯編成現在形式的時期)。

梅瑟著作戶籍紀

許多世紀以來，猶太人和基督徒都假定戶籍紀以及其

餘的梅瑟五書的作者就是梅瑟。和大部分有關著作的

理論一樣，這假定對五書其他的書上七對戶籍紀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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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更有可能。在戶籍紀中只有一段經文提及經書是

由梅瑟寫的，那就是戶曰:1-49 的行程表，因為在 33:2 : 

「梅瑟記錄了他們遵上主的命歐營的出發點」。無疑，

戶籍紀在多處都記述上主訓示梅瑟'要他執行某些命

令，或把法律顧示給他，命他記錯下來，但此書並沒

有說明他有這樣做。因此說大部分的戶籍紀都是梅瑟

作的，只是基於梅瑟五書的下一部書:申命紀的結論。

很明顯，申命紀對於戶籍紀的主要故事是認識的(參閱

申 1-3 章) ，同時，不時引述戶籍紀和修訂其中的某些

法律(例如申 19:1-13; 參閱戶 35:9-34) 。申命紀申明它是

由梅瑟寫的(例如 31:9 ，24) 。如果申命紀是梅瑟寫的，還

是否也可以說，常被申命紀引述的戶籍紀也是梅瑟所

寫呢?直到大約兩世紀以前，大部分猶太和基督徒作

者都是這樣認為。

不過，假定梅瑟是戶籍紀的作者，也不等於說，

書中的一切都歸於他手筆。如果巴郎神諭確實是出自

巴郎的話，這些神論就不可能是梅瑟寫的;的確，從

22-24 章都探用 3非以色列的觀點，因此辣彼傳統稱之

為「巴郎之書」。同樣，辣彼德高望重的學者肯定赫

市朋之歌(21:27-30) ，歌頌患紅戰勝摩阿布人的偉績，

是由一個阿摩黎人寫的。同理，從第三者的角度寫梅

瑟和米黎盎及亞郎的衝突，特別是有關梅瑟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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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為人十分謙和，超過地上所有的人_j (12:3) ，對

於梅瑟是作者引起疑問，如果他是這樣謙和，他會這

樣寫他自己嗎?

片斷假設

在十九世紀初，舊約學者開始對傳統的梅瑟五書來源

的假設，提出疑問。辯論的焦點是五書中的創世紀和

申命紀:韋德(W.M.L. de Wette)否定梅瑟是申命紀的作

者，這使前四書的日期也成了疑問，而把創世紀分為

多源流，表示學者要在其餘各書，從出谷紀至戶籍紀

中尋求這些源流的延續。

主張五書源於較早的時期的學者提出五書是由

許多片斷匯編而成:許多原來是獨立的故事和法律，

由一位編者，把材料編輯成有意義的結構。二十世紀

對福音的類型批評，也提出類似的理論，認為福音是

由聖史用線把那些分散的故事，像珍珠一樣串連起

來。

戶籍紀所包含的大量不同類型的材料，有利於學

者提出片斷的假設，根據諾夫(M. Noth, 1968:4)的觀

察 I如果我們只看戶籍紀本身，我們不會想到所謂

「延續的源流 .n ' 只是無數內容非常不同的傳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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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和內容沒有系統的集合cr片斷假設JJ) .J。但是諾夫，

像其他大部分的前輩及後輩一樣，最後還是放棄了片

斷假設，因為它和己公認的有關前幾部書的編輯理論

不協調。「因此，我們有理由探用研究梅瑟五書的其

他成果，也可期望在這部書內也找到梅瑟五書的「源

流」的延續.J (1968:5) 。不過，他警告學者說，要把戶

籍紀分析成不同的文件，可能不如五書的其他經書那

麼直截了富。

文件假設

風耳豪森兩部巨著的出版。. Wellhausen, The Com.戶osition of 

the Hexateuch [1876] and 1妙。勾'omena 均 the History of Anàent Israel 

[1878]) ，是對舊約探取批判閱讀法的分水嶺。兩書糞定

廣泛的有關批判研究的共識，一直延續了超過一世

紀，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追隨者。他的理論最主要的

部分有關五書的其他部分，我們在此不能詳論。(應該

參考此舊約導讀系列的其他專書)在此，我只是列出一

些為整部梅瑟五書都適用的關鍵論點，然後看看偉大

的英國聖經評釋家格里(G.B. Gray，的03)如何把它們應

用於戶籍紀中。

根據文件假設，梅瑟五書是自由個主要的文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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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成。于雅聞典(Yahwistic source)大約在公元前九或十

世紀在猶大編囂。 E' 厄羅因典(elohistic source)是一世紀

後，可能在北國編輯。這兩種源流後來由一位編者匯

編成為一個新文件，稱為 JE 0 D 總體地說就是我們現

有的申命紀，可能是在公元前七世紀末，約史雅改革

前或後不久 op ，司祭典(priestly source)在公元前六/五世

紀，反映電祭所關心的問題。

這些源流是根據它們所用或包括的不同天主稱

號，相重的片段和不同的詞彙或觀念，區別出來的。

j 從一開始便用雅戚(上主)這個聖名。E 和 P 則用通用

的厄羅因 (Elohim) ，中譯為「天主_j一直到出谷(出

離埃及)的開始:之後各源流都用雅威(上主)這個聖

名。第二個分辨源流的基礎是相童的片段，就是同一

個故事用不同的方式敘述，例如在創 1 和 2 有關劃造

的教述。源流分析第三個基礎是不同的詞彙和慨念。

在 J '天主顯現和講話，但是在 E' 天主透過夢境敢

示自己。不同的源流也可能用了不同的字說明同一件

事，例如女僕或女奴隸。

源流的日期是根據仔細分析文本字裡行間所透露

的時間來決定。例如申命紀重複申明應在天主自己選

定的地方朝拜祂，反映約史雅決心要規定所有祭獻，

都要在耶路撒冷舉行。但是 J 和 E 對於聖祖朝拜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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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卻很不同，不同的軍所配合君王時代初期的宗教實

踐。在另一端， p 關心的是宗教表達的各項細節，充

軍期間或充軍後的司祭，堅持祭獻應按嚴格的形式舉

千了 。
j 和 E 構成創世紀的全部資料， p 只佔了相當少的

分量。但從出谷紀至戶籍紀的情況正好相反:大部兮

的材料是歸於 p ，只有少量是屬於 j 和 E 。在戶籍紀，

通常都很難區分 j 末日 E' 一般只是把資料籠統地歸於

戶，指從兩個源流合編而成的資料。

根據格里，以下的章節歸於 j 或 E : 10:2糾正15;

13:17b-20,22-24,26-33; 14:1b,3-4, 8-9,11-25,39-45; 16:1b,2b , 

12-15,25-26 , 27b-34; 20:1b,5,14-21; 21:1-9 ,11b-32; 22:2一25:5;

32(?); 33(?) 。

基本上，一般都傾向於把純敘述歸於戶，例如

11-12 章有關路程的詳細敘述，或巴郎的故事

22:2-24:25 '另一方面，法律或敘述，解釋法律觀點或

行政安排(例如 1-4 章)卻歸於 p 。通常 JE 的資料和 P

的資料相當分明，例如: 10:29-12:15; 20:14剖; 21:12-32; 

22:2-25:5 。但是，有時 JE 和 P 是互相交錯的，例如值

探的故事(13-14 章)和達堂和阿彼蘭的故事(16 章)。的

確，格里也承認，對於這些例子， í所有的分析都只

能說是局部和暫時性的_j (G叫 1903: p. xx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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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對於偵探故事分析如下:

JE= 13:17b-21a 不點名地派人前往乃革布

13:22-24 到了赫貝龍和帶回葡萄

13:26b-31 返回卡德士和報告有關許地的情況

13:32b-33 該地的居民例如阿納克的子孫

14:1 人民哭泣

14:3-4 要求重返埃及

14:8-9 鼓勵的話

14:11-25 梅瑟成功地為以色列求情

14:39b-45 過早攻擊客納罕的行動失敗

p= 13:1-17a 命令點名法出偵探

13:21 偵探低達客納罕北部

13:25-26a 回到帕蘭向會眾報告

13:32a 吞噬居民的地方

14:1-2 人民情願死在埃及

14:5-7 若蘇厄說那土地是好的

14:10 人民計劃用石頭恆死他們的領袖，

但天主出現

14:26-39a 人民受罰將死在曠野

為甚麼格1里認為必須從 13-14 章找出兩個源流?基本上是

因為他發現這有疑問。在故事中有重複之處，有時兩者

甚至互相矛盾。從現在所見的經文中發現矛盾，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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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是，偵探故事有兩個不同的版本，現被編輯成一個。

在 JE 偵探返回卡德士(13:26b)

在 P 偵探從帕蘭曠野出發並返回帕蘭曠野(13:3 ，26a)

在 JE 偵探在赫龍附近探察(13:23-24)

在 P 偵探直接北上害納罕北部(13:21)

在 JE 土地是肥決但不可征服(13:27-31 ，33)

在 P 土地並不肥決而且「吞噬當地居民..J (13:32) 

在 JE 只有加肋布持異議和兔於被處分(13:30; 14:24) 

在 P 若蘇厄和加肋布持異議和兔於被處分(14:6汀，38)

雖然格里不曾區別偵探故事中較早的源流 J 和 E' 在

別處他的確相信他可以區別較早的 JE 的成分。 J 的元

素包括 10:29-32 (從西乃出發) ; 11 :4-15 ， 18b-2徊，31-35(鵲

輯)和 E 元素 11:16-17a ，24b-30 (70 長老) ; 12:1-15(米黎盎

和梅瑟) , 20:14-21(派使者到厄東) 0 J 和 E 最古老的部

分可能是那些詩歌(例如: 10:35-36; 21:14-1日7-18，27-30;

23:7 -10 ， 18-24) 。其區別是如此清晰，格里認為組成 JE

的資料，從不同的源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才被編

輯組成，其中有些資料可能要追溯到最早的以色列在

許地定居的日子。

同樣，包括戶籍紀大約三分之二的 P' 也是由多

個元素組合而成的。有最早的 Pg' 是 P 敘述的基本源

流，遍佈梅瑟五書各處。然後是 Ps '是「任何起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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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比 Pg 較遲的資料_J (Gray 1903: 血泊i) 和最後 PX 是指 P

所有其餘的部分。 rPg 是出自一位作者的手筆;但是

Ps 和 PX 都是數目不定的作者的作品_J (Gray 1903: x誼通)。

要區別 P 的這三個變異是不容易的，格里的基本做法

是首先到除他認為不屬於冉的資料，因為它們不符合

Pg 狹窄的敘述目的一一記述以色列起源和她的國家制

度。凡是增加的資料，他派定為 Ps 或 PX 。因此他提議

Pg 包括 1-4 章(預備向西乃前進) ; 5:1-4(清潔營地) ; 

10:1-8(製造銀號) , 10:11-12(出發) ; 13-18 章(偵探和科

辣黑的故事 P 的部分見上文) ; 20:1-13(梅瑟的罪) ; 

20:22-29(亞郎之死) ; 22:1 (抵達摩阿布)末日 27:12-23(若蘇

厄的任命) 0 P 其餘的部分反映較早的資料(Px)最後由

Pg 合併(例如 6:21-27 '司祭的祝福)或由後來的編者擴

大至 Pg(例如，恥， 7-9 章， 28-36 章的大部分)。根據格

里，內的日期應該在公元前約 500 年，它在 Ps 內的補

充是遲至公元前 250 年才加上，在 Px 最早的資料日期

可能要在公元前七世紀(Gray 1903:xxxiv) 。

二十世紀中葉，有關希伯來文聖經最有影響力

的理論家是諾夫(M. Noth)在他的 Uberliφm咆忍的航。'htliche

Studien (1943; ET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and The 

Chronider's History [即申命紀學)JK歷史和編年紀歷史] ) 

中，他提出一個理論，主張從申命紀開始直到列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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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一部連續和整合的歷史，而編年紀上下、厄斯

德拉上下也是一個類似的統一體。

在他的另一部書: Überliφrungsgeschichte des Pentateu"'h 

(1948; ET A Histoσ 01 Pentateucha/ Traditions [梅瑟五書傳統

的歷史1 ' 1970)諾夫指出聖經的首白部書構成另一個連

貴的主要部分，因此，我們應該從四書(創世紀到戶籍

紀)而不是從五書(創世紀到申命紀)或六書(副世紀到

若蘇厄書)看問題。另外，他又指出，在最早的文學源

流 j 末日 E 中包含共同的元素，他說這是代表一個更古

老的傳統。他又企圖從這個共同的核心(Grund!'呼)重組

民長時期的信仰和制度。

諾夫對於舊約的造型和成長的觀點，數世代以來

得到學術界廣泛的支持;雖然他的民長時期觀點和編

年紀著作的統一論，都受到廣泛的質疑，但他的申命

紀學派歷史觀仍然得到廣泛的接納。

不過諾夫對於這些大問題的新看法並不影響他對

戶籍紀的討論。他比較古老的民族史詩資料 JE 和司祭

典 P 這兩方面的資料，和格里的結果相似。在辨別 P

資料的不同層面時他只用 Pg 和 PX 兩層。有些格里認

為是補充的材料，例如 7-9 章，諾夫卻認為是屬於 Pg

的。諾夫對於 Pg 末日 Ps 的時期的看法和格里的也相去

不遠。他認為是源於後充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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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諾夫表達 JE 和 P 之間的關係，戶斤強調的重

點很不同。在他看來，問題不是編者如何盡力匯編這

兩個主要的源流;而是他如何以一定的策略進行匯編

的工作。修訂者以較遲的源流 p. 作他的起點，並隨

意以零星的、有趣的 JE 充實他的 p. 例如:

在戶口和 14 的偵探故事中 .p 教述相當偏於一面，以敢在這個數

述的框架之內，只能找到一些片斷是基股古老的源流。在這些片

斷中找不到故事的開始和探子的回報，因此這些片斷在此只能作

為擴充主要的 P 敘述而已(Noth 1970:15) 。

在戶 16 也可找到類似的情況。

要在 JE 資料之內把 j 和 E 辨別出來，諾夫的表現

似比格里更有自信。在有懷疑之處，他通常會把資料

歸於 J 而不是 E。因此，根據他的分析，直到 20:14-21

以前，在戶籍紀之內找不到 E 。這樣一來，格里在 11

章的某些節和 12 章全部找到的 E' 諾夫把它們全部

歸於 J 。這不是說他認為 11 章是一個整體。他認為一

個原來是 j 的故事，被雅鳳典的增訂進一步擴大，

14-17 節· 24b-30 節，基民所用的雅戚的名字而可以

歸為這一組(見 Noth 1968: 83) 。同樣，他相信 12 章也

經過類似複雜的發展過程，但是也和 11 章一樣，它

基本上是屬於 J .因為它所用的聖名是雅閱 (Noth

1970:32n.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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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向一個整全的取向

二十世紀末，聖經研究的透視點，是從對於文本跨年代

或創始的取向到同年代或整全的取向。現在，許多學者

不再集中關注聖經文本的原始、源流和發展，而關心文

本的最後的、正典的模式，經書作為一個整體所要表達

的是甚麼。「這個新的取向假定現在所保存的文本，是

一個有機的單元，並尋找把每一個文學單元，匯合成連

貫和藝術整體的風格和結構的設計_j (Milgrom 1990:芷江)。

這種聖經研究的發展，是由語言和文學批判內，類似

的取向所尼亞發。現代的學者，例如:溫涵(Wenha爪

1981) 、奧申 (Olson ， 1985) 、亞殊里(Ash旬， 1993) 、和社嘉

恩(1993)等人對於戶籍紀的研究，幾乎全都集中於文本

的最後形式，因此現在很少學者再注意源流的問題。

就本質而言，源流批判基本上是一門跨年代的學

間，關注文本在時間之內的改變。當然這也可以和同年

代結合，對文本同時探用兩種研究取向。釋經學者可以

從經文現在所見的形式解釋它，間最後的作者為甚麼這

樣編排他手上的資料，他想藉此傳達甚麼訊息，然後可

以進一步推測最後的作者探用的是那些源流。

最成功地結合兩種取向的釋經學者是法國的狄霍

恩、 O. de Vaulx, 1972) 。二十世紀初當學者對於戶籍紀結構

的混亂，感到束手無策時，狄霍恩指出，在戶籍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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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敘述之間，總是有一種內在的連接。說此書是

「一團混亂和缺乏秩序.J(N。由 1968: 4) ，或者是可祭典

資料的倉庫(Seybold 1977: 54)是不對的。在他的全部註

釋中，他就是專注於顯示，文本的每一部分是如何與

相鄰的部分連貴，如何對全書的神學作出貢獻。

無論如何，狄霍恩、對自己所作的詳盡的源流分析

非常滿意，有時甚至比格里和諾夫的分析更精確和更

有信心。他找出戶籍紀編輯的五個階段:

1 最早的傳統，例如那些詩歌(21:27-30) ，包括司祭

的祝福和巴郎的神論。某些法律(例如: 5:11-31; 

19:1-10; 35:9-34)可能很古老，那些匯編於 33 章的

旅程記錄也一樣。「所有這些記錄都可能追溯

到梅瑟時代，是可能甚至很可能，因為所記錄

的活動，在戶 33:2 可得到證竇.J(de Vaulx 1972: p.15) 。

2. 這些前君王時代的傳統大部分都收編入最早的

j 資料內。稍後的 j 資料可在 11-16 章及巴郎故

事內找到。

3. E 資料包括在 11-12 和大部分巴郎故事內擴大

的 j 資料。狄霍恩也認為擊石出水故事(20:2-13)

的一個較古老的版本，和征服約但河東的故事

(32 章) ，兩者通常歸於 p ，在被收錄於現在的

戶籍紀之前，是組成 E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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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的資料和與它密切相關的法律，例如疑忌法

令(5:11-31) 、納齊爾(獻身)的規定 (6:2-9)紅母牛

(19:1-10) ，在此，狄霍恩不但包括比通常更多的

基本 P 資料在內，同時他也堅持 P 收錄的許多

法律和用辭都很古老。

5. 最遲的資料是所謂的 Ps伊的補充) r在公元前五

世紀中逐漸累積起來..J (de Vaulx 1972:18) 。在此，

他加入 5: 1-4(除污) , 9:“4(第二灰逾越節) , 15 葷

的一部分， 27 ' 35-36 和 28-30 各章的某些元素。

那麼，廣泛地說，狄霍恩是按標準的源流批判法研究

戶籍紀。不過，當他滿懷信心地把文本分割為不同的

源流時，他傾向於主張，有許多元素在一個年代內一

并收錄在經書，甚至在 P 源流之內。他也減少歸於 Ps 、

後充軍期的補充資料。這樣，他研究工作的主要動力

是在於建議，戶籍紀在時間上更接近梅瑟年代，同時

他也提出一個比一般更詳細源流分析的研究。

狄霍恩有意識地推動一個整全(同年代)的閱讀戶

籍紀的方式，和一個分析的跨年代閱讀法。在布德(P.J.

Budd， 1984) 、李穎(B.A. Levine , 1993) 、達雲士(E.W. Davies , 

1995)等人註釋有逐漸重返更傳統的跨年代取向的趨

勢，集中注意經書的發展和不同源流的貢獻，很少從

經書最後的完成和作為一個全體去看它。李穎明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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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對文本探取整全的取向 (Levine 1993 :49) 。無論如

何，布德和李穎都似乎不自覺地受了整全取向的影

響，兩人都按一個更簡單的源流批判法作研究工作。

在保存傳統的 JE 和 P 作為戶籍紀的主要成分時，兩

人比他們的前輩釋經學者，更少致力於把 JE 細分為

j 和 E' 或把 P 拆分為 Pg 和 Ps 。一些學者所提議把

JE 的年代定於公元前七世紀，但他們認為應該更遲

些(見 Budd 1984: xxiv; Levine 1993: 48) 。另一方面，達

雲士卻主張保留 Pg 和 Ps 的區別，但對於 E 的存在卻

表示懷疑。他認為 j 應該早於公元前 721 年撒瑪黎雅

滅亡的時代，因為它表現強烈的國家統一意識(Davies

1995: xlviii可 li) 。

米古龍提議對戶籍紀作全面的解讀，他認為這是

評釋者的首要工作。不過，他也對戶籍紀的源流批判

提出一個新的取向。他很少探用 JE 和 P' 雖然他還

是樂意討論所謂英雄故事(即: JE)和司祭典的資料。

但是他對於有一份獨立的司祭典存在，是很有疑問的

(lVIilgrom 1990: xix) 。之前我曾弓|述諾夫的意見，他認為

戶籍紀本身有促成片斷假設的條件，就是說，它是源

自廣泛的源流，由多種不同的源流，在大約同一時期

組合起來的。雖然米古龍不曾使用這個名稱，不過片

斷假設正是他所推祟的。例如，他在第 21 章發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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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同的單元:戰役敘述 (21:日，33-35) 和行程記述

(21:徊，10-20) 。他常認為有些資料是組合成的，因此他的

結論符合源流批判的主流思想。例如:根據標準的源

流批判的說法，有關驢子的故事(22:22-35)是屬於 j 的

插段，被插入主要是屬於 E 的巴郎故事內 0 米古龍同

意這是插段，不過他對於使用 j 和 E 的名稱有所保留。

同樣，他同意偵探的故事(戶 13-14 章)是由兩股資料源

流混合而成，但是他對於1員常分析的細節顯得很小心，

他認為英雄故事和司祭典的資料，比一般所接受的相

混合的程度更大。另外他又指出，申命紀也對現在所

見的偵探故事的形式有所認識:這樣一來英雄故事和

司祭典的價探故事的版本必定早於申命紀的記述。

這說明了米古龍的取向最突出的特色:他認為司

祭典的資料見於出谷紀而不是戶籍紀:他堅持這份資

料是很古老的。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學術界一直支持

P 是充軍期或後充軍期的源流，就是說它寫於公元前

500 年左右。米古龍肯定 P 的日期古老得多。他找到

許多 P 和公元前二千年近東的源流之間的相似點，又

指出 P 和後充軍期的宗教實踐，在語文和習俗上的差

異點。這使他相信司祭典的資料反映以色列歷史中的

一個更早的時期，很可能是君王時代的早期甚至更早

些(早於公元前 900 年)。這和慣常的批判主義所定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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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期一樣還古，這正是米古龍樂意接受的結論。很

明顯，米古龍不願自己因為過分教義化而備受批判主

義所批判，但看來他認為戶籍紀約在君王時代早期，

混合了當時可得的多個源流編寫而成。其中有些片段

可能是連結成較長的文本，例如 JE 和 P 片段，但他暗

示有許多片段並不是這樣的。

結論

米古龍復活了十九世紀初期推崇了一段很短時期的

某類型的源流批判說，即片斷假設。在戶籍紀包含大

量不同文學類型的情況下，這是對於戶籍紀的編賽最

顯而易見的取向。米古龍結合了他對源流批判的觀察

和從戶籍紀最後的形式整全地閱讀它的觀點。在華全

閱讀和源流批判之間，必然存在著張力，我們假定最

後的作者或編者為求更細緻末日更可解讀，他未必意識

到他的編賽存在矛盾。發現文本中的這些矛盾，實在

是源流批判的本質。但是整全閱讀，例如偵探故事，

可能導致一個結論 :JE 版和 P 版之間的矛盾不過是

虛幻的，這樣一來分析的基礎就消失了 (cf. Ashley 

1993:235) 。這在現代許多創世紀的研究中出現過，還

可能也導使米古龍的片斷取向有所修正。戶籍紀的片

斷的組合，可能比米古龍所假設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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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籍紀與歷又

F籍紀生動地描述以色列在曠野的一幅圖畫。人民

被寫成有高度組織的一群，他們按著嚴密的部族組

別，圍繞著會幕而紮營，並按行軍的規律，在雲柱指

引下，向著許地進發。有時他們對於旅程滿懷熱忱，

有時卻反抗梅瑟和亞郎的領導，渴求重返埃及。他們

的領袖梅瑟是一個情緒起伏不定的人，有時任苦苦任

怨，默默接受族人的批評，有時則拚死地為人民的生

死存亡向天主求惰，然而，有時卻充滿怒氣，就如那

次擊石出水的事件一樣。

但是這幅圖畫符合真實的歷史嗎?在曠野時代的

以色列是這樣的嗎?他們有沒有在曠野流浪和曾經穿

越曠野?戶籍紀只是一部小說或神話，由某些以色列

愛國者為了光榮國家的過去而編寫出來?這部書是想

像的產品，或者是一個傳統?

這些問題本質上是很難回答的。只有極少經外的

源流和以色列立國前的年代有關。如果有一個環繞芭

乃一帶的半遊牧時期，也不可能留下多少遺蹟，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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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引證，以色列曾在那裡出現。對這些敘述的歷

史價值作批判性的評估，最終有賴學者認為甚麼是有

理由和有可能的，或者說得直率一點，有賴於按他或

她的想像視為可能與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像力，

都由各人自己的經驗和背景所塑造。大部分歷史批判

最後都說 I這故事在我看來可(不可)能。」至於戶籍

紀上所記的法律和制度，也很難確定它們的歷史背景

而不致於陷入循環論證。大部分重組以色列的法律和

宗教制度，要視乎如何決定舊約不同文本的時期，然

而為了決定文件的日期，往往又要訴諸於這段歷史。

無論如何，要使人信服地回答這些問題的困難，

並不能阻止學者嘗試把戶籍紀的法律和傳統，置於一

定的歷史背景之內。主流評釋者指出下列戶籍紀特

質，他們相信是較後期的，並指出它們的歷性是如何

木可靠(例如 :G叫，) 0 (讀者可以考慮學者提出的論證，

如何依賴他們的想像或訴諸循環論證)。

格里主張戶籍紀不可能是歷史，因為它編寫的日

期較遲，即使較早期的部分 JE 是在梅瑟之後五或六世

紀編寫成。可能一些歷史的回憶深藏在 JE 之內，例如

以色列在卡德士附近逗留，或它在約但河東暫居，但

戶籍紀大部分可能是流行的宗教幻想的產品，例如銅

蛇的故事(21:4-9)或住在赫貝龍的巨人(13:32-33) 0 p 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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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更糟，因為它是在更後期形成的。「一般的印象是那

有關梅瑟時代的作品完全不是歷史性的_j(Gray 凹的:xliv) 。

尤其是那些戶口調查的數字(1 ，2，26 章)都是不真實

的。個人的名單「也不能看作梅瑟時代的真確記錯」

(p. xliv)。肋未人的職責(3-4 章)和什一獻儀的系統(18 章)

適合一個相當後期的時代而不適合梅瑟時期。很多

法律都指向定居客納罕的生活，因此還不可能是由

梅瑟構想出來的。書中所寫的日期不能提供充足的

時間，容許所描寫的事件發生。十九己的時間是太

短了，不足夠 1:1 至 10:11 之間所描寫的事件發生，同

時，五個月的時間(參閱 21:4; 33:38; 20:29; 申 1:3)也太

短，不能容納戶 21-36 章所記的所有事件和賜予法律。

r31 章所記的與米德楊人之戰是完全不真實的_j (Gray 

1903: p.xlv) 。對於格里末日在他傳統之內的大部分釋經者

來說，戶籍紀告訴我們很少有關梅瑟時代的事;反而

反映 3相當後期的信仰和制度。閱讀戶籍紀中司祭典

資料，我們可以知道五世紀司祭典作者所信仰的是甚

麼。為3使他們的觀點更有權戲，他們把這些觀點投

射到梅瑟時代。

格里和許多舊約學者看戶籍紀是在發揚司祭典確

定的觀點，指出在後充軍用應該如何實踐他們的宗

教，但社嘉恩卻有不同的看法。她認為戶籍紀是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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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攻擊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的政策性短文。她認為它

的作者可能是大司祭厄肋雅史布但liashib) ，乃赫米雅對

他的某些行為頗不以為然。尼斯德拉和乃赫米雅其中

一項關注點是宗教和種族的純淨。他們強烈地反對外

族通婚及與北方的撒瑪黎雅人、東方的阿孟人和摩阿

布人、及南方的向市多得人合作(例如厄下 13:鈞一27) 。

但是厄肋雅史布卻和撒瑪黎雅的托彼雅(Tobiah)和桑巴

拉特(包的allat)合作，而厄肋雅史布其中一個兒子還娶了

桑巴拉特的女兒。

杜嘉思認為戶籍紀隱晦地攻擊乃赫米雅對外國人

的仇視。經書安排所有的部族軍繞著會幕紮營，猶大

居首位，在東面，厄弗辣因(即撤瑪黎雅人)居於灰要的

地位，在西面。兩個忠心的偵探猶大的加肋布和厄弗

辣因的若蘇厄。除污法也適用於外邦人，只要他們潔

淨了，他們也可以參與禮儀。米黎盎生癥病取潔的故

事，婦女誓言的法律及懷疑通姦的案件，都是以比喻

的方式宣佈天主會寬恕以民(即婦女)崇拜偶像(即通姦)

的罪。在社嘉思看來，厄肋雅史布是一個胸襟廣闊的

修和者，但乃赫米雅卻執陶。無論如何，厄肋雅史布

並不是單純地反對乃赫米雅，他嘲諷乃赫米雄。在巴

郎和他的驢子的故事中，巴郎代表乃赫米雅(一個欺詐

貪財者) ，而長期受苦的驢子就是以色列子民。巴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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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作波斯王。「巴郎對乃赫米雅是一個很好的諷

刺，不斷愚蠢地嚴貴、鞭打他所騎的驢子. ~ . . . .以色列

人民比總管更清楚地辨認天主。驢子看見天使並服從

上主的命令，而巴郎卻怒氣沖天地要一意孤行_j(Douglas

1993:233-34) 。

杜嘉恩的建議經過透徹地研究並富有想像力，解

釋了戶籍紀中大部分的元素。不過，讀者也需要在想

像中跳了一大步才能理解她的建議!以戶籍紀所包舍

的相當多的文學類型、列表、行程和潔淨法律，大部

分讀者需要有更多的證據去相信，這部書應該從比輸

和廣泛的象徵手法的角度去閱讀。戶籍紀真的反映公

元前五世紀的歷史情況嗎?

與過去一百年來批判學界一般的協議相反，現在

我們有不少理由相信，戶籍紀資料的根源，早於公元

前五世紀。首先，讓我從考古學上的發現，或其他被

認為可靠的聖經事實，作為資料遠古的正面理據來討

論這個問題。然後，引證一些古代近東的，與戶籍紀

上所記平行的法律或習俗，以顯示這些材料可能源於

公元前二千年。最後，我要檢視一些反面的，意指戶

籍紀的資料不可能源於公元前五世紀的論證。我在前

面已提過，凡是這類的歷史論證，都涉及不少主觀的

成分，所有學術結論都包含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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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何，如果每一個論證都視作暫時性，每一個結論

都包含異議，這部分就要變得冗長而乏味。你們，作

為讀者，自有自己衡量學術論證的標準，鼓勵你們在

此盡量運用這標準。

第一，考古學的發現支持了戶籍紀內元素的遠古

性。在依利亞 (Eilat)以北十五公里的提納(Timna)的挖

掘中，洛登保(B. Rothenberg)發現一座埃及古廟，大約

在公元前的00 年建造。廟宇約在公元前 1150 年被廢

棄，之後被米德楊人取用，他們用布樓圍著它造成一

座像會幕一般的神壇。在這座帳幕廟宇裡面的聖戶斤，

供奉著一條長 5 吋的銅蛇(Rothenberg 1972: 129-32; 1988: 

66 ,147,270-79) 。

根據戶 21:4 '當以色列人被蛇噬，梅瑟造了銅蛇

治癒他們時，他們正向南朝著紅海走去，那時他們

應離開提納不遠。不清楚聖經文本如何與提納的發

現相連。按經文的記述，梅瑟娶了一位米德楊女子

為妻，同時他也很尊重岳父的意見(出 2:16剖; 18; 戶

10:29-32)。梅瑟有否從米德楊人處借取帳幕神壇末日銅蛇

的思想，或者提納的發現，顯示米德楊人在抄襲以色

列人的會幕和蛇?聖經文本在時、空上與考古學的發

現不謀而合，肯定可為戶籍紀的故事提供了歷史基礎。

另一個直接與戶籍紀有闊的發現，是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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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發現了兩個銀製的救護用具，上面刻著司祭的祝

福，其中之一是以縮略的形式寫成。發現者巴凱(G.

Barkai)確定還是公元前七世紀的物件，不過耶丁尼

(Yard悶， 1991: 176-85)把自期定得較為遲些。無論那一個

時期較為準確，這都表示戶籍紀的這部分遠比五世紀

更古老，這觀點也由聖詠中找到不少引述和暗示司祭

祝福的詩篇(例如:詠 67，4 ， 120-34)而得到證實。

1967 年在 Deir Alla '一些提到巴郎，貝殼爾的兒子

的文本，在一座可能本不屬於以色人的聖所中找到。

Deir Alla 是在約但河東，以色列人在摩阿布平原紮營稍

偏北之處。這些文本的日期可能最早是始於公元前 800

年，所用的語文與阿拉美文及希伯來文都很接近。文

本的內容艱澀難懂，但似乎是在講述巴郎從夢中得

知，眾神要對人類降災，他便透過祈禱或獻祭，為人

類代禱扭轉無神的判罪。我們理解聖經的巴郎故事的

輸義如下:

1 巴郎是八世紀約但河東的一位古老的文學人物。

2. 聖經和這些文本都理解他是一位占卜者，眾神透

過夢境與他溝通，他也是一位驅魔者，能夠扭轉

神的震怒。

3. 在聖經和 Deir Alla 文本中，巴郎所知道的眾神之

名是厄耳(El)和全能者(Shadda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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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所提示的，戶籍紀的年期可能早於公元前

五世紀的第四項特色是，戶 34:1-12 給客納罕邊界的定

義。這是在定居以來的以色列任何時期都找不到類似

的邊界定義，因為這裡不包括在約但河東的勒鳥本、

加得和默納協兩個半部族所定居的地區。不過，正如

厄朗尼(Y. Aharo凹， 1966:“ -70)和狄霍斯(R. de Va間， 1968:

23-30)所指出，這邊界近似埃及新王朝時代(即公元前

14 至 13 世紀)的客納罕省。

經內的證據也支持戶籍紀中所見的部族領袖名

單的遠古性。根據出 3:13-15; 6:3 '上主聖名首次向梅

瑟敏示。在這以前，她被尊稱 El Shaddai (God Almighty, 

天主全能者) ，因此， Yahweh (雅戚)這個名字不可能被

出谷以前誕生的人民使用。這正是在 1:5-15; 13:5-15; 

34:19-28 所記的名單的情況:在此沒有一個名字是與

Yahweh 相聯的複名，但有許多是與 El 或 Shaddai 相聯

的複名。再者，在戶 1 章中所見的名字是典型的早期

和前以色列名字(N。由 1968: 18; Cross 1973:54) 。這些觀察

不足以作為證據;不過正如達雲士(E.W. Davies, 1995:1月

的提議，這些名字代表故意表示遠古，就是說一位後

期的作者發明這些聽起來古舊的名字。但是假定名字

本來就是古老和真確而不是由人發明出來的，這樣看

豈不更直接和簡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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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米德楊人的戰役不能在經外的源流中證實，但

是在戶 25:15 和 31 章記錯的兩個特點顯示聖經的記述

是很古老的。第一，戶 25:15 稱米德楊人為 'umm呦，

還是後來改稱為 je'õm 部族的古老名稱，第二，在 31

章從米德楊攜獲的戰利品中沒有駱駝。到基德紅時

期，約在公元前 1150 年左右，米德楊人以他們的駱駝

部隊見稱(民的; 7:12) 。這表示 31 章的故事，早於二千

年末大量飼養駱駝的時期。

這在我看來是證明部分戶籍紀的遠古性最強的證

據。還有許多東方的資料和經書內其他的資料平行，

都顯示經書是源自一個很遠古的時期。不過以下要討

論的資料似乎不鉤強，一方面可能是由於機遇的問

題，所引述的相似資料不錯是很早期的，但稍後期的

事實卻找不到;另一方面是因為相似點並不足以使人

不得不信服。

以下提出九個平行點:

1.戶口調查(1-4 ， 26 章)可從瑪黎文本(Mari，公元前 18

世紀)、阿拉拉克(Alalakh，公元前的世紀)和馬加黎

特(Uga凹，公元前 14 世紀)中找到很近似的平行。

2. 以色列人的營幕是四方形的，中間是君王的棚

帳，即會幕(2 章)。這和埃及的辣默色斯二世(公

元前 13 世紀)軍隊軍營的結構相似，後期亞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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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軍營通常是圓形的(參閱 Yaclin 1963: 236, 292-93) 。

3 根據戶 3 章，聖所內的管轄區是由司祭守衛。這

末日早期的赫特人的習俗相似(j\I[ilgrom 1990:“)。

4. 納齊爾人(獻身者)在獻身期後，必須獻公綿羊盾

部給司祭作為他的聖物(6: 19) 。這種把犧牲的肩部

獻給上主或祂的代表:司祭的習俗，可在埃及的

壁畫上見到，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文本和客納罕的

神廟中都得到證賈(五日grom 1990: 49) 。

5. 安放燈盞末日燈台的設計(8: 1-4)和後青銅期(公元前

15-13 世紀)的設計很近似，但和後期在耶路撒冷

聖殿所用的不同(Meyers 1976: 31-40 ， 182-84) 。

6. 衣邊上的縫頭(15:37-41)從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

的畫和周三刻上都可見到。在提納的石刻，約為公

元前的世紀的作品，描繪米德楊人，或可能是

Shosu bedouin 人穿著衣邊有縫頭的袍子(Rothenberg

1972: 123-24) 。

7 致厄東的外交函件(20:14-21)與公元前二千年的

外交慣例相同，這由瑪黎、巴比倫、阿拉拉克和

厄耳阿瑪勒納(El Amarna)的書函可證實 (de Vaulx 

1972: 227) 。

8. 戶 28-29 章的禮儀曆書和烏加黎特(公元前 14世紀)

的相似，因此可能比它更早期(Fisher 1970: 485-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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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戶 33 章的行程表的風格，在瑪黎的檔案(公元前

18 世紀)中找到類同，在 9 世紀亞述文本中找到

更接近的類同點(Davies1974: “-81) 。卡瑪苛夫

(Krahmalkov, 1994: 55-62 ，79)指出，在戶 33:45-50 所

寫的紮營的他點和公元前的00-1200 年間的埃及

銘文相符。

以上這些平行點提示戶籍紀的較早而確實的時

期:另一個取向是尋找一個相對的時期。可否顯示戶

籍紀的時期，比舊約其他任何部分更早?聖經的其他書

卷是否認識、弓!述或暗示過戶籍紀的內容?如果聖經其

他部分對它的內容有所知，那麼我們可以結論說戶籍紀

比這書卷早寫成。但末日聖經批判學中的許多論證一樣，

這個論證是很浮動的，因為引述戶籍紀的那些書巷的

日期也是備受質疑，各書的修訂歷史也不能確定。無

論如何，除非我們對於聖經的文學發展抱著絕對懷疑

的態度，否則，必須對某些書巷的日期作出假設。

申命紀似乎對於戶籍紀大部分的內容都有所覺

知。大部份學者都同意，申命紀認識戶籍紀中的 JE 成

分，但它似乎也知道以下的 P 成分:偵察行動(14:31-33;

參閱申 1:39) ，司祭的權益(18:20; 申 18:2)及梅瑟之死

(27:12-14; 申 32:48-52) ，若蘇厄的繼承(27:18; 申 34:9)

誓願(30; 申 23:21-23)及避難城(35:13-14; 申 19:8-9)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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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般都如是主張，申命紀是在公元前七世紀末寫

成，戶籍紀應比它早些寫成。從厄則克耳也可得到同

樣的結論，則 48 明顯地依賴戶 35:1忌，因為則的日期

是訂於 6 世紀初。

最後有些辯論指出，戶籍紀的觀點和其他源流有關

5 世紀和後充軍時代的描述不配合。最明顯是梅瑟娶了

一個米德楊女子，也准許以色列的戰士娶米德楊女子

(戶 31:18) 。然而，在後充軍用的猶大領袖看來，猶太

人和非猶人通婚是一個大罪。厄斯德拉(厄上 9 章)、赫

乃米雅(13:23-29)和瑪拉基亞(2: 11)猛烈指責與非猶太人

通婚。再者，戶籍紀中所寫的聖所中某些重要的物品，

在後充軍期的聖所內找不到，最顯著的是約櫃、烏陸

和突明末日祝聖的油(Kaufmann 1961: 175-200) 。

最後，戶籍紀中的希伯來文詞彙，和其他確定是

後充軍期寫成的薯，例如厄斯德拉上、下和編年紀

上、下所見的，有顯著的不同。其中有兩項改變是明

顯的:在戶籍紀和其他書卷同時用了相同的希伯來

字，但意義改變了。例如在戶籍紀，‘bõdãh 是指體力

工作，用以描寫肋未人的工作，例如抬約種或拆除覆

蓋它的帳慢。但在較遲的書巷中，‘bõdäh 是指司祭的

崇拜職責，是不准肋未人參與白宮，否則是死罪(JVfjJgrom

1990: 343-44) 。另一個在不同時代文學上顯著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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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物件在戶籍紀末日其他較後期的書卷有不同的

名稱。例如在戶籍紀和後期的書卷用了不同的詞彙來

指「登記」末日「上升」。赫厲茲(A. Hurvitz)曾經仔細地

研究過 p 、厄則克耳、和後充軍期的書卷詞彙不同的

用法。他認為店則克耳的詞彙，基本上是在 P 和較後

書卷之間。這樣一來，戶籍紀末日肯定是後期的書卷例

如編年紀上下在詞彙上的差異，可從年代來解釋:說

這是在同時期出自不同的思想派系，似乎不太可能。

以上就是有關戶籍紀的日期和它的歷史背景的論

證。如何評價，全在於個人所探取的起點。沒有一個

支持部分戶籍紀的遠古性的論證，證明它的全部都是

很遠古的，或證明經書其中某一部分有多古老。如果

堅持經書在五世紀編寫的假設，一直到有新的證據否

定這假設為止，那麼這和李穎(Bλ. Levine)的結論一樣，

這些觀察並不能證明甚麼。另一方面，如果傾向於接

受經文本身所意指的意義，除非有很充足的理由否定

它，那麼可以接受米古龍的結論:戶籍紀是一部很古

老的作品，有部分甚至在君王時代之前。雖然我自己

傾向於同意米古龍，我也理解其他的學者如何得到不

同的結論。我的希望是以上的證明的綜合，可以為讀

者提供指引，讓他們去找出自己的假設或預設，然後

可以作出自己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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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軍隊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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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戶籍紀的神學

書約神學家以意見分歧而惡名昭著。他們的主要工

作不是在說明聖經有闊天主、人性、罪、救恩、以色

列、盟約、法律、許諾等的教訓嗎?這種主題取向的

典型是易可洛在他的《舊約神學~(W. Eichrodt, Theology OJ 

the Old Testament) 提出來的。或者，聖經神學家是否

應該集中注意某一卷書的特別意向或源流，例如約伯

傳，雅戚典或梅瑟五書?訓|導的取向〉馬拉(G. von Rad) 

的著作是最好的範例。

戶籍紀神學的主題和訓導的研究都有著作發表。

不過，兩種取向都面對同一個問題:現代讀者如何領

會一卷書或源流的神學突出之處?舊約的經巷，如果

不是全部也大部分，都在表達有一位全能的、神聖的

天主，她揀選了以色列作為祂的子民，以色列應該行

為正直。有時，特別強調這些慨念;有時卻被視為理

所當然。聖經神學家怎樣集中研究一部特別的經書，

如何處理這些具滲透力的概念?因為這是聖經的核心

思想，應該特別強調，還是因為它們根本不是標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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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部經書獨特的貢獻，應該忽略?對於這些問題，

其實並沒有明確的答案，作者只能盡量恰當地處理顯

示每部書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質素。

以主題為取向的研究，狄霍恩O. de Vaulx) 、溫涵(G.J.

Wenham) 、布德 (P .J. Budd) 、米古龍O. ;\Wgrom)和達雲士(E.W.

Davies)等人的評釋，都是範例之作;至於奧申(D.T.

Olson) 、亞殊里(T.R. Ashle的和耐勒伊.J. Naylor)的著作，則

傾向於訓導的取向。以下我會先檢視主題分析的一些

貢獻，然後討論訓導取向的觀點。

主題取向(Thematic Approach) 

界定突出的戶籍紀神學的困難，從以下這個題目的圖

表可見一斑。布德的評釋很短，以下從略。

de Vaulx (1972) Wenham (1981) Milgrom (1990) Davies (1995) 

天主子民 天主的姓巷 天主也盟在

一個民族 真正的臨在 恆常

一隊軍隊 神聖性 易接近

上主的團體 恩寵 引導

團體的成員 恆常 護佑

梅瑟 j:Jfþ 祭獻 土藍色

梅瑟的繼承人 給予以色列 代禱

先姐 神聖 預言

司祭職 以色列的永恆產業 司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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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部族 天主子民 臨末人 哥華和助未入

流浪者 團結 司要

外人 神聖性 以色到人 漂澤和神聖

天主子民在前行 肋末人

朝向許地 司祭

靈性和 大司祭

道德之1i~ 梅瑟 梅瑟

乍看之下，以上這些取向似乎沒有甚麼重複。對

於狄霍恩、O. de Vaulx) ，戶籍紀是有關天主子民，對於米

古龍O. Milgrom)是有關天主的臨在和代禱，而我認為土

地也是同樣重要。但是仔細檢查之下，評釋者之間比

表面看來有更多的協調:主要是一個他們認為甚麼是

主導思想的問題。

對於狄霍恩來說，最關鍵的概念是天主子民。狄

霍恩認為戶籍紀是源於後充軍期的團體，因此，這部

書主要是肯定以色列是一個宗教團體而不是一個國

家。梅瑟和人民穿過曠野，被視為後充軍期猶太主義

經驗的典型。

他企圖從這個有利點把許多元素串連起來。以色

列是一個民族﹒就是說，他們都有共同的祖先雅各伯，

這樣一來引出部族組織的重要性。但不止這樣，他們

是一隊軍隊，逐一登記每一族的壯丁，預備發起聖戰，

征服客納罕人。他們的使命感是把自己建立成一個「獨

[113 戶籍紀的神學]



居，而不應與眾民同列的民族.J (23:9) 。和他們的隔離

感同樣重要的是，他們對「上主，他們的天主與他們

間在.J (23:21)的意識。祂的臨在充滿會幕，約櫃是祂

的寶座。這使他們成為上主優越的人民。祂是他們的

君王、護佑者、導師甚至父親。

米古龍也一樣強調天主和以色列的直接接觸，祂

以發光的雲引領以色列人穿過曠野。祂是為祂子民提

供食物(瑪納和轎車!自)和水的那一位。末日狄霍恩一樣，米

古龍也指出巴郎的神諭是用來宣布戶籍紀重要神學宣

言的機會。不過，狄霍恩認為戶口:9 ，21 是肯定以色列

被揀選的章節;米古龍卻指出戶 23:23; 24:4 顯示以色

列的優越性，能直接上達於天主，這也是梅瑟與天主

的特別關係:天主與他「面對面明明說話.J (12:8)所表

達的直接關係。

狄霍恩和米古龍都特別研究了以色列之內不同的

領袖和團體:梅瑟、先知、司祭、肋未人和以色列人

等。狄霍恩強調給予不同小組的特權和權閥，例如受

歡示者、法律的教師和約櫃的保護者等;米古龍卻強

調這些個人的功能是作為調停者或代禱者。米古龍認

為先知主要是像梅瑟那樣是調停者，他成功地為個別

人士或整個國家調{亭，好幾灰扭轉天主的震怒(例如:

11:2; 12:13; 14:13-20) 。司祭可以做的，不只是延遲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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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己，米古龍認為這正是先知調停的局限;司祭可以

像亞郎那樣奉獻乳香(17:11-15) ，或如丕乃日合斯所做的那

樣刺殺罪人(25:7-8) , 1吏懲罰停止。獻祭當然是司祭解決

問題正常的做法。肋未人也有謂停的功能。雖然他們

只是普通的以色列人，他們有一項重要的職務，運送

和保衛會幕可能遭受的潛在的毀滅性的危險。任何人

如果走近聖戶斤，只有助末人會因此而受苦:他們是避

雷針，保護著整個國家使她兔於受神震怒的雷霆所傷。

奇怪的是，在綜合戶籍紀神學時，米古龍並沒有

討論許地的意義。他對於這個民族反叛的傾向著墨也

不多，他們的反叛傾向在偵探抗拒進攻許地的故事中

達至高峰。不過，戶籍紀的這些故事特質都在狄霍思

的討論之內。他提到 20 和 33 章的行程表，他也注意

到，在最初的幾章內描寫向客納罕進發，被寫成在雲

柱或約糧領導下向前巡遊的禮儀。他們所前往的土

地，是在神聖的宣誓下許諾給他們的一個流奶流蜜的

地方。他也提到這個民族常常埋怨，顯示他們對天主

和祂的許諾缺乏信仰。這使他們旅程變得很長很長，

以便他們可以改造和更新。

這些簡短的、有關土地和道德更新的觀察，是恰

當但並不中肯。事實上，土地對於戶籍紀的重要性，

遠比狄霍恩所見的更重要。達雲士在他的神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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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確地給土地和服從更突出的地位。不但是 1-10

章人民渴望進駐福地，末日在 13-14 章忽略這遠景，而

在下一韋立即重返這個有關土地的題曰 :γ你們進入

了我賜給你們居住的地方時_j (15:2) 。的確，戶籍紀大

部分的法律，者自預期以色列在許地定居，在上主許諾

要安置他們處於的景況中實踐。這些神學分析另一令

人驚訝的忽略是，不曾提及以色列應服從法律的責任

和不服從的嚴重後果。以色列的不同團體，從大司祭

到獻身者，從先知到普通的以色列人，都受到訓誠，

要服從法律和在他們的生活中展示像天主一般的神

聖。不服從法律會招至嚴重的後果，只有其中的某些

可以藉祭獻解除。

訓導的取向(K的伊1個c Approach臼)

在我的評釋中，我顯示土地和服從的重要性，但這兩

者的核心位置在訓導神學，尤其是在奧申的神學中，

更清麓地顯示出來。奧申有關戶籍紀的神學是基於他

對於經書的結構的分析。他認為經書主要可分為兩大

部分: 1-25 章和 26-36 章(他的劃分主要的論據可參閱

本書第 1 章) ，每一部分都以戶口調查開始，兩部分是

對比兩個世代。第一個世代不能達到神的計劃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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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終死在曠野:第二個世代在經書的後段產生，

準備進駐許地，雖然他們是否成功尚未有定論。 32:6-15

綜合了新的一代所要面對的挑戰。加得和勒馬本希望

在約但河東的地區定居，但梅瑟表示遲疑，怕他們放

棄征服客納宰的意向，就像當偵探帶回來令人沮喪的

消息時，整個民族所表現的那樣。他說 í現在，看，

你們這些罪人的苗裔，竟起來替代你們的先人，再增

加上主對以色列的憤怒!如果你們背離了他，他再把

民眾拋在曠野裡;這，你們就要使整個民族毀滅了」

(32:14-15) 。

在戶籍紀，以色列的每一個世代都像在曠野的世

代那樣，得到一個機會。如果人民能把握機會，天主

對聖租的許諾是要實現的。

新的世代是在進入這美妙的土地，享受這許話實現的邊緣。它的

將來在它面前展現。這樣，結束戶籍紀這部書的這個新世代，為

後繼的每 個世代便成了一個範例，同樣，他們也是站在許地的

邊緣，等待天主許諾的實現(Olson 1985: 96-97) 。

奧申相信戶籍紀所有的資料都為這個挑戰而編排

的，他只選擇了三段以說明他閱讀戶籍紀的方式:值

探的故事(13-14 章)、巴郎的故事(22-24 章)和一些法律

(15 ，27 ，36) 。偵探的故事在 26:的白的，尤其是在 32:6-15

再提起，顯示這事件在經書中的核心地位。它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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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於旅程的艱辛一系列的埋怨已達到頂點。它的嚴

重性可和金牛事件相比:在這兩個事件中，天主都威

脅要毀溺這個民族，然後和梅瑟重新開始。如果說第

二個事件更嚴重的話，那就是在金牛事件中，只涉及

在人民自己的形象中塑造天主的形象，而偵探故事卻

是人民。

與天主的大能和祂實現盟的許諾的忠誠割斷﹒

人民在偵探故事中的墮落里如此深﹒.....因為期待和希望的意

識…...是這樣高。在創世紀所有聖租的許諾. . . . . .都在等待富人民

終股來到進入許地邊緣的這一到(Olson 1985:145) 。

狄霍思看戶籍紀是人民在朝聖之路途中，向著許

地進發的故事，奧申卻看它是一個有關「天主不妥協

的公義與仁慈的故事，祂判傲慢的反叛者的罪，卻賜

予信仰天主的忠誠和許諾的「弱小者.!I '生命與希望」

(Olson 1985:180) 。到書的結尾部分，以色列不比他們在

的章派出偵探時更接近許地。但是這裡有一份希望，

人民會有不同的表現，會在信仰與服從中渡過約但

河。他們是否成功卻有待觀察。

巴郎的故事和法律也一樣，實際都是在希望中指

向將來。兩者都在經書記錯了以色列人首次的軍事勝

利，擊敗阿辣得王(21:1-3) 、息紅及敢格(21:10-35)之後

出現的。人民現在，四十年來首次臨於許地的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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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不曾遺棄祂的子民，祂對人民的許諾再度肯定

了。這個有利的背景，為巴郎以天主之名宣佈的許諾

神論的高峰舖路_j (Olson 1985: 158) 。然而在這神論之

後，以色列人馬上又滑落於背教的陷阱，歸依摩阿布

的女神巴耳培赦爾。只有丕乃哈斯戲劇性的大動作，

挽回另一灰企圖進入許地的流產。這些并列的情節，

強調了天主對自己許諾的忠誠和人民的無信與不忠的

強烈對比。

15 章的法律也以相同的方式，評論相連的敘述。

有關祭獻的法律，對於這個剛被拒絕進入許地的民

族，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是這些記述的開揚白是:

「你們進入了我賜給你們居住的地方時. . . .. _j ，再強

調 3剛剛對梅瑟的許諾，儘管老的一代要死在曠野，

年輕的 代要進入客納罕。同樣，這一章稍後記錄的

法律，處理有意圖或無意圓的罪，其實並不只在於解

釋對於觸犯安息日之罪的嚴重懲罰(15:32-36) ，同時也

解釋 16 章中對科辣黑、達堂和阿彼蘭的判罪。無論是

全民(14 章)或他們的領袖(16 章) ，故意藐視神的禁令，

都會招至災難性的後果。但經書最後還是以希望的提

示結束。戶 27:1-11 記述責羅斐哈得的女兒非常肯定她

們會進入許地，她們要分得她們應得一份土地。結果

立下了女兒承繼權的法律。然後，在 36 章，有關她們

[119 戶籍紀的神學]



婚姻的問題也提出來了:如果女子擁有土地，在她們

出嫁後部族的土地會否因此而落入別族?因此又立了

一條新例，擁有土地的女子只能嫁給自己的族人。賣

羅斐哈得的女兒欣然同意，因此，經書是以非常正面

的保證 r以色列子民各支派應固守自己的產業.J (36:9) 

結束。這些年輕女子的服從，是國家將來擁有土地的

(果已登。

奧申成功地把戶籍紀的全部資料組合成一個整

體:大部分似乎都能恰當地納入他所劃分的兩個世代

的方略內，不服從的老一代不能進入許地，然而天主

的許諾依然有效，只要新的一代遵守天主許話而生

活，許諾必會實現。不過，奧申自己也看到，我們從

經書所體會的神學，是在於我們對於它的結構的理

解，在我們以上討論經書的編排時，我提議經書似乎

更自然地分為三個主要的部分，或者由短的連接段分

開而不是截然分為兩部分。亞殊里的評釋提供的戶籍

紀神學，正好配合一個三分的結構。亞殊里的分釋對

後期的讀者，帶來了類似奧申的挑戰，但似乎對經書

現在所見的結構更合理。

亞殊里取了畢格曼(\V Brueggemann)用來解釋聖詠

中一些相對的情緒，例如:希望和絕望，讚美和哀歌

等的透視點。許多聖詠都以向天主痛苦的呼求開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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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詠 3:1-2) ，接著是對天主的大能的肯定(例如: 3:3-6) 

和另一灰懇切的求救(3:7) ，最後是一個有信心的結論

(例如: 3:8) 。畢格曼認為宗教經驗總是傾向繞圈子，

從天真的信賴到受干擾的信仰，最後到更新的、更成

熟的信德。他形容這個過程是:進程一反進程再進程。

亞殊里認為戶籍紀也切合這個方略:進程(1:1-10:10) , 

反進程 (10:11-22:1)和再進程 (22:1-36:13) 0 ñ~程的部分

(10: 11-12: 16; 20: 1-22: 1)是真正的轉接片段。

第一部分(1:1-10:11)顯示以色列決心服從天主的命

令，進行戶口調查(1 章) ，編排紮營的秩序(2 章)。驅逐

不潔者(5 章) ，編排各領袖獻祭(7 章)和舉行逾越節(9 章) , 

軍營充滿天主神秘的臨在，指示著他們朝向目的地:

客納罕的每一個步驟(9:15-22) 。

不過，以色列人出發不久，不服從的行為便接蹟

而來。三個情節講述他們對天主護佑的埋怨:一般的

怨言(1 1: 1-3) ，缺乏美昧的食物(11 :4-34)的埋怨，對梅瑟

的領導的埋怨(12:1-16) 。每一次埋怨都帶來天主的判罪

(11:1 ,33; 12:9-12) ，然而，以色列不能得到教訓，因為

更槽的不信任和不服從每每相繼而出現。偵探的情節

是進程中達至極烈的行動，因為人民公然重佈他們希

望掉頭返回埃及。他們恐懼死於客納罕，結果被在曠

野處死。在他們之前領路的雲柱是天主臨在和帶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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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走向勝利的證明，現在成了一個宣告，對民眾是一

個延長的死刑，而對偵子卻是即時的。還有更槽的，

肋未人和部族領袖反叛梅瑟和亞郎的謂導，地裂開，

判罪的火再次出現，毀溺千萬生靈的大災難接撞而來。

終於事情逐漸有了改善。民眾開始走向客納罕，

雖然還有更多的埋怨事件，但是判罪明顯緩和了(例如

21:4-9) ，同時也有零星的擊敗害納罕人和阿摩黎人的

勝利(21:1-3 ，21-35) 。隨著民軍抵達摩阿布平原(22:1) ，一

次新的進程開始出現，巴郎的預言肯定了將來的天主

的祝福。在另一次墮落歸依巴耳培敢爾事件(25: 1-15) 

之後，最後幾章都集中注意征服和佔領許地之事。戰

勝米德楊人(31 章)劃分約但河東(32 章)和客納罕地(34

章) ，都顯示這個民族最後是向上主、唯獨是上主進

發。但是，他們會一直這樣嗎? I將來已在天主子民

面前展開，但一切還是不肯定的。一切都在於祂的子

民能否保持朝向祂、唯獨朝向祂的方向。天主子民的

每一個新世代都要對同樣的不確定，但是也有同樣的

祝福_j (Ashley1993:11) 。

亞殊里分析的主要衝力和奧申的類似，但是他對

戶籍紀開始的十章的處理，似乎更貼切，奧申不只一

次提到同樣的樂觀態度籠罩著戶籍紀的首尾十章，而

亞殊的「進程一反進程一再進程」的方略卻能充分地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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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這一點。耐勒雖沒有用這些詞彙，也是供了類似的

戶籍紀神學。

耐勒認為戶籍紀的敘述，交替地教述了由服從天

主命令而引發行動的情節，及由人的說話觸發行動的

情節。「在兩者之間有明確的對比:天主發出指令，

服從帶來很大的進展。但是，當以色列人自作主張，

我們聽到的不過是囉唆、埋怨和反叛，而且這些行為

更挑起天主的判罪_j (Naylor 1994: 16月。基於此，他把 1-10

章劃分為一組，由天主之言引領(cf. _-\shley' s orienta包on) , 

11-25 章以子民抱怨天主為特色(參閱反進程) ，而品-36

章是「天主的話直接對以民講，並肯定他們將來的承

繼權_j (Naylor 1994: 162; 參閱新進程)。

這交替結構歐示 3戶籍紀神學中一個基本的元

素:儘管以色列一再失敗，天主依然忠於祂盟約的目

標。那些向祂挑釁的人喪失他們的繼承權。他們也喪

失了生命。然而，天主依然忠誠，祂的話不斷肯定祂

的目標不會改變(Naylor 1994: 162) 。

在綜合戶籍紀的神學時，耐勒指出講話在書中的

意義。天主的講話在創世紀中對於確定它的主題和神

學的重要性，是一直以來學術界所公認的，但是，在

戶籍紀中的講話未曾經過詳細地研究。耐勒從經書的

三部分中，選出那些標示神學發展的關鍵性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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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7 :按天主的指示，清除了營內的污穢和收

拾了所有的營地之後，司祭以天主之名給予的祝福。

10:35-36 :梅瑟勝利的祈禱 r上主，請你起來，使你

的仇敵潰散，使懷恨你的由你面前逃走_j ，不但結束

了經書的第一部分，同時也把它總結起來。天主與以

色列問行，帶領他們向著許地走去。

在書的第二部分在以色列反叛的籠罩下，天主宣

佈 r..... 他們決不能見我對他們祖先誓許的地方. . . . . . _j 

(14:22-23) 。但是按著是在巴郎的預言中出現的，以色

列的將來非常光明的一面 (23:7-10 ， 18-24; 24:3-9 ,15-19 , 

20-24) ，和肯定永恆司祭可以確保以色列的罪得到補贖

(25:12-13) 。

經書最後的部分包括一再命令劃分土地作為他們

繼承的產業(26:5日6; 33:50-56; 34:2,29) ，和最後天主的

宣佈 r以色列子民各支派應固守自己的產黨_j (36:9) , 

強調祂要堅定實現自己的諾言。

施靈恩(D.JλClines)界定梅瑟五書的主題為 r向

聖祖的許諾... ...部分實現... ... _j (1978: 29)而耐勒認為

這些許諾對於戶籍紀的神學非常重要。在創 12:1-3 天

主向亞巴郎的許諾涉及四項元素:與天主建一種關

係、土地、無數的後裔和對民族的祝福。天主和以色

列保持一種關係的許話，是戶 1-10 章的核心。梅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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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í上主，請歸來，住在以色列千家萬戶中_j (10:36) 

和司祭的祝福(6:24-25) ，用語言表達了這許諾;營地的

組織，以會幕為中心，以及一再出現雲柱，是以具體

的事物表達這許諾。土地的許諾控制了經書從開始至

結束的結構:它開始是以色列人從西乃逐漸走向客納

空邊境，他們停在那裡因為探子的報告，後來從約但

河東再向邊界進發。無數後裔的許諾較不突出，透過

戶口調查的結果(1 ， 26 章) ，梅瑟的祈禱(10:36)和巴郎的

問題 í誰能數盡雅各伯的塵埃? _j (23:10)都反映這

許諾己實現(參閱創 13: 16) 。向全民的祝福在戶籍紀中

是最不明顯的一面，但是，巴郎幾乎一字不漏引述原

來的許諾，他說 í祝福你的，必受祝福_j (24:9) ，這

暗示把有福的外邦人帶進天主福佑的圈子內。

近年的研究肯定不曾盡述有關戶籍紀的神學。不

過自廿世紀初，當評釋者否定戶籍紀的神學可以確定

以來，已有了很大的進步。近年學者確認經書的核心，

就是天主忠於祂對以民的許諾，而以民卻不斷傾向不

服從和不信賴，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它的開放式的結

尾，客空納在望，但還未進入，邀請後代的以色列人

去回憶天主過去對他們的仁慈，去信仰和服從他們當

前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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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期的F籍紀註釋

F籍紀被多部聖經書卷引述或提及，其中最明顯的

是申命紀，此書的首三章記述了大量與戶籍紀相同

的故事。不過，它並不援用同樣的方式講述這些故

事，遷就有困難了。申命紀見過戶籍紀全書還是只讀

到其中某些部分?它是故意改動戶籍紀的版本嗎?

如果是，理由是甚麼?現在所見戶籍紀會不會如溫塞

德G. Van Sete吋所主張的那樣，反而依賴申命紀?我們

對於在聖詠和厄則克耳找到的戶籍紀片段也可提出同

樣的問題。這些片段，是引用了我們現在所見的戶籍

紀的傳統?還是另有獨立的戶籍紀版本?

很明顯對以上問題的答案，至少一部分是依賴相

關的作品的日期，正如我們在第 4 和 5 章所討論過

的，戶籍紀的日期問題是一個眾說紛耘，辯論很多的

問題。如果在戶籍紀中的 P 資料，日期可以定在 6 或

5 世紀，那麼，申命紀或厄則克耳或聖詠的作者，不

太可能見到戶籍紀現在的模式。如果我們考慮這些書

卷所經歷的修訂的各個階段，問題會變得更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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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不要在此重論早前討論過的源流批判的

問題。反而，我要探取一個正典的取向，按文本現時

在聖經所編排的秩序閱讀，至少，現在的聖經是猶太

人和基督信徒超過二千年來所做工作。如果米古龍對

戶籍紀所定的日期是正確的話，這也可能是文本出現

的歷史秩序。讀者可循這文本的正典秩序，依著故事

和法律現在所見的環節，閱讀和比較，以作出神學的

結論。以下我會先從檢驗申命紀做起，接著是厄則克

耳和舊約時代的聖詠，然後看死海卷軸、約瑟夫的《猶

太人的歷史)) Goseph肘， An力quities oj the J ews)和新約，作
為代表早期的猶太和基督徒思想。

申命紀

申命紀是以梅瑟向他的人民作最後訓話的形式表達。

(還是否是一個有根據的歷史圖畫，是屬於歷史問題，

和正典研究無關。)這位偉大的天主之人，曾經帶領以

色列出埃及，取道西乃山來到客納罕邊境，現在回顧

他一生的經驗和展望將來。他希望以色列最終能在這

土地上定居下來。他最大的關注是以色列人遵守法

律;因為如果他們不守法，他們將被從這片土地上驅

逐出去，就像客納罕人將面臨的遭遇一樣。因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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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大量資料，包括講解天主由西乃賜予的法律的各

方面，其內容及主旨由書名可見一 r第二法律_j (或

中文的再申法律)。無論如何，申命紀頒布法律的這

種類型，和出谷紀及戶籍紀中所見的很不同。在這些

書巷中，法律是天主的話，在西乃山或在會幕中，直

接向梅瑟和亞郎宣佈。另一方面，在申命紀，卻由以

色列最偉大的先知講解法律，預期當以色列人進駐許

地時，在新環境內貫徹和施行這些法律時所要面對的

問題和困難(例如:申 7:1-5) 。有時，在先前的經書所

見的許多法律，在申命紀中亦相當詳盡地再次提出

來。在戶 35:9-34 有關謀殺的法律，先在申 4:41-43 暗

示，然後在申 19: 1-13 詳論;而戶 18:21-32(什獻儀)

也在申 14:22-29 討論。至及其他的法律就大部分扼要地

綜合起來:戶 28悍的//申 16:1-17(慶節) ;戶 15:37-41//申

22:12 (衣還應帶繼頭) ;戶 30:2-16//申 23:21-23(誓願)。申

命紀特別關注那些會導致以民喪失土地的罪行一一尤

其是崇拜偶像、謀殺和姦涅的罪行(例如: 19-22 章)。

梅瑟督促人民躲避這些罪行，警告犯罪者要受到嚴厲

的懲罰。

不過，他對於以色列人的服從性是悲觀的。他們

過去的記錯使他對將來的希望很微。主要的法律環節

(申 5-26 章) ，由序言(1-4 章)和尾聲(29-30 章)作為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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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的框架，序言的開埸白，首先回顧他們過去在曠

野流浪的失敗，最後的尾聲想像將來他們的不服從必

然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充軍。序言中對事件的回憶，不

是以一種超然的歷史口吻，而是充滿熱誠的講道，呼

籲人民要極力避免重蹈覆轍。

在重述偵探故事(戶口-14 章)和征服厄東(戶 20-21

章)時，申命紀是相當有選擇性的。有關事件的許多細

節和以色列人的路線都忽略或縮短了。申命紀對於事

件發生的實況興趣不大，但要知道它發生的原因，新

的世代可以怎樣避免上一代所犯的罪。

似乎申命紀重複值探故事，是因為在申命紀世代

的以色列人，也面對著類似戶籍紀世代的情況。在戶

的-14 章，以色列己抵達客納空、這片許地的邊境，如

果他們不犯錯，很可能已進駐了。現在，在申命紀第

1 章，另一個世代也正臨於客納罕的邊界。這次他們

會有信德和服從，最後終能進入許地嗎?申命紀強調

上一代的錯誤。

在戶籍紀偵探同時強調那地方的肥決和居民的強

悍，但在申 1:25 卻說﹒「上主我們的天主即將給我們

的地方實在好」。這使拒絕進入這土地的人更值得譴

責。在戶 14:2 人民埋怨梅瑟;在申 1:27 人民埋怨上

主，再次強調他們的無信和不服從。在申 1:29-31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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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呼籲人民要信賴上主的大能會帶給他們勝利，在

1:32 他立刻提到他們仍不信賴上主，即使他提醒他們

在出谷時天主曾為他們而探取了干預的行動。最後，

在申 1:37 說 r天主對你們發怒因為我的緣故_j 0 (譯

者註:申 1:37 中文聖經譯為 r為了你們的緣故，上

主也對我發怒. . . . . . _j )在戶 20:10-12 記述 3梅瑟所犯的

一項罪，這罪使他不能進入許地。在此申命紀可能暗

示這件事，不過申1:37 的上下文卻和偵探故事相連，

因此，在此申命紀重申不信賴和不服從可怕的後果。

這話對於申命紀聽眾的貼切性，是由合併離開埃

及的世代和將要進入客納罕的世代而加以強調。申命

紀相當清更重偵探偵查客納罕已經過了快四十年，而老

的無信的一代己死去(1:3 ，的; 2:14) ，然而在此把兩個世

代相混，尤其是 1:26: r你們卻不肯上去J 和 1:30: r在

你們面前_j ，以及在 1-3 章常用「我們 J 的字眼。這種

在文字上把兩個不同的世代相連，更把問題尖銳化:

年輕的一代會像他們的父親那樣嗎?如果任由他們隨

心所欲，前景是暗淡的。

但是有另一條線索貫穿這幾章:上主是忠於自己

的許諾的，她也有能力滿全這些許話。聖祖將有數不

清的後裔的許話已實現"3 (1:10) 。再者，在申命紀重述

以色列與厄東、摩阿布和息紅的接觸時，較少強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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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一一以色列和其他對手的協商一一而更多強調

上主的主動。每次都是以色列在天主的命令下向前

行。而且，厄東不像在戶籍紀那樣諸多阻撓，在申命

紀中厄東表現害怕(2:4)和依從。申命紀提到上主賜給

厄東、摩阿布和阿孟土地(2:5丸 19) 。如果上主尚且給予

這些民族土地，祂豈不更確保一幅土地留給以色列!

的確，只要以色列在服從和信賴中向前行，出期不意

地征服和定居於息紅的疆土，正是可能在客納罕發生

的事情的預嚐(3:21-22) 。申命紀就是這樣重述上一代的

故事，以向當前的聽眾挑戰，要他們去選擇生命或死

亡， ，-你應愛慕上主你的天主，聽從他的話，完全依

賴他;因為這樣你才能生活，才能久存，才能住在上

主向你祖先......許誓要給你們的土地上_j (申 30:20) 。

厄則克耳

申命紀描寫梅瑟在許地的邊界向以民訓話。厄則克耳

的預言是在更遠的東面充軍巴比倫時發出的。厄則克

耳是耶路撒冷的一位司祭，可能在公元前 597 年巴比

倫人攻陷耶路撒冷不久被克軍到革巴爾河(Chebar)上

的特耳阿彼布(Tel Abib) 。被充軍的人們和那些留在耶

路撒冷的人，都希望耶京被困只是暫時受挫，傀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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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漆德克雅可以保命而猶大也可以恢復獨立。在城內

的耶肋米亞和被充軍的厄則克耳，同樣攻擊這些虛假

的希望。不過兩位先知都遭受反抗。敵對的先知都重

講更樂觀的訊息，雖然這訊息大受被充軍的人群歡

迎，但厄則克耳卻形容這些假先知是固執和叛逆之徒

(則 13 章)。

為求信於群眾和打擊他的對手，厄則克耳大量取

用梅瑟五書的傳統。「厄則克耳是所有先知中，無論

在用詞和內容上都非常接近托辣 (Torah) 的一位」

(Greenberg 1983: 40) 。作為一位司祭傳道者，我們可以

預料他常引述出谷紀、肋未紀和戶籍紀中的司祭典資

料，當然在此，我們集中注意的是他引用的戶籍紀中

的司祭典資料。厄則克耳有些常用的短句是取自戶籍

紀的，例如 r反抗_j (參閱:戶 14:9)' r叛逆之徒_j (參

閱:戶口10[25]) ， r宗族的領袖，千夫長_j (參閱戶 1:16;

7:10) ，以及其他許多在這兩部經書之外絕少見的詞彙

(例如 .r監醬」‘overSl阱，戶'quddãh;r光榮自己jexalt oneself' 

hitnaffi'; r~i3'1l嘗不義 jbrin伊g iniquity to remembrance' ma棋。

故帥的。厄則克耳過份渲染以色列厚顏無扯的賣淫，和

她將會為自己帶來的判罪(則凶，23 章) ，是借用戶

5:11-31 的想像。厄則克耳引用或暗示肋未紀和戶籍紀

上許多的法律，主要顯示以色列的罪應該受罰，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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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又再弓i述這些法律，有時甚至以修訂的形式，作

為以色列將來復間的保證。和戶籍紀一樣，法律的頒

布是作為一個許諾:天主命令祂的子民以只能在許地

上舉行的方式崇拜祂，這暗示祂要帶領他們進入許地。

厄則克耳書主要分為兩部分。 1-33 章記載公元前

587 年耶路撒冷最後淪落之前厄則克耳的教訓，而

34-48 章則是較遲的敕恩神諭，預期子民的復興。很明

顯，耶路撒冷的淪陷證賣了厄則克耳的訓導，也擊碎

了許多被充軍者的虛假希望。但被逼接受天主判罪的

事實，被充軍人士可能悲觀地認為以色列喪失了將

來。然而厄則克耳卻肯定他們有將來:正如當年在曠

野，以色列曾經因為不服從而被判罪，但最後得到赦

免和許諾進駐客納罕地，所以如今在巴比倫的曠野，

同樣有即峙的判罪，判罪之後將會有以耶路撒冷為核

心的新敕恩。

在 1-33 章厄則克耳探用了曠野時代的敘述，以顯

示耶路撒冷的判罪是不可避免的。在司祭典文學中，崇

拜偶像、流血和不道德的性行為，都是最嚴重的污穢，

會導致喪失許地，厄則克耳時常形象化地指責這些罪行

(見 16， 18 ，20，23 章)。在 20 章多次引證偵探的故事，以顯

示天主可能會怎樣處理以色列當時的罪。儘管祂曾為他

們揀選3流奶流蜜的地方(則 20:6; 參閱戶 13:2， 16) ，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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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反叛了祂。戶籍紀記錄了只有子女能進入客納罕，他

們的父母要死在曠野。但厄則克耳卻說，即使這些仁慈

行動也有逆轉 í他們的後代也背棄了我_j (則 20:21) 。

曠野的反叛者的後代無疑就是那些被充軍者和在耶路

撒冷的殘存者，因此，現在他們也要面對同樣的命運。

「我怎樣在埃及地的曠野中，懲罰3的祖先，也要怎

樣懲罰你們一一吾主上主的斷語一一_j (則 20:36) 。

耶路撒冷的陷落證賣了厄則克耳的警告，使他的

敵對者失信。在聖城無可避免地淪落的黑暗中，他的

訊息現在成了希望的訊息。但是一份基於對天主恩寵

的希望，而不是以色列人的服從，或者更確實地說，

是希望天主的恩寵會為全國創造 顆新的心，促使她

服從(36:26) 。

戶籍紀中的題目再次被引用來支持這希望的訊

息。根據偵探報告，客納罕是一個吞噬居民的地方(戶

的:32) 。不幸，國家的罪行正好導致這種事情發生;以

色列人在此地大批被吞噬。但是現在厄則克耳宣佈'

這地方再也不吞噬它的居民;他們要在此繁衍(則

36:10， 14) 。戶 19:19 指定不潔的人應被灑上取潔之水。

戶籍紀指定由一個人做這事，但則 36:25 說天主要親自

做這事。

在戶籍紀的許多法律都有雙重目的:一方面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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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以色列人在客納草地如何行事，另一方面也許話，

天主要帶他們進入許地帶的口 36:1-9) 。厄則克耳從戶籍

紀上取用法律時也確保有類似的雙重白的，不過在此

卻往往許諾的方面，蓋過立法。的確，在某些例子中，

40-48 章的提綱是遠景更甚於現實。在則 47:13-20 上所

見的客納罕邊界和戶 34 章類似，然而土地分配的方式

卻是由天主直接劃分而不是由人自己抽籤決定，至於

每一部族由東界到西界各有一份也是相當不實際的。

這裡是要強調新以色列將是天主的創造而不是人的。

同樣，乾枯骨頭的意象(37 章)和水從新耶路撒冷湧流

出來(47 章)都是在強調新國家的生命來白天主。似乎

是神學，不是崇拜的實際需要，在指示新聖殿的設計

(40-42 章)。強謂透過聖殿象徵性的形狀，至聖的天主

要再次真正居住在祂子民之間。 43-45 章所寫的司祭、

肋末人、慶節和祭獻，都應該在這個神學的框架之內

詮釋。厄則克耳的法律在許多點上都配合源於戶籍紀

類似的法律，不過有些方面，兩者也有差異。至於則

40-48 有關復興的提綱的其他方面，我們不清楚厄則克

耳是否期待將來的司祭會嚴格遵守，或者，這只是另

一種方式肯定，新的世代將是由上主親自全權領導的

世代。祂將與他們同在，並親自指導他們的崇拜和祭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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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詠

大部分聖詠都是為在耶路撒冷聖殿內崇拜而編寫的。

這些聖詩可能是由聖殿內的歌詠團或參與崇拜者詠唱

或誦讀。戶籍紀在幾方都涉及崇拜和禮儀的事頂，但

聖詠與戶籍紀的連繫卻很有眼。

對於司祭祝福的回應:

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

願上主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

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戶 6:24-26) 。

卻在聖詠多處找到。詠 67:2; r願上主憐憫我們，並

祝福我們;以自己的慈愛容光照耀我們! .J很明顯是

參照戶 6 。這首聖詠可能是在帳棚節臨結束前，朝聖

者在準備回家時唱的。

一系列登聖殿歌(詠 120-34)在聖詠集內形成一個

相連的短誦環節，常被認為是上耶路撒冷朝聖時用的

({到如:詠 122:1) 。但是利畢殊(L.J. Liebre帥， 1955: 33-36) 

卻指出這些聖詠和司祭祝福有不少聯繫(例如; 120:6-7; 

121:3-8; 122:6芯; 127:1) ，認為這些聖詠是猶太人對司祭

祝福早期的「米德辣市.J (凹的shic '即猶太人的聖經註

釋)式的詮釋。對祝福其他的回應亦可在其他的聖詠中

見到，其中有:詠 4:6(7); 31:“ (17); 80:3(4) ，7(8) ， 19(20) 。

戶籍紀另一首詩:約櫃之歌，是最有勝利氣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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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聖詩之一。根據戶 10:35 '每當上主的約櫃起行，

走在以色列子民前面，帶領他們走過曠野，朝著客納

罕進發時，梅瑟就說:

上主，請你起來，使你的仇敵潰散，

使懷恨你的由你面前逃走。

ð7X 68: 1 (2) : 

願天主興起，使他的仇敵四散，

願仇恨他的人，由他面前逃竄 1

戶 10 章的樂觀情緒幾乎馬上被三個叛涯的探子

驅散，更在他們重佈使命流產時跌至最低點，詠 68 描

寫天主勝利的遊行，從西乃出發(8[9]) ，經過患紅和教

格殿北(詠 68:15-23 [16-24]; 戶 21:21-35)的巴商高山，上

到耶路撒冷天主自己選擇的聖殿(24-29 [25-30]) 。祂要

在此統治世界，萬民要向祂致敬(詠 47 ， 72) 。在這首聖

詩中，梅瑟五書都很突出地描寫的天主計劃受挫的事

件，卻整個被忽略了。上主是至高無上的;祂戰勝祂

的仇敵。祂在熙雍山建立祂寶座，全世界都要明認繭

的權戚。以色列的歷史展示3祂絕對的大能。

其他的聖詠也聚焦於天主為以色列所做的光輝大

事，忽視她的無信和不服從。例如:在一系列作為一

個與司祭祝福相連環節的登聖殿歌的結尾，唱出 r願

創造天地的上主，由熙雍向你祝福_j (詠 134:3)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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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兩首聖詠(詠 135 ， 136)詠唱從創造以來天主的救

恩，從出谷和曠野直到在客納罕地的定居。兩首詩都

提到征服約{旦河東(135:8-12; 136:10-21) 。

詠 105 是三首以詩的形式表達以色列歷史的聖詠

之一。這是一篇以讚美歌的形式唱出的訓導，可能是

在某些特別的揚合，例如迎約種進耶路撒冷時用的(參

閱編上 16) 。詠 105 完全是正面地慶祝以色列的天主給

予的成功，從亞巴郎的受召到征服土地，詩人說這樣

可提醒以色列遵行祂的誡命，悟守祂的命令(105:45) 。

不過，詠 106 的開始末日結尾都顯示，這是與上一

首聖詠 105 首平行的，都是重溫歷史的詠史詩，不過

以不同的手法表達。這一首懺悔詩，回顧以色列在她

最偉大的勝利期間所犯的許多過錯。 j度紅海之後是在

曠野的放縱貪慾(14-15; 戶口:4-31)達堂和阿彼蘭的反叛

(16-18; 參閱戶 16) ，無信的偵探(24-26; 參閱戶 13-14) ，在

巴耳培赦爾事件上的背教(28-31; 參閱戶 25:1-8) ，在默黎

巴的反叛(32-33; 參閱戶 20:2， 13) 。值得注意的是，聖詠

對在出谷時代遠古的歷史罪行，比對在近期在許地上

犯的、導致充軍的罪(47) ，有更詳細的追憶(34-46) 。詩

人似乎認為以色列在曠野塑型階段的事件是原型，暴

露她有罪的反叛性格。

兩首平行的詩，詠 105 篇強調天主的恩寵，而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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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則強調以色列的罪性，都帶出了我們在申命紀和厄

則克耳都注意到的，對過去又愛又恨的矛盾心理。天

主的恩寵是慶祝和希望的原因，但以色列的反判是對

當前的世代一個警告，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詠 78 把

上主在埃及和在曠野所作的恩寵事件分類，天主的善

對比民族的善忘和不知恩，天主的善舉，以選擇達味

為王並以耶路撒冷作祂的聖所為高峰(詠 78:“-72) 。聖

詠的所有歷史評價的推動力，以詠 95:7-8 的綜合最清

晰 r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不要再像在默黎巴那樣

心頑'也不要像在曠野中瑪撒那天! _j 

戶籍紀和聖殿卷軸

谷木蘭小教渡的死海卷軸中的聖殿巷軸(llQT) ，是其

中最長的一巷，內容大部分和戶籍紀的重疊。內容包

括重述從出谷紀 34 至申命紀的梅瑟五書的法律。以一

個特別的題目把法律總合起來，例如把法律的不向題

目，例如有關祭獻，或誓願'協調和綜合梅瑟五書不

同的部分。它也介紹不少經外的資料，特別是一個聖

殿的設計，是撒羅滿聖殿很可能曾經探用的。它所包

含的特別材料和它對聖經法律所作的解釋，使人對於

谷木蘭團體有關崇拜和聖潔的概念，有深入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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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卷軸主要的抄巷的日期，可定於一世紀的開

始，但是從公元前二世紀的片段看來，它可能是在那

時或更旱的時期編寫的。耶典rr. Yadin)認為這是谷木蘭

的創始人、正義的導師的作品，但是有些學者認為它

比這小教派更旱。這無疑是一份非常教義化的文獻，

把許多以第三人稱寫的法律，重寫變成天主的直接命

令。例如戶 30:2 說 r若人向上主許願_j , 11QT 說:

「若人向我許願J

它對於聖潔的規則也是非常嚴格的。它把梅瑟五

書應用在曠野紮營的法律，用在聖殿和耶路撒冷，而

且把它們定得更嚴厲。根據戶 5:2 '所有那些生顯病的

人，釋囚或接觸過死人的，都要被逐出營外，因此

11QT45:15-18 堅持凡是這類人都必須留在城外，直至

他們潔淨為止。但是肋 15:18 宣佈行房事後隔一天行一

灰洗游禮，便已足夠，但 11QT45:11-12 卻堅持要隔三

天才算潔淨。根據肋 21:18 瞎眼的司祭可以不獻祭，

11QT 驅逐所有瞎眼的人，不但離開聖殿的範團更要離

開聖城(l1QT 45:12-13) 。

在處理取潔的事上，聖殿卷軸把所有分歧的片段

綜合討論。在處理逾越慶節和無酵餅節的事上，也明

顯地見到同樣的程序。 l1QT1 7:6-16 把肋 23 章戶 28 章

和申 16 章都綜合起來。在 11QT1 8間的星期的慶節(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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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臨)也連從同樣的程序。在卷軸中有許多中斷或不能

連接之處，所以它的確實意義，有時要靠推測。這些

慶節在舊約和後期的猶太主義中是有名的， {旦聖殿卷

軸另外包括兩個特別的收獲慶節，其中之一是聖神降

臨後五十目的酒節，和再五十天後新油節。兩個慶節

都沒有舊約的基礎，只有指定舉行兩個慶節必需舉行

的祭獻，與戶 28-29 上所記，全部主要慶節的要求有

些相似之處。在後期的正規猶太主義也不見這兩個節

曰:這顯示聖殿卷軸的非正統性。

戶 30:2-15 有關誓願的規定，又顯示了聖殿卷軸如

何修訂早期的文本，給它一個新幅度的例子。它弓i 申

23:21-23(22-24)有關許願和還願之重要的一般規則，以

及如果不能還願最好還是根本不許願的評論作為序

言。 11QT 稍微改動了申 23:22(2月的「如果你抑制_j(譯

者註:中文聖經的譯文略有不同) ，為「如果你抑制

不許願_j ，似乎也暗示同樣的思想。若瑟夫說厄色尼

人避免許願'可見在此的改動，可能就是反映這種態

度。然後，才正式引述戶 30:3-15(4-16) ，其中也有縮

略，不過並不反映重解早期的經師詮釋的任何痕跡。

不過，明顯的是，雖然這是有系統地取代第三人稱的

表達方式，例如 r若人向上主許願. . . . . . _j而以第一人

稱表達 r當一個人向我許願_j ，及「上主將寬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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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我將寬恕她_j (llQT 53:21) 。這個有關許願的片段，

以返回申 12:32 (13:1); r今天我所命令你的一切話，你

要實行和滿全。你不能增加也不能滅少_j (11 QT54:6-7) 。

這樣可強調誓願和宣誓的神聖性。聖殿卷軸就這樣，

以適合它更廣泛的視野和關注點來處理聖經的教訓。

卷軸不但不曾放寬聖經教導反而推廣它，把它應用在

團體所有的成員身上。所有人都應該實踐超越梅瑟五

書的法律規定的，司祭應守的聖善和潔淨的標準。

若瑟夫論戶籍紀

若瑟夫在他的猶太歷史:且可你um opus 中的一部分 : The 

Antiquities oj the Jews (猶太古史)重述戶籍紀大部分的

敘述和綜合它所包含的大部分法律。若瑟夫的著作和

聖殿卷軸有相當大的出入，其實不日本章任何的詮譯，

都有很大的差別，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先講講「猶

太古史」的背景和它的目的。

若瑟夫生於公元 37/38 年一個優秀的司祭家庭，

受過良好的猶太教育，經過多番的篩選之後，他終於

從諸多猶太團體之中，選定了成為法利墓的一份子。

羅馬之行後，他回到加里肋亞，在公元 66 年對抗羅馬

人之役，他任指揮官。可是被俘虜後，他竟投靠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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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猶太事務方面向他們提供建議。在戰役結束前他

和弟鐸前往羅馬，專心從事寫作。他的 Jewish War(猶太

戰爭)在 70 年代末寫成，但他的「古史J 卻花3他相

當畏的時間，大約直到 93 或 94 年才完成。

「古史」是為講希臘語的羅馬人寫的。書是為向

一個古典世界推薦猶太人和猶太主義，旨在顯示猶太

人和他們的文學的古雅和偉大，並回應當時在羅馬帝

國之內的那股反閃族的藐稅。若瑟夫模仿達尼休

(Dionysius, 7BC)寫的一部羅馬歷史: Roman Antiqui，仰的寫

法，在某些方面把梅瑟寫成一位古典的英雄，強調故

事中最令古典世界印象深刻的要點，卻省略令他們反

感的事件。不是所有偏離聖經文本的敘述，都應歸於

若瑟夫自己的創造。很明顯，他對故事的潤飾和對法

律的解釋，都是根據較旱的猶太傳統以及他的助手們

的專門知識。書中有關古典文學的引喻，無疑是來自

這些助手的協助。

在這部短短的導讀中，以上各點元素都不能深入

研究:以下我只能簡略地指出，若瑟夫的目的，如何

在某些點上影響他重述戶籍紀。

從著作的開始，若瑟夫許話不在他的著作增添或

減少任何東西，只是忠實地重述聖經的敘述(Ant. 1:17) 。

不過，很明顯，他很快就違反他的許諾，兩樣都做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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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情節明顯是經過潤飾，有些乾脆省略了。這些改

動有幾個原因。第一，他要盡量使他的教述戲劇化和

刺激，以便抓住讀者的注意力。在戶籍紀中那些相當

短的講話，常被他加長3不少，有時甚至加添了聖經

所沒有的新講辭。例如:在戶 16:15 '儘管生氣，梅

瑟只是向天主抗議他的無辜，但是，根據若瑟夫伊nt.

4:40-50) ，他大力擊石「發出洪亮的聲音，使人群都聽

見」。反叛者和他們的帳幕忽然被土地吞噬，這證

賣了天主的判罪，他不但使之合理化，他更使整件

事戲劇化，他說那是一揚地震，像巨浪一般把帳幕

捲去，即時「發出震耳欲聾的巨響_j (Ant. 4:51) 。若

瑟夫所用的增加故事吸引力的其他策略包括:諷刺、

懸疑和浪漫故事。例如:明顯是參照梅瑟的雇士妻子

的故事(戶口:1) ，若瑟夫講述了一個由梅瑟帶頭埃及

人，成功地攻打埃塞俄比亞人的戰役。故事的高峰是

苔比絲、埃塞俄比亞公主瘋狂地愛上梅瑟，他在公主

同意獻城的條件下終於答應娶她為妻的nt. 2:243-53) 。

其他改變戶籍紀敘述的例子，明顯是基於神學的

動機。雖然若瑟夫堅持，應從這段歷史取得的教訓是，

天主獎賞那些遵守祂的法律的人，懲罰那些不守法的

阱以1:14) ，即使他可能覺得他的羅馬讀者不是很積極

相信奇蹟，他卻有意貶低天主在歷史中的位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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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銅蛇的故事(戶 21:5θ) ，銅蛇可治癒任何被蛇咬傷

的人，這一段是完全被省略的。在戶口:1-5(中文聖經

17:“-20)中，天主吩咐梅瑟命每族的領袖把他們的棍杖

放在會幕內，但若瑟夫卻說這是梅瑟自己的主意

(Ant.4:63-66) 。同樣，在戶 25:4 中，天主命令梅瑟把所

有崇拜偶像的罪魁禍首懸掛起來，若瑟夫卻說梅瑟請

求犯崇拜偶像之罪的人承認他們的罪(Ant.4:141-44) 。

這些改變之中，有些有一頂的加的動機，是特別

的設計，為 3把梅瑟描寫成古時理想的模範領袖。梅

瑟是那個世代在猶太傳統中，唯一著名的人物，若瑟

夫要保證梅瑟不被反閃族者嘲笑。因此，他宣試在梅

瑟的出生、機智和俊美各方面，寫成能和希臘和羅馬

英雄相匹配的人物。但當然最主要是強調他的領導、

智慧、勇氣、節制、公正和虔敬的特質。例如若瑟夫

不願意寫梅瑟生顯瘡，硬生生改寫出 4:6 '寫他把手從

懷中取出時，不是生滿墉瘡而是變得像自罣粉那樣自

(Ant. 2:273) ，並辯論說，如果梅瑟是擴病者，他不會

驅逐顯病者出營(戶 5:2; Ant.3:265-68) 。

若瑟夫為了強調梅瑟的領袖天賦，用不少篇幅描

寫管理以色列人的困難。當偵探自營，群眾戚脅要用

石頭擲死梅瑟，若瑟夫寫他很有同情心地祈求天主平

伏群眾的恐懼和恢復他們的信心甘nt. 3:310) 。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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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16-17 ， 25 多次群眾的反叛中，若瑟夫語大了他們

對梅瑟的憎惡，以便突顯梅瑟處理這類事件的領袖技

巧，增加讀者對他的仰慕。梅瑟在處理默黎巴反叛中

所犯的罪，若瑟夫很輕易就省略了。

在戶 27:1-11 梅瑟必須就責羅斐哈得的女兒提出承

繼土地的問題，向上主詢問。但若瑟夫並沒有記述這

樣的詢問:梅瑟馬上作出決定，完全是出於他自己的

主動，這說明梅瑟的偉大智慧。對於若瑟夫來說，和

斯巴達人 Lycurgus'雅典人 Solon 及羅馬人 Numa Pompilius 

相比，他是真正的立法者。聖經，或者更明顯的是，

聖殿卷軸，強調法律神聖的來源，梅瑟只不過是受者，

若瑟夫只有五次提到法律是由天主踢予 í可是我們

一共有二十三灰聽到梅瑟法律的說法.J (Feldman 1992:9) 。

為了說明梅瑟的故治家的質素，若瑟夫綜合許多

梅瑟五書的法律。和聖殿卷軸一樣，他也從梅瑟五書

的各部分攪集不同的法律，編輯在不同的題目之下，

在有需要時加以協調的解釋，思路通常和後期的辣彼

傳統相遇。他這樣解釋他的方法 í我們其中一項創

新之舉是分門別類，把法律歸於多個題目之下;因為

他所留下的是散亂的記錄，只是直接記錄從天主得來

自3一切.J (Ant. 4: 197) 。就這樣，他綜合了獻祭法和取自

戶籍紀和肋未紀的片段(Ant. 3:224-57) ，就像他綜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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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的規則一樣(Ant. 3:258-79) ;有關謀殺法律，他集合

戶籍紀和申命紀的規則而加以綜合阱nt.4:172-73) 。

無論如何，解釋法律不是若瑟夫的主要目的。他

說什以 3:223)他有意要寫另一部書陳述法律。但他從未

著手寫這部書。他搜錄了一些法律來說明梅瑟的智

慧，這由猶太人直到現在仍忠心遵守這些法律可見。

「這些法律，非常優秀，超越人類智慧的所有標準....

嚴格地遵守..， ...猶太人無論是在和平的日子，儘管生

活奢侈，或在戰亂中，儘管受抑制，仍然忠守不二J

(Ant.3:223) 。即便是若瑟夫所重述的戶籍紀也不能證明

這一點，這項聲明證實了，他引用猶太人的歷史以評

論他們和他們的宗教，是出於他自己的護教的興趣，

但在聖經的傳統中，重點還是放在以色列的罪性和天

主的恩寵上。

戶籍紀和新約

新約是由多位不同的作者寫成，時間大約是若瑟夫的

Antiquities 成書之前半世紀。和若瑟夫不一樣，新約的

作者不是對法律或戶籍紀的故事，作有系統的解釋。

新約重述戶籍紀的片段，比若瑟夫或聖殿卷軸的重

述，更隨意和更接近申命紀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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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弓i 用戶籍紀的片段，最長也可能是最早期

的，可見於格前 10:1-10 。保祿最關心是改正格林多教

會縱容崇拜偶像和性關係的錯誤，依賴聖事求取救恩

的心態。因此，他一開始就指出「我們的祖先都曾

在......海中受了混而歸於梅瑟'都吃過同樣的神糧，

都飲過同樣的神飲_j (格前 10:2-4; 參閱戶 11; 20:2-13) 。

可是，他們中多數不是天主所喜悅的，自而倒聽在曠野裡了。 l戶

11 ， 14 ， 16-17 章|。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為叫我們不貪戀惡事，

就如他們貪戀一樣。你們也不可崇拜邪神，就如他們中有些人敬

拜過一樣……我們也不可淫亂，就如他們中有些人涅亂過，一天

之內就倒聽了二萬三千人i戶 25 章 j 。我們也不可試探主，就如他

們中有些人試探過，為蛇所殲誠[戶 21 :5-91.... 發生在他們身上

的這一切事，都是為給人作鑑成並記錄了下來，為勸戒我們'"

(括前 10:5-11) 。

保祿在這段短短的文字中所晴藏的戶籍紀的情節

是驚人的。如果我們記得，格林多教會大部分的成員

是外邦人，而不是猶太人的皈依者，保祿的引述更令

人驚訝。保祿依然期望他們認識舊約的內容，並且承

認它的權戚。同時，他還說以色列人是「我們的祖先_j

換言之，他看教會是舊以色列的延續。在羅 11:17-24

他形容一棵橄欖樹(舊約以色列)和接種上去的新枝(外

邦基督徒)的關係。因此以色列的歷史是教會歷史的一

部分，因此在舊盟約之下的天主子民的經驗，應該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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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新盟約子民的行為。在這方面，保祿是用和申命紀、

厄則克耳及聖詠類似的手法，處理曠野傳統。

在希伯來書、猶達書和默示諒的情形也一樣。各

書都援引曠野事件，和勸戒讀者不要再犯聞樣的錯

誤。提到偵探的世代希 3:17 說 r四十年之久，天主厭

惡3誰呢?不是那些犯了罪，而他們的屍首倒在曠野中

的人嗎?.J猶 11 批評那些人「為圖利而自陷於巴郎的

錯誤[大概是崇拜偶像和不道德] ，並因科辣黑一樣的叛

逆，而自取滅亡」。默 2:14 似乎也是針對類似的團體。

這樣把以色列和它的罪和教會及它的問題等間，

在新約是普遍的。這種趨勢初期教父有更大的發展，

他們運用類比、類型和比喻，從戶籍紀中舉出許多與

教會生活平行的片段。狄霍恩的評釋提到這些教父許

多這類的發展。但是新約在運用戶籍紀資料方面，有

一個全新的發展。希 3:2 引用戶口:7 講述「我的僕人

梅瑟......在我全家中最可靠.J'然後作比較說 r他[耶

穌]本來比梅瑟堪受更大的光榮，就如修建房屋的人，

比那房屋理當更受尊榮」。天主的家是以色列或教會，

梅瑟不過是家中的一個僕人，耶穌是祂父家的同創造

者和承繼者(參閱希 1:2) 。

耶穌比舊約最偉大的先知和領祖梅瑟更優越，這

思想由新約多位作者明確地肯定(格後 3)或隱喻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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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瑪 5)暗示。他們不是藉貶抑梅瑟的召叫和成就而顯

示，而是指出基督更優越的質素。若望福音說 r法

律是藉梅瑟傳授的，恩寵和真理卻由耶穌基督而來的」

(1: 17)祂就是光榮，那像那籠罩著會幕的雲彩，居住在

我們中間 (1:14) 。她在曠野餵養人民，祂是真正的瑪

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6:48-51) 。祂告訴撒瑪黎雅

婦人，祂可賜給她活水，她喝了將永遠不渴(4:14) ，不

像賜給古代以色列人的水。在祂的告別講話中，祂給

門徒一條新的誠命，明確地使舊的梅瑟法律作廢。最

令人驚訝的是，祂說「正如梅瑟曾在曠野中高舉3銅

蛇，人子也應照樣被舉起來，使凡信的人，在祂內得

永生__j (3:14-15) 。對於若望來說，耶穌被在十字課上舉

起，正是祂的光榮和帶給所有信祂的人敢恩。

這樣，根據若望福音，梅瑟的銅蛇預示了十字架，

但被十字架遮蔽了。如果說若瑟夫是要顯示，梅瑟比

古代所有法律給予者優越，那麼新約就是肯定，在基

督內有比梅瑟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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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已經章節索引

舊約 1-12 21 
1:1-7 3 

7創世紀 2:16-21 101 
1-11 8 3:13-15 103 

82 4:6 146 
1:1 3 5:3 50 
2 82 5:8 50 
7-8 5 6:3 103 
11:10-26 8 8:27 50 
11:27-25:11 8 12 45 
12:1-3 20,124 13-19 7 
12:2 66 13-17 11 
12:3 30,66 14-15 49 
12:6-9 45 15:1-18 7 
13:16 30,66,125 15:20-21 7,54 
15:5 66 15:23-25 7 

17 5 16:1-1':"" 司/ 

17:6 66 16:26-29 43 
17:16 66 17:14-16 67 
18:14 64 18 101 
25:3 67 19-24 21 
25:12-18 8 19:5-6 7 
25:19-35:29 8 23:29-30 29 
27:1-28:5 36 23:31 49 
35:11 66 25-28 40 
36:1-37:1 8 29 40 
37:2-50:26 8 32:1-8 7 
37:9 30 32:26-29 7 
48:15-49:28 36 32:34-35 7 
49:26 39 33:22-23 33 
50:26 3 34 140 

34:6-8 58 
出谷紀 35:2-3 43 

1-13 8 36-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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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谷紀(請) 1-10 4,5,11 ,53 , 
116,123,124 40:34-35 38 

40:38 3 1-4 1,9,13,14,19, 
24,27 ,31 ,35, 
41 ,83 ,86,104 

月刀未紀 1 98,103,121 , 
1-7 7 125 
1:1-2 3 1:1-10:36 6 
1:1 3 1:1-10:11 121 
1:4 56 1:1-10:10 1,6,121 
5:1-5 36 1:1-9:14 6 
5:11-31 36 1:1 3-5,98 
6-7 7 1:5-15 24,39,103 
6:24-26 36 1:16 133 
7:20-21 42 1 :20-46 24 
8-9 40 1:22 24 
9:22 37 1:24 24 
11-16 7 1:26 24 
11-15 31 1:46 29 
11 34 1:53 33 
13-14 34 2-3 27 ,46 
15 34 2 39,47,98, 
16 72 104,121 
16:2-13 33 2:1-3:39 24 
18:5 35 2:17 28 
21-22 31 3-4 17,40,41 , 
21:17-24 34 98 
21:18 141 3 33,105 
23 71 ,141 3:15-4:49 26 
23:39-43 72 3:34-49 24 
26:3-13 38 3:38 27 
26 :4 72 4 22,33 
26:19 72 4:24 17 
27:34 3 4:28 17 

5-6 1,13,14,31 , 
戶籍紀 35 

1-25 9,10,116 5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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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紀(續) 8:1-4 105 

5:1-6:27 13 8:5-22 16 

5:1-4 15,22,31 , 
8:5-19 40 

86 ,91 
8:5-7 16 

5:2-3 34 8:7-15 16 

5:2 34,141 ,146 
8:7 40 

5:5-31 35 8:10 40 

5:5-10 31 8:12 41 

5:11-31 9,16,31 ,90, 
8:16-19 16 

91 ,133 8:19 41 

5:21 17 8:20-22 16,40 

6 10,137 
8:21 40 

6:1-21 16,31 
8:22 16 

6:2“ 21 38 9 1,17,121 

6:2-9 91 9:1-14 42 

6:6-21 34 9:1 5,41 

6:13 17 9:5 5 

6:19 105 9:6-14 91 

6:21-27 86 9:6 42 

6:21 17 9:7 42 

6:23 37 9:8 42 

6:24-27 124 9:9-14 42 

6:24-26 19,137 9:10-14 15 

6:24-25 125 9:10 42 

7-9 4,13,14,41 , 
9:11 5,43 

86 ,87 
9:13 43 

7 1,10,19,39, 
9:15-25:18 6 

40,41 ,121 9:15-23 47 

7:1-88 38 9:15-22 121 

7:1-9 39 9:15 5,47 

7:1 5,41 
9:17 47 

7:10 133 1 。一 12 6 

7:12-83 39 10 53 ,138 

7:12 5 10:1-10 1,13-15 

7:84-88 39 10:1-8 86 

8-10 41 10:11-22:1 6,121 

8 1,40,41 
10:11-21:9 6 

[155 聖經章節索引]



戶籍紀(續) 11 :4-15 85 

10:11-14:45 13,14 11 :4-9 54 

10:11-12:16 1,7,121 
11 :5-6 57 

10:11-36 11:10 53 ,54 

10:11-12 86 11:11-15 16,54 

10:11 4,5,1 1,47, 
11:11 53 

98 11:14-17 88 

10:12 5,45 
11:15 53 

10:17-21 28 11:16-17 85 

10:29-12:15 83 11:18-24 85 

10:29-32 85,101 
11:18“ 20 57 

10:29 47 ,53 
11:24-30 85,88 

10:32 53 11:31-35 85 

10:33-36 11 11:33 54,121 

10:33 4-6,45 
11 :34-35 6 

10:35-36 7,85,124 
11:35 45 

10:35 19,48 ,138 
12 6,10,88 

10:36 125 12:1-16 121 

11-25 123 12:1-15 7,54,85 

11-21 53 12:1-2 54 

11-16 90 12:1 145 

11-14 15 12:2-8 54 

11-12 11 ,19,57,83, 
12:3 80 

90 12:7 -8 55 

11 6,10,53 ,88, 
12:7 150 

147,149 12:8 114 

11:1-20:13 6 12:9-12 121 

11:1-12:16 1 12:9-10 54 

11:1-3 121 12:11-12 54 

11:1-2 7,54 
12:13 54,114 

11 :1 53,54,121 
12:14-15 54 

11:2 54,114 12:16 6,45 

11:3 6 13-19 5 

11 :4-35 7 13-18 86 

11 :4-34 121 13-14 1,10,16,83 

11 :4-33 56 93 ,116,117, 

11:4-31 139 13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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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籍紀(續) 14:5-7 84 

13 88 14:6-7 85 

13:1-19:22 14:8-9 83 ,84 

13:1-14:39 57 14:9 133 

13:1-17 84 14:10 54,84 

13:2 7,134 
14:11-25 83,84 

13:3 5,85 
14:11-12 54 

13 :4-16 24 14:11 58 

13:5-15 103 14:13-20 114 

13:16 134 14:13-19 54 

13:17 -21 84 14:18 58 

13:17-20 83 14:20-37 7 

13:17-29 10 14:20-34 58 

13:21-23 45 14:20 54 

13:21 84,85 14:22-23 124 

13:22-24 83 ,84 14:24 85 

13:23-24 85 14:26-39 84 

13:25 4 14:31-33 106 

13:25-26 84 14:33-34 5 

13:26-33 83 14:38 85 

13:26-31 84 14:39-45 83 ,84 

13:26 85 15 1,7,10,13, 

13:27-31 85 14,91 ,117, 

13:30 85 119 

13:32-33 84,97 15:2 69 ,1 16 

13:32 84,85,135 
15:27-31 43 

13:33 85 15:32-36 15,22,42,43 , 

14 23 ,88,119, 
119 

149 15:32-33 43 

14:1-20 56 15:32 42 

14:1-12 7 15:33 42 

14:1-4 54 15:34 42 

14:1-2 84 15:35 42 

14:1 83,84 15:37-41 105,129 

14:2 16,130 16-18 

14:3-4 83,84 16-17 13,14,58, 

14:3 57 14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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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紀(續) 17:16-20 146 

16 83 ,88,119, 
17:16-28 56 

139 17:25 133 

16:1-17:5 56 18-19 13,14 

16:1-35 56 18 56 ,98 

16:1-40 56 18:11 17 

16:1-3 54 18:19 17 

16:1 83 18:20 106 

16:2 83 18:21-32 129 

16:12ω15 83 19 1,7,17,19,34 

16:13-14 57 19:1-22 31 

16:15 145 19:1-10 90 ,91 

16:19 54 19:2-13 17 

16:22 54 19:5-6 56 

16:25-26 83 19:14-21 17 

16:27-34 83 19:19 135 

16:31-35 54 20-27 13-15 

16:41-50 56 20-21 26 ,59 ,130 

16:41 54 20 12,20,58,115 

16:42 54 20:1-22:1 1,7,121 

16:44-45 54 20:1-21:3 17 

16:46 54 20:1-13 86 

16:47 54 20:1 5-7,45,59,61 , 

16:48叮 50 54 83 

17-18 7 20:2-13 7,59 ,90,149 

17:1-13 56 20:2 139 

17:1-5 56 ,146 20:5 83 

17:1-15 7 20:10-12 131 

17:6-15 56 20:12 58 

17:6 54 20:13 139 

17:7 54 20:14-36:13 6 

17:9-10 54 20:14-21 83-85,88,105 

17:10 133 20:14-17 59 

17:11-15 115 20:14-16 59 

17:11 54 20:14 59 

17:12 54 20:17 59 

17:13-15 54 20:20-21 59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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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紀(續) 21:21-35 122,138 

20:22-29 86 21:21 59 

20:22 45 21:22 59 

20:23-29 59 ,61 
21 :23-26 61 

20:23-24 61 21 :23-25 59 

20:23 61 21:27-30 59 ,60 ,79 , 

20:25-26 61 85,90 

20:27-28 61 21:32 61 

20:29 61 ,98 
21 :33-35 59 ,61 ,93 

21-36 98 21:33 45 

21 10,19,40 , 
22-36 5 

62,92 
22-24 1,7,12,62, 

21:1-9 83 79 ,117 

21:1-3 61 ,93 ,118, 
22 12,46 ,68 

122 22:1-36:13 121 

21:4-35 17 22:1 5,45 ,86 ,122 

21 :4-9 59,97 ,122 
22:2-36:13 1,6 

21 :4 45 ,59 ,93 ,98 , 
22:2-25:5 83 

101 
22:2-24:25 83 

21 :5-9 146,149 
22:7-14 65 

21 :5-7 7 
22:8 65 

21:5 54,55 
22:12 65 

21:6 54 
22:15-20 65 

21:7 54 
22:19 65 

21 :8-9 54 
22:20 65 

21:8 55 
22:21-35 65 

21:10-36:13 6 22:22-35 65 ,93 

21:10-35 118 
22:22 65 

21:10-20 93 
22:23 65 

21:10-13 45 ,59 
22:25 65 

21:11-32 83 
22:27 65 

21:12-32 83 
22:28 64 

21 :14-15 7,59 ,85 
22:32 64 

21:16-20 45 
22:33 64 

21:16 59 
22:35 65 

21:17-18 85 
22:41-23:12 65 

21:1 8-20 59 
23-24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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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紀(續) 24:10-32 42 

23:1 65 24:10-13 63 

23:3 65 24:13 65 

23:7-10 85 ,124 
24:15-19 19,124 

23:7 65 ,68 
24:15-16 65 

23:8 65 24:17-19 65 

23:9 65 ,66 ,114 
24:17-18 66 

23:10 30,66 ,125 
24:17 65 

23:11-13 68 24:20-24 67 ,124 

23:12 65 24:20 67 

23:13-26 65 24:21-22 67 

23:14 65 25 1,10,61 ,147, 

23:15 65 149 

23:17 65 25:1-15 122 

23:18-24 19,85 ,124 
25:1-18 35 

23:18 65 25:1-8 139 

23:19-20 65 25:1-3 7 

23:19 69 25:4-9 7 

23:21-22 66 25:4 146 

23:21 65 ,67 ,114 
25:7-13 7 

23:22 65 25:7 -8 115 

23:23 114 25:12-13 124 

23:24 65 ,66 
25:13 12 

23:26 65 25:15 104 

23:27 -24:25 65 26-36 9,11 ,116,123 

23:29 65 26 1,9,10,12,19, 

24:1-2 65 26,27,98,104, 

24:2 65 125 

24:3-9 19,124 
26:1-36:13 6 

24:3-4 65 26:2 25 

24:4 114 26:5-51 24 

24:5-7 65 26:23-24 25 

24:6 66 26:29-32 25 

24:7 65 ,66 ,67 
26:52-56 124 

24:8-9 65 26:52-54 25 

24:8 65 ,66 
26:53-56 15 

24:9 30,66 ,125 
26:57-62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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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紀(續) 30:2 141 

26:63-65 117 30:3-15 142 

27-30 1 30 :4-16 142 

27 91 ,117 
30:15 16 

27:1-11 9,10,22,26, 
31-32 

42,44,119, 
31 7,10,19,61 , 

147 104,122 

27:1 42 31:1-33:49 13 ,14 

27:2 42 31 :18 107 

27:3-4 42 31:19 34 

27:5 42 31:21-23 17 

27:6-11 42 31:28-30 7 

27:8-11 15 31:49 25 

27:8 42 32 10,17,83 ,90, 

27:12-23 61 ,86 122 

27:12-14 62,106 32:6-15 117 

27:15-21 62 
32: 可 15 17 

27:18 106 32:14-15 117 

27:22-23 62 32:39-42 17 

27:29 66 33 46,48,83 , 

28-36 86 90,106 ,1 15 

28-30 13,14,91 
33:1-49 79 

28-29 7,10,15,19, 
33:1-40 73 

39,70,71 ,105, 
33:1-37 19 

129,142 33:2 79,90 

28 141 33:3-49 45 

28:18 71 33:5-6 46 

28:25 71 33:9 46 

28:26 71 33:18-30 49 

29:1 71 33:38 98 

29:7 71 33 :45-50 106 

29:12 71 33:50-36:13 1,48 

29:35 71 33:50-35:34 13,14 

29:39 70 33:50-56 73 ,124 

30 10,15,106 
34 122,136 

30:2-16 129 34:1-36:12 10 

30:2-15 142 34:1-15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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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紀(續 1:3 98,131 

34:1-12 73 ,103 1:10 131 

34:2 124 1:25 130 

34:16-29 73 1:26 131 

34:17-29 10,24 
1:27 130 

34:19-28 103 1 :29-31 130 

34:29 124 1:30 131 

35-36 91 1:32 131 

35:1-8 7,26 ,73 ,107 
1:37 131 

35:9-34 7,31 ,34,73 , 
1:39 106 ,131 

79 ,90 ,129 
1:40 49 

35:10-34 35 2:4 132 

35:13-14 106 2:5 132 

36 13 ,14,23 , 
2:9 60,132 

117,119 
2:14 131 

36:1-12 42,44,73 
2:19 132 

36:1-9 136 3:21-22 132 

36:1 42 4:41-43 129 

36:2-4 42 5-28 8 

36:5-9 42 5-26 129 

36:6 45 7:1-5 129 

36:8 42 7:22 29 

36:9 120,124 12:5-7 38 

36:11 45 12:32 143 

36:13 3-5 13:1 143 

37 136 14:1-21 31 

40-42 136 14:22-29 129 

43-45 136 16 141 

47 136 16:1-17 129 
18:2 106 
19-22 129 

申命紀
19:1-13 79 ,129 

1-4 8,129 19:8-9 106 
1-3 79 ,131 20:5-9 25 

130 21 31 
1:1 3 22:12 129 
1:2 50 23:21-23 106,12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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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紀(煞費) 6:19 33 

23:22-24 142 11:8 25 

23:22 142 15:8 67 

23:23 142 
28:1-14 38 擻慕蔚紀了

29-30 8,129 6:6-7 33 
30:20 132 6:18 37 
31:9 79 
31:24 79 列王紀上
32:48-52 106 8:55 37 
34:1-8 62 
34:9-12 3 
34:9 106 編年紀上

16 139 

若蘇12.會

13-21 73 編年紀了

15:1-12 73 26:19-21 55 
16 73 

尼斯捷拉止

民長紀 9 107 
5:20 30 
6:5 104 尼斯千是拉T
7:12 104 13:23-29 107 
11:12-28 60 13:23-27 99 

盧種傳 里訴

1:8 36 3:1-2 121 
2:4 36 3:3-6 121 
2:19 36 3:8 121 
2:20 36 4 102 
3:10 36 4:6 137 
4:14 36 4:7 137 

31:16 137 
撮慕蔚紀上 31:17 137 
1 :17 37 47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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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詠(續) 122:6-8 137 

67 102 127:1 137 

67:2 137 134:3 37,138 

68 138 135 139 

68:1 138 135:8-12 139 

68:2 138 136 139 

68:8 138 136:10-21 139 

68:9 138 
68:15-23 138 1衣撤，電豆

68:16-24 138 6:5 33 
68:24-29 138 13-23 68 
68:25-30 138 
72 138 耳F肋末亞
78 140 
78:68-72 140 

46-51 68 

80:3 137 
80 :4 137 ~則克耳

80:7 137 1-33 134 
80:8 137 16 133,134 
80:19 137 18 134 
80:20 137 20 134 
95:7-8 140 20:6 134 
105 139 20:21 135 
105:45 139 20:36 135 
106 139 23 133,134 
106:14-15 139 34-48 134 
106:16-18 139 36:10 135 
106:24-26 139 36:14 135 
106:28-31 139 36:25 135 
106:32-33 139 36:26 135 

106:34-46 139 48 107 
106 :47 139 40-48 136 
118:26 37 47:13-20 136 
120-34 102,137 
120:6-7 137 瑪拉基亞

121 :3-8 137 2:11 107 
122:1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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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 Qumran 
IIOT 

王馬費福音 17:6-16 141 
5 151 18-19 141 

45:11-12 141 
若望福音 45:12-13 141 

1:14 151 45:15-18 141 

1:17 151 53:21 143 

3:14-15 151 54:6-7 143 

4:14 151 
6:48-51 151 ]osephus 

Ant. 

羅馬書
1'14 145 
1:17 144 

11:17-24 149 2:243-53 145 
2:273 146 

格林三多甜言 3:223 148 
10:1-10 149 3:224-5 '7 147 
10:2-4 149 3258 門9 148 
10:5-11 149 3:265-68 146 

3:310 146 

格林多種會 4:40-50 145 

3 150 
4:51 145 
4:63-66 146 
4:141-44 146 

希T白未嘗 4:172- "7 3 148 
1:2 150 4:197 147 
3:2 150 
3:17 150 

猶達會

11 150 

默示諒

2:1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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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導讀系列

研讀舊約的學生，需要一本清晰、簡短、扼要、易讀和易

掌握的舊約簡介書籍， <舊約導讀系列〉就是按這個需要

而編撰的，因此本系列的編寫方針是:

﹒介紹經書的內容

• 中肯地概覽重要的評論該經書的題目

• 集中注意神學的透視點

﹒評估最新的學術研究

. 交叉參照經典的舊約歷史神學著作

.註釋參考書目

《舊約導讀系列》由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為'(英國)舊

約研究學會 J (Society for Old Testament Study)而出版。本系
列的作者都是學會的成員，而系列的編輯:成伯里(R.N

Whybray)是學會的前任主席。作者均有國際知名的學衛著

作，和豐富的大學教學、經驗。

已翻譯及出版的有:

《言111道篇簡介》 成伯里著 2000 年出版

《約伯傳導讀〉 易 ;登著 2001 年出版

《若蘇厄書分析》 克迪思著 2002 年出版

〈盧德傳和艾斯德爾傳研究》 賴 芹著 2002 年出版

《撒慕爾紀上、下割釋〉 高 頓著 2002 年出版

《民長紀研讀〉 梅 思著 2003 年出版

《列王紀釋義〉 主曰立 雲著 2003 年出版

《申命紀析論》 克民士著 2004 年出版

《出爸紀探索》 莊思登著 2004 年出版



戶籍紀詮釋

NUMBERS 

翻譯:宋蘭友
出 版:公教真理學會

發行:公教進行社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15-18 號

大昌大廈 17 樓

電話: 2525-7063 
傳真: 2521-7969 
電郵: bookshop@catholiccentre.org.hk 
網土止: http://www.catholiccentre.org.hk 

承 印:龍華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版次: 2005 年 5 月初版(印 1000 本)

國際書號: 962-8417-85-1 

【版權所有】



幽默、幻想、先知、戲劇性的故事，莊嚴的禮儀和實踐的禮法和實

踐的法律，這些都不是讀者可以期望從這部名為戶籍紀的書中找

到，其實這正是讀者可從經書閱讀到的內容。不少讀者總是略過書

中一開始羅列的戶口統計人名表，他們因此也錯過了聖經中最吸引

人的故事，最古老的詩歌和豐富的神學。

本書 ((.P 籍紀註釋》旨在向現代讀者介紹這部開始並不太刺

激的書，但是如果從正確的方向接觸它，這其實可以是一部很美

昧，甚至是很容易消化的書。首先，檢視經書的編排，研究作者或

編者為甚麼收錄如此多樣的資料，作現在所見的編排;然後檢視書

中不同類型的資料，例如:戶口統計表、崇拜的禮法、民法、詩歌

和敘述;接著研究源流的問題:在戶籍紀中，不同的資料類型，都

有不同的源流嗎 7 在創世紀中所找到的主要文獻，在此也可以找到

嗎 7 然後討論以下的問題﹒原料是在甚麼時候寫成文字的，如何

寫，甚麼時候編輯成現在所見的模式?敘述和一些制度(例如約植

和慣例)與歷史的關係怎樣?它們是否描敘述了某個時期真正發生

的事，或者這些只是某些不知名的希伯來作者的概念?戶籍紀有闊

天主的觀念是甚麼，如何看天主和以色列的關係 7 全書的主題是甚

麼，如何與範圍較大的梅瑟五書相連 7

* * * * * 
j且涵 (Gordon Wenham) .是 Chcltcnham and (;1口llccstcr C:ollcgc ()f 

Higher Education 的舊約教授。

301 6009 147 HK$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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